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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透過對馬里闊丸部落群聚會所原生營建過程之紀錄與探究，來探討當

地泰雅族人在建築工法與社會關係兩個層面之變遷，並進而了解當地原生建築文

化觀，以探求泰雅文化核心精神。論文共分為六個章節，首先界定研究目的及方

法，接著將泰雅空間文化與傳統家屋營建之文獻資料進行歸納整理。然後詳細闡

述當地聚會所營建工法之過程與意義，進而延伸討論營建過程之社會關係。最後

以建築工法與社會關係兩個層面總述泰雅營建文化之變遷以及所引申之泰雅文

化核心精神。 

在建築工法層面：本研究比較家屋營建與聚會所營建之竹料與木料工法的

異同，發現在現代聚會所營建當中竹料工法的傳承促成當地族人世代之間身體勞

動的對談；另外木料工法的改變來自於當代環境對木料取得的限制，並反映了族

人對家屋觀念的變遷。综合對這兩種工法的探究，我們可以發現泰雅原生工法的

基本載體為引洞和绑紮，之後的技術與工具都由這兩個動作加以發展而來。 

在社會關係層面：本研究發現營建文化的核心精神為營建過程中社會關係

的聯繫。藉由家屋營建以及聚會所營建之社會關係比較，再加上泰雅文獻資料的

佐證，證明泰雅傳統社會結構並沒有受到外來文化的影響，依舊潛藏於泰雅部落

文化內部，部落在內部活動與組織的運作中，還是以傳統社會結構文化為脈絡加

以發展。 

本研究將上述兩個層面總稱為營建文化，並且發現泰雅族營建文化引申出

泰雅文化核心精神為身體參與的主動性，泰雅族藉此認同彼此並強化 gaga 信仰。 

 

 

 

關鍵字：泰雅族、家屋、原生營建、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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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change of atayal architectural methods and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s by keeping track of the course on the indigenous meetinghouse architecture 

in Maragwang tribes.  Understanding the indigenous building culture and then to 

research the core of atayal culture.  The paper has six chapters.  Firs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im and the method of discourse prints in the part.  Second, it concludes the atayal 

culture of space and household building by studying the documents. Then, explicates the 

course and its culturally meaning on the constructing methods of the meetinghouse, and 

then discusses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s shown during the course on the indigenous 

meetinghouse architecture. Finally, concludes the change and the core of of atayal 

building culture with the architectural methods and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s.    

For the architectural methods: the author figures out by passing down the 

architectural methods of the bamboo house, it helps materialize the dialog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 of the wooden house building methods dues 

to the abridgement of wood. And it also shows the different ideas on the house of atayals. 

By researching the wooden and bamboo building methods, we can find that to drill and to 

tie are the two basic indigenous building methods.  

For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 the core of the building culture is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s show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rchitecture. By comparing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s show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studying the documents 

of atayal, it proves that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tructure not only has not been affected 

by exotic culture, but also keeps deep inside the culture of the atayal tribes. 

The paper sums up the two parts and sees it as the building culture. By 

researching the building culture, we find that by playing a part actively in the society, 

the atayals therefore identify oneself with each other and realize their belief of gaga. 

This is the core of atayal culture. 

 

Key words: Atayal , house , indigenous architecture , societ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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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gwang 部落群原生營建過程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1 研究動機 

    筆者是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 Maragwang 部落群的國小老師，在部落裡的新

竹縣玉峰國民小學教了三年多的書，對部落裡的傳統工法產生了濃厚的興趣，因

為用傳統工法營建出來的景觀，似乎都可以順著自然的邏輯在運轉，於是對自然

破壞的程度很小，甚至有些可以和自然維持著合諧的關係，而團體實施傳統工法

所帶動出來的社會制度又深深隱涵著泰雅族傳統的社會結構，這些種種需要用身

體勞動來施行所交織而成的泰雅文化，就在這短短的營建過程中乍現。 

    台灣位於世界南島語族的北端，而且又因為台灣本身的地理條件，讓台灣孕

育出豐富且多元的原住民文化，而其中位居台灣北部的泰雅族，是現今台灣所有

原住民中族群範圍最廣大、族群人口第二多的族群，在這樣的文化特性下，引發

了許多有關泰雅族文化的相關研究。 

而其中在泰雅族建築文化這塊領域當中，從日治時代以來由日本學者對當

時泰雅建築外觀與室內的構造、做出完整詳細的研究之後，隨後的學者也大都以

此為標準，希望對泰雅族逐漸消失的傳統建築，做出補救與追蹤的研究，而至今

台灣學者所持續關注的，大部分集中於對泰雅族傳統建築文化意涵的研究。 

但是在從無到有的整個動態營建過程中，卻表露出泰雅文化的真實脈動，

而這樣的脈動充滿了當下性與時代性，不僅可以了解當代泰雅文化的真實面貌，

更可以發現泰雅文化的傳承脈絡，但是這樣的紀錄與研究卻鮮少出現，而讓社會

對於了解現今泰雅族族人的住屋空間脈絡與意涵，有所不足與侷限。所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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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以馬里闊丸這個泰雅族的部落群為對象，來探討當地泰雅族營建傳統建築的

工法以及傳統建築空間傳承至現今所發展出的脈絡與意涵，或許從中可以由泰雅

族在龐大異族文化影響下，仍舊遺留的居住文化感受到泰雅族對居住空間的堅持

與理念。 

    而本研究題目「Maragwang 部落群原生營建過程之研究」中出現二個關鍵

詞，分別為「Maragwang 部落群」、「原生營建」，說明如下： 

「Maragwang 部落群」： 

說明本研究範圍屬於泰雅族的分類架構下的馬里闊丸群〈Maragwang〉，所

謂的部落群是指馬里闊丸群內部總共有 15 個部落，所以才稱為「部落群」，詳細

內容則另於本研究章節 1-2-1 研究範圍與限制中詳述。 

「原生營建」： 

指涉泰雅族因為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慢慢協調發展出的營建工法。而

工法則包含建築物的構成以及建構這些構成的方法，也就是說本研究所研究的建

築工法，是泰雅人因應當地氣候與人文文化而發展出來的，所以在此稱為「原生

營建」。 

據報導人尤命‧哈用表示，竹子在他祖父小時候就已是當地建屋的建材了，

距今也已經是ㄧ百多年的歷史了，竹子在這段時間中已經融入了部落族人的生

活，生活上除了建築之外，有很多的地方都必須廣泛地運用到竹子，如此竹子已

經走入了族人的生命，族人對竹子的認知也達到了ㄧ定的深度和廣度，所以族人

慢慢思索竹子特性，將竹造建築發展成適合當地的氣候與人文環境，當地人將對

竹屋的看法以及營建方式融入到自我文化模式裡，也就是說族人在建造房屋的同

時，也在履行自己的文化觀，這些文化觀包含在營建過程中，社會結構運作的模

式，以及人與自然和超自然界的互動關係，本研究認為這文化觀就是原生營建的

核心精神。 

但是該文化觀並不侷限於特定的建築材料，所以本研究並不執著於研究當

地族人最原初使用的建築材料工法，而是聚焦於研究當地族人在進行此一營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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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中，因為在本身的原生建築文化觀驅動之下，對於部落社會結構、自然環境

以及超自然界，採取了哪些具體的互動模式，接著再從這些具體的互動模式，逐

一了解當地抽象的原生建築文化觀，更進而探求當地泰雅文化核心精神。 

如果以「時間」為因素將本研究場域之建築材料來做分割的話，那麼最前

段是屬於長老記憶中聽長輩口述用茅草、樹皮搭建的時期，至於中段才是長老們

從小親身經歷用竹子搭建的時期，接著後段便是後來發展日式木造、土造以及再

更後段的磚造、鋼筋水泥以及鐵皮屋的時期。但是以現今部落田野環境來看，在

當地田調訪問能蒐集的最真實建築資料就是中段建築竹屋時期以後的工法，至於

前段使用茅草和樹皮的建築工法則已經是長老們再上好幾輩的生活經驗了，所以

也已經無法在本研究場域用田調的方式來加以證實並擴充文獻上的資料。 

综合上述，本研究決定以當地竹造作為具體研究對象範圍，以對具體的竹

造營建過程紀錄為主軸，再以文獻上以及田野上對泰雅族空間文化的詮釋為輔，

逐漸探討泰雅抽象的原生建築文化觀，進而探求當地泰雅文化核心精神。 

1-1-2 研究目的 

這樣一個以關注泰雅族當代文化為基礎所衍生的研究，一方面是想要呈現

出現今面臨全球資本環境下所產生的泰雅營建文化；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和同

樣是位於全球資本環境的其他南島語族，建立比較研究的關係，而台灣的原住民

研究也可以藉此而獲得更寬廣的視野。 

泰雅族是遍佈台灣北部大部分高山的原住民，其獨立、勇於冒險開拓與注

重平等的特性，讓泰雅族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群中活動領域最為廣大的民族，也因

為這樣的特性，讓他們賦予自己家屋一個變動的特性，他們必須常常拋棄自己的

家屋，前往更為肥沃的土地生存，於是一到達目的地，就利用當地的建材盡快蓋

好家屋，以求安身立命。 

但是這樣易蓋易棄的建屋概念，表現出什麼樣式的家屋面貌呢？並且連帶

發展出什麼樣的文化概念呢？而這些概念遇到了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的殖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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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甚至到現今的全球資本文化，會有什麼樣的調和與變動呢？另外傳統工法延

續之今，有哪些已改變？有哪個部份還被堅持保留的呢？這些種種的改變代表著

泰雅族與外部環境有怎樣平衡改變嗎？這些小小的微調，都隱藏著泰雅文化與外

部大環境的互動訊息，另外被堅持的部分又代表著泰雅族對外部環境有著怎樣的

根本性理念呢？這些理念是否隱藏著泰雅對外部環境獨有的觀察認知與想像？

也因而組織成泰雅對營建文化的宇宙觀。對於這些種種所衍生的文化節理層面都

值得一層一層地去探索與思考，因為對於這些的综合，都是現今當代泰雅營建文

化的呈現。 

    泰雅族的文化並不會一直停留在過去的時空而沒有變動，文化本身就已經是

隨時處於流動的狀態，更何況泰雅文化還經歷了這麼多異文化的衝擊，如果本研

究能得到一些成果，那麼身為台灣文化主體的我們，將能藉此更去思考：我們要

用什麼樣的眼光來思考流動的泰雅文化？面對原住民文化如此豐富的台灣政

府，將要在針對原住民政策制定上放入什麼樣的視野？ 

第二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課題 

1-2-1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文獻探討能力限制，將時間範圍主要界定於日治時期至現今

〈1895-2008〉的工法沿革研究，而空間範圍因為泰雅族的部落範圍實為廣泛，總

共佔據了全台所有原住民居住範圍約三分之ㄧ大的區域，又因為泰雅族部落眾

多，所以本研究採用廖守臣先生承襲移川子之藏、淺井惠倫、何聯奎與衛惠林和

李亦園等學者的分類理論而發展出的分類架構【圖 1-1】。 

該架構將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和賽德克亞族，其中泰雅亞族之下有賽考列

克系統和澤敖列系統，各系統之下又有亞系統，亞系統之下才是行政上或地域上

慣用的各群；另外賽德克亞族下則沒有系統以及亞系統的層級而直接區分為德奇

塔雅、道澤、托魯閣三群。而本研究對象則是該分類系統之下中的泰雅亞族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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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列克系統的馬里闊丸〈Maragwang〉亞系統下的馬里闊丸群為主，但是主要研

究對象則集中於該部落群中的 Ulay 部落，並且以該部落在 2006 年的協力造屋為

焦點研究。 

而馬里闊丸群的空間範圍【圖 1-2】則為新竹縣尖石鄉中北部及關西鎮東陲

一帶山腰，北起新竹縣關西鎮，南至新竹縣五峰鄉，而其行政區域則為新竹縣尖

石鄉玉峰村，另外主要研究對象，Ulay 部落，則屬於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六鄰的

範圍。 

但是基於筆者本身並非泰雅族原住民，也尚未學習泰雅語，所以在進行田

野調查方面，語言的使用與接收了解是一個很大的限制與困難，所以有些部份並

沒有辦法完全貼近泰雅族的精神深層層面，尤其屬於抽象思考方面，另外在紀錄

上，也無法使用羅馬拼音來拼出泰雅語，所以語言的阻礙，是本研究很大的限制，

但是也因為筆者為該族群以外的人，不知覺的會使用外界文化的角度來觀看思考

泰雅族的文化，這樣異文化的觀看，雖然無法順利貼近泰雅族的精神深層，但卻

更能感知泰雅文化獨特的一面，而將泰雅族視為理所當然的文化行為，當成一種

特殊的文化現象，來加以抽絲剝繭的研究探索。 

 

  

【圖 1-1】泰雅族內部分類〈廖守臣，1984〉 【圖 1-2】泰雅族各系統族群分布圖

〈《文面‧戫首‧泰雅文化》，國立

台灣博物館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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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課題 

泰雅建築構工法從傳統到現代發生了哪些變遷？這些因為工法技術發展，導

致泰雅傳統工法有哪些被改變？而傳統工法延續之今，有哪些部分是依然不變的

呢？，變動的部份一方面說出了泰雅建築的改變，另一方面也道出了泰雅社會文

化的改變；另外不變的部份，則是表現長老們對傳統家屋營建技術中堅持的部

份，這部份的堅持是否就隱藏著泰雅營建文化的基本精神？總之在這些變與不變

的抉擇之間，本研究希望能經由泰雅建築這條途徑，看出泰雅社會文化，故本研

究課題如下： 

一、泰雅現今當代傳統竹造建築的工法為何？和文獻上所記錄的傳統工法

有何異同？這些「異」與「同」代表著什麼？ 

二、泰雅傳統建築是如何發展到現今的模樣呢？這些發展過程當中，建築

物與自然和人文環境是如何保持協調的呢？他因為當地的自然環境而

有哪些改變？又因為當地的泰雅文化而有那些的外型？ 

三、泰雅族的工法從傳統至今，因為外來文化的影響，導致工法技術本身

有哪些改變？而有哪些保留下來？這些改變和保留的原因分別是什

麼？若以此為軌跡思考，泰雅對家屋的基本精神是什麼？ 

四、泰雅傳統家屋的營建有需要很多人力的地方，傳統上會用哪些方法號

召人力來協助造屋呢？而到了現在，傳統的組織方法是否影響著現在

的泰雅社會？現在的泰雅社會會用哪些方法組織人力來建造傳統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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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理論研究 

1-3-1 與泰雅族相關之論述 

與泰雅族相關之論述，從日治時期以來，就不斷有學者針對泰雅族文化投

入調查研究，其中影響本研究最大的，有三本論述，分別是〈一〉《番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一卷》〈二〉《泰雅族》〈三〉《「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

宗教變遷》，分別論述介紹如下： 

〈一〉《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這是由小島由道、安原信三等學者

在 1915 發表的著述，其中內容均是當時調查者長期深入當地所獲得的第一手資

料的結集，從部落的分系沿革、神話傳說、宗教祭祀、住居空間、飲食生業、禮

節習俗、以及人的生死、性別、老幼觀念等儘可能細膩地記錄該族群的文化系統。

另外有一半篇幅則對該族親屬體系，包括家、婚姻的觀念；以及財產、土地、所

有權與繼承的觀念；並且對於律法觀念、外交關係等社會組織結構的嚴謹記述。

而其中該書對泰雅族的沿革歷史、部落空間以及社會組織的文化的考察紀錄，對

本研究影響很大，很多日治時期的資料均以該書為主。 

 

〈二〉《泰雅族》：這是由王梅霞學者在 2006 年所出版的論述，其中內容不

但將泰雅族過去的文獻加以整理，並且還加上作者本身在近代泰雅文化累積十年

的田野資料，以及作者對泰雅文化的理解所累積而成的學術理論，均對筆者在了

解當代的泰雅文化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在「社會組織」與「生產方式與土地使

用單位」上，作者把泰雅文化在這兩個領域中，從過去到當代的文化脈絡以及當

代表現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敘述得很透徹，所以在了解「當代泰雅文化」這塊領

域中，此書實為影響本研究甚鉅的參考書籍。 

 

〈三〉《「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此為黃國超先生

在 2001 年以宗教變遷為面向，描寫泰雅社會文化的碩士論文，該內容雖為研究

宗教變遷，但是以作者在當地居住的田野調查為基礎，以及對過去史料的廣泛蒐

集，而對泰雅族社會文化背景所做的基礎研究，尤其是對 gaga、niqan 或 q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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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泰雅社會價值觀方面，描寫得非常精準，並且常能脫離過去學者所製造的學

術包袱，而以實際田野做出更真實的論斷。另外，黃國超先生的研究領域，鎮西

堡，就位於本研究領域附近，所以具有很大的參考價值。 

1-3-2 有關泰雅族傳統工法之論述 

在泰雅傳統工法方面的研究論述並不多，尤其對建築物營建過程的具體記

錄研究更是少數，而其中影響本研究最大的著作，有〈一〉《住屋形式與文化》

〈二〉《台灣高砂族的住家》〈三〉《泰雅傳統竹屋》，分別描述如下： 

〈一〉《住屋形式與文化》：是由拉普普在 1969 所出版的論述，該著述雖無

直接提及任何有關泰雅族工法的研究，但是拉普普在對「住屋形式」與「部落文

化」這兩個領域的互動影響有著非常精闢的研究，成為影響筆者日後觀察思考本

研究有關「住屋形式」與「泰雅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書籍。 

〈二〉《台灣高砂族的住家》：該書是由日本學者，千千岩助太郎，在 1960

所出版的專書，該書記載著千千岩助太郎從 1930 到 1940 年代所發表的研究著

述，這些著述均是作者對全台所有高砂族住家實際踏查測繪所累積的珍貴第一手

資料集結，對日後研究原住民營建文化的研究者而言，是既詳細又實用的珍貴資

料，當然對本研究而言，其重要性更是不言可喻，該書讓筆者直接觀察當時泰雅

木造家屋與竹造家屋外部形式與內部空間的異同，更是筆者思考現今家屋與傳統

家屋關係的重要參考文獻，也是筆者到部落訪問長老家屋問題的重要溝通工具，

也因次更讓筆者體會到扎實營建紀錄對於泰雅營建文化的重要性。 

〈三〉《泰雅傳統竹屋》：這是林為道〈Baunay.Watan〉先生在 2003 年因應

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的委託，而出版的專書，該書記載著林為道先

生以北勢群泰雅人為對象，所做的家屋調查，其中有關家屋搭建的過程與工序，

更是本研究珍貴的相關研究資料。雖然同是竹屋的搭建，卻是不同部落群的泰雅

人〈本研究為馬里闊丸群〉，所以搭建工法也有異同之處。但是可惜該書是以大

眾為閱讀對象，所以在工法的描述方面並沒有像學術研究著述般的專精詳細，但

是卻讓筆者了解泰雅族在家屋營建工法上所採行的共同思維，另外也提醒筆者要

去思考記錄在普遍營建思維下，本研究對象施行工法的細微深入之處，好讓讀者

更加詳細了解泰雅竹屋營建工法，另外也必須研究整個營建過程與部落文化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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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讓讀者不僅僅是觀看泰雅家屋，也可以以泰雅家屋為依據點，擴大思考泰雅

社會的文化面。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1-4-1 研究方法 

一、文獻的蒐集與使用 

本研究的文獻運用主要可分成兩個主軸進行，一方面是對日治時期以來的

各類泰雅族資料作概略性的瞭解，從中歸納出泰雅族的源起與分布，和有關泰雅

部落的形成、遷移、部落之間的聯盟以及部落裡的實質空間，以及有關泰雅部落

內部的社會組織狀況，在這些資料當中，以《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

雅族》以及《「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作為深入探討研

究，大致可以瞭解到 

1.泰雅族在時間軸與空間軸的發展情形 

2.泰雅族對地域空間的認知與想像 

另一方面是對日治時期以來有關泰雅傳統家屋建築資料進行全盤的檢視，

並從中分類出木造家屋與竹造家屋，分別瞭解其分布、構成，以及其建築工法內

容與程序。接著將這些資料，輔以前述依泰雅族資料主軸進行的資料分析成果，

以進一步综合思考，並引入其他相關的研究成果，以深入解析資料，並再次檢討

確認泰雅家屋營建過程當中，泰雅營建文化的重點，以初步建立主題架構。 

二、田野調查 

在論述的主題大抵確立之後，便依據各類資料展開田野調查，以訪談、紀

錄以及拍照的方式來描述可能的證據。並且幸運的是在筆者研究期間，適逢馬里

闊丸群中的 Ulay 部落代表整個部落群來執行協力建造聚會所的事件，筆者遂用

DV 拍攝觀察整個建屋過程的每一個環節，其中包括建屋工法的紀錄以及建屋期

間當地泰雅社會組織的運行。並且在長老實行建屋的過程當中，主動詢問長老們

有關建屋工法的問題以及泰雅營建文化的種種現象；接著，再將其與文獻史料交

相比對，以期可以得到更清晰、更實質的結果，並進而以親眼所見的實質表現，

做出其他的推斷或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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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田調工作主要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西元 2006 年 7 月確

定研究主題之後，便從 2006 年 8 月開始進入部落，進行田調工作，首先先針對

部落耆老進行有關泰雅文化、家屋以及建材等相關主題的訪談，田調對象主要有

尤命‧哈用長老〈59 歲，部落頭目〉、黃未吉長老〈60 歲，niqan mrhuw〉、林連

成長老、徐大衛長老、田金木長老〈52 歲，niqan mrhuw〉、田玉英女士、田玉嬌

女士、李德光長老、田學志先生、田金龍先生、撒盎斯．尤命傳道、督魯安．慕

妮傳道…等等，這樣的工作ㄧ直持續到 2008 年 6 月，大約有二年的時間。 

第二部份是 2006 年 11 月到 12 月聚會所營建期間，主要田調場便聚焦於聚

會所營建工地，田調對象則以參與營建的長老們為主，主要為尤命‧哈用長老、

黃未吉長老、田金來長老、李村清長老、田金木長老、黃文鄉長老、撒盎斯．尤

命傳道…等等，大部分是一邊用 DV 拍攝長老工作ㄧ邊訪談與其工作內容相關的

問題。而營建完之後，繼續針對營建問題以及聚會所相關問題到上述長老家中，

進行訪談，所以這一部分也持續到 2008 年的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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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流程 

初步文獻蒐集 

泰雅族相關基礎資料 泰雅傳統家屋相關資料 

泰雅族基本文化檔案建立 泰雅家屋相關檔案建立

初步辨識主題 

初步建立主題架構 

主題相關研究引用
  

檢討確認主題架構 
◎泰雅社會文化 

 ◎檢討確認主題架構

田野調查 

部落長老訪談 建屋過程攝影 

建立實證田野檔案 

修正主題架構

針對主體展開論述

建立各主題論述內容

完成結論

田
野
持
續
調
查 

文
獻
資
料
持
續
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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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研究泰雅用語釋義 

在本研究當中，會在各章節裡出現很多泰雅用語，這些泰雅用語均有其特

別的意思，在泰雅社會文化當中占有關鍵的地位，於是在第一章，先將這些用語

的解釋詳列如下，希望讀者可以藉次方便了解本研究接下來的章節內容： 

Gaga：泰雅語 gaga 字面上翻譯為「祖先流傳下來的話」，其含意包括了規範、

儀式規則與禁忌、祭詞、社會契約及習俗等等多重意涵。其中最嚴格的 gaga 是

指戒律，如果有人觸犯，整個部落都會遭到 utux〈靈〉降災懲罰，必須要舉行治

病及清除不潔的儀式
1。 

Utux：和 gaga 一樣具有多重意涵，泛指生靈、祖靈、神祇或鬼魂，其確切

意義就必需要視當時情境而定。2 

Qalang：就是所謂的「部落」，在泰雅的地域概念當中，qalang 除了包含家

屋以及其他附屬建築物之外，還包括了住在這塊土地上人們所共同使用的獵場、

河流以及耕地。總之，qalang 是一個部落規範生產的 gaga 秩序與不淨污染之最大

邊界3。 

Nigan：相對應於 gaga 所發展出來的組織則為 niqan，niqan 的字面上解釋本

為吃飯的地方，而 qutux-niqan 是指同一個吃飯的地方的意思，而慢慢引申為一

個共食與共罪的社會組織。也就是說在這組織裡面的人，要一起分享食物或農作

物，但是萬一有人觸犯了 gaga，那麼整個成員就會全受到懲罰，〈見上述 gaga

解釋中，「其中最嚴格的 gaga 是指戒律，如果有人觸犯，整個部落都會遭到 utux

〈靈〉降災懲罰」〉，此時犯錯的人就要殺豬，藉著分食給全部 niqan 的成員，才

能洗刷他們的不淨。 

Mrhuw：領導人之意，通常是從番丁中挑選有才幹、善辯、勇武且誠實的人

                                                 
1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119。 
2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139。 
3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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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擔任領導 niqan 的角色，不過 Mrhuw 並沒有命令族人之權，其主要工作在於解

決族人之間紛爭，或者解釋與執行有關 gaga 的儀式事務，當然也沒有擁有任何

的特權，所以 Mrhuw 的概念和「頭目」是有一段距離的。 

Malas：專指在建屋上特有的交工行為，從以前蓋屋時必須請共同 niqan 的

親友來幫忙背竹子或者綁竹子，甚至到建屋之後，每 10 年、15 年，都要換屋頂，

這些工作也都要請些親友來幫忙。而在幫忙之前的一個月，自己要釀小米酒，然

後去山上打獵，等到食物都準備之後，就要一個一個去邀請親戚朋友來 Malas，

如果幫忙完之後，就將食物分食給親戚朋友。 

Qmes：是一種禳拔不祥的儀式，Qmes 是出自 qis〈境界〉之詞，是劃界線

之意，也就是祈求在這個區域內不要再有不祥的事情發生，所以就要殺雞見

「血」，以血來洗去不潔禳拔不祥，然後將雞肉分給 niqan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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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泰雅聚落泛論 

第一節 泰雅族的源起與分布 

2-1-1 泰雅族的源起 

   泰雅族是台灣所有原住民族當中，聚落分布範圍最廣的一族，依據千千岩助

太郎的記載：台中州埔里和東部花蓮港連成一線以北，居住在佔台灣全島蕃地約

三分之一大的區域，這區域內有台灣中央山脈的北段以及次高山呈南北走向平行

跨越著。海拔 3000m 以上的高山數十座簇立，如：奇萊主山，合歡山，畢祿山，

中央尖山，南湖大山，次高山，桃山，大

霸尖山，大雪山，小雪山，白姑大山，這

高山地帶的溪谷澗縫於是成為濁水，北

港，大甲，大安，後壠，大嵙崁，宜蘭濁

水，大濁水，木瓜等諸溪的本流及支流，

沿著這些流域在 1500m 的高地到 200m 的

低地，共有 163 的泰雅族蕃社形成並居住

於此4。【圖 2-1】 

    為什麼泰雅族的分布會比其他族群還

要廣泛呢？而如此廣大的聚落範圍是否有

族群的源起點呢？本章節將會從日治時期

至今的調查報告文獻中，尋找泰雅族的建

構歷程，以及該族群的遷移過程到現今的

                                                 
4 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 

【圖 2-1】泰雅族各系統族群分布圖

〈《文面‧贓首‧泰雅文化》，國立台

灣博物館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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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範圍，好讓讀者對泰雅族有個初步廣泛的認識。 

    首先先從泰雅族的起源神話談起，移川子之藏於 1935 年在《台灣高砂族系

統之研究》一書中，依照「始祖起源傳說地」的分類方式，將泰雅族分為塞考列

克、澤敖列＇、賽德克三個系統，這些名稱均是以各系統對「人」的稱呼而來。

根據移川的調查，賽考列克的始祖起源傳說地是 Pinsebukan,澤敖列是 papak 

waqa，賽德克則是在 Bunohon。 

(1) Pinsebukan 

賽考列克系統以 Pinsebukan 做為始祖發源地，同時也是泰雅族三個亞族中分

布最廣、人口最多的部族。Pinsebukan 一詞在泰雅亞族的語意為「裂岩」，此

巨岩在 Masitoban(瑞岩)部落附近斯巴揚臺地上方(廖守臣 1984:28-29)。傳說太

古時，Pinsebukan 的大石忽然分裂開來，首先生出來一男一女兩個人，其後又

生出另一人(不知性別)，向那一對男女說：「請為我洗一次澡吧，那麼我們大

家都將永生不老。」前者不肯為他洗澡，他便跳回大石裂縫中，並說，「你們

將有衰老病死的不幸事情。」從此，以後的人便有了衰老病死的現象(李亦園

1963:229-230)5。 

    除了始祖起源神話之外，泰雅人豐富的神話傳說也透露了種種日常生活

的軌跡。以鳥占為例，太古時候泰雅人外出時，並沒有可資判斷吉凶之物，

因此常常生病、受傷，甚至是死亡。於是族人商量之後，決定尋找一種可以

替代神明判斷吉凶的方法。有一次，烏鴉和 ssiliq(鳥名)進行「搬石過河」比

賽，並約定：「我們之間堪任此事者，就來擔任人們吉凶判斷者吧！」先是烏

鴉試圖舉起石頭，可是石頭動也不動；ssiliq 立即取代之，輕易地將石頭舉起

並搬過了河，放在對岸。因此 ssiliq 獲勝了，從此人們遠行時就由 ssiliq 飛行

的方向和叫聲來判斷吉凶6。 

〈2〉Papak waqa 
                                                 
5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39。 
6小川尚義、浅井惠倫，n.d.﹝1935﹞，《原語實錄台灣高砂族傳說集〈一〉》，余萬居譯，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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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敖列系統的始祖起源傳說地是 Papak waqa,指的是今日新竹縣尖石鄉的大

霸尖山。Papak waqa 在澤敖列語裡是「耳朵」之意。最具代表性的傳說為：太古

時候在 Papak waqa 八分高的地方，有一塊突出的大石，其內潛藏一男一女，烏

鴉和 ssiliq 二鳥推知此事，便每日到此祈禱人類的出現。一日，ssiliq 的祈禱奏效，

只聽轟然一聲巨響，大石裂為兩半，從中出現一男一女。後來兩人結婚、繁殖子

孫，經過數百年後而成為今日的泰雅族7。 

    一則有關洪水的神話則傳承著泰雅族 gaga 的精神：很早以前泰雅人都住在

平地，一日突然發生洪水沖走了一切，而且逼得族人遷到山上(據說是現在的大

霸尖山)。洪水久久不退，族人無法打獵或耕作，於是嘗試各種法子希望平息水

患。他們先將一條狗丟到水裡，沒有效果；再丟一個人到水裡，也沒有用；最後

把一對亂倫的兄妹丟到水裡，洪水馬上就退了。洪水退了以後形成了高山和深

谷，那兩個被丟到水裡的兄妹便形成了大安溪和大甲溪，而 lyutux 為了懲罰他們

永世不得結合，便讓這兩條河流無法交會(即使在卓蘭附近非常靠近了，仍無法

合在一起)。當地人強調：「過去觸犯了 gaga，lyutux 給予了洪水的懲罰；而今若

觸犯 gaga，lyutux 會給予疾病的懲罰」8 

    另有一則傳說解釋了出草的起源：當人口逐漸增加之後，Papak waqa 一地無

法容納所有的泰雅人，於是族人決定分成兩批，一批仍留在山上，另一批人則下

山遷移到平地。可是，當時的人還不懂得計數，所以用喊聲的大小來判斷人數的

眾寡。因為要到平地去的人喊聲較弱，所以仍從留在山上者之中撥一部分人過

去，可是再度喊時，欲往平地者的聲音反而較欲留在山上者大了兩倍，這使得後

者大怒，認為這明明是欺騙。欲往平地者卻說：「我們人多有何不妥？你們發生

糾紛時就出草到我們地方來好了！你們的鳥占吉，我們就會被砍頭，你們的鳥占

不吉就不會成功。」於是從此泰雅人便有了出草的習俗9。 

                                                 
7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19。 
8王梅霞，1990，《規範、信仰與實踐：一個泰雅族聚落的研究》，P.93。 
9佐山融吉，1985﹝1918﹞，《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前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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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unohon 

    賽德克亞族始祖創生傳說的 Bunohon 是「樹根」之意，乃指位於花蓮縣秀

林鄉西側與南投縣交界附近的白石山牡丹岩。 

    傳說在太古時代，中央山脈之中有處叫 Bunohon 的地方，長有一株大樹，

其半邊為木質，另半邊卻由岩石所形成，是一株珍奇而難得一見的樹。也許是此

樹之精終於靈化而為神，一日，從樹幹裡走出男女二神，此二神生了很多子女，

子女又繁衍後代，不出幾代以後就覺得 Bunohon 地方太小，不夠居住了。在神

的時代，只要吞風便能果腹；想要享受美味食物的時候，只要一粒粟切成幾份，

烹煮其中一份，就能煮出滿鍋子的飯；想吃肉的時候，只要把野豬叫來，拔其一

毛，切成幾段，將其中一段投入鍋裡，便能煮成滿鍋子香噴噴的肉。但是，自從

人口逐漸增加而四處分散之後，就再也沒有那麼好命了，人們必須終歲疲於農耕

而不能飽食，終身勞動而不得有閒暇。(佐山融吉) 

       直至今日，白石山牡丹岩仍是賽德克人的聖地，當地人說：「在 Bnuhun

那裡有一個岩窟是大家去那邊狩獵時過夜的地方，在那裡不能隨便說開玩笑的

話，也不能隨便說不好的、挑釁的話….如果很隨便，不謹言慎行，就會直接下

大雨、颱大風，老人會非常顧忌我們說的話(老人們過去更是一直提醒這些，也

不能用手指著)，對於隨便在那裡說話的人，在過去老人會非常的生氣」10(依婉‧

貝林 115)。 

     而也因為這三個不同系統的始祖發源地，引發了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於

1935 年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中，依照「始祖起源傳說地」的

分類方式，將泰雅族分為 Səqoleq〈賽考列克〉、Tsə?ole?〈澤敖列〉以及 Sədeq

〈賽德克〉三個系統，這些名稱均是以各系統對「人」的稱呼而來。並且他還把

賽考列克和澤敖列系統被合稱為泰雅亞族，因其自稱 Atayal〈或 Tayal、Tayen、

Tayan〉，意指「人」、「真人」或「同族人」；而賽德克系統則被分為西賽德克群

                                                                                                                                            
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P.59。 
10依婉‧貝林，2006，《Utux、空間、記憶與部落建構：以 alang Tongan 與 alang Sipo 為主的討論》，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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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東賽德克群，他們均稱「人」為 Sədeq 或 Səjeq。而這套分類方式也成為後來

學者最常使用來方便了解泰雅族的族群分類方式，而泰雅這個名稱卻其實早在日

本學者伊能嘉矩與栗野傳之丞在 1900 年合著的《臺灣番人事情》一書中談到台

灣土著族的分類時，就首先以「泰雅」為族名，並且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八個族。

另外 1911 年，臺灣總督府也正式使用 Atayal 為官方分類的族群名稱。11 

 

2-1-2 泰雅族的分布 

 

    當知道泰雅族三個系統的發源地之後，但是泰雅族又如何從這三個起源點，

散發出如此龐大的領域範圍呢？因為大部分居住於山地的泰雅族，傳統生產是以

粗放式山田燒墾方式為主，但是這種生產的產量有限，並且所需要的土地面積非

常大，所以只要部落人口一增加到土地面積不足的時候，泰雅人就會藉由狩獵機

會尋找新獵場或耕地，進而建立新的聚落。 

達西烏拉彎‧畢馬在其著作〈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12中提到：泰雅族的

遷移並不是放棄原有的祖居地，而是留一部份人族人，仍緊守祖先的發祥地，另

一部份的人則出外尋找新的生活天地，容納新增的族人，另立新族群的門戶，將

新獵場和新耕地，用來滋養族人的生活……泰雅族的東遷和北遷有四個原因：

〈一〉人口的增加〈二〉族系的繁衍〈三〉新獵場的探求〈四〉新耕地的尋覓。 

13而在小島由道的著作中則提到溪頭蕃的族民曾經說過，昔日在 papak waqa

隨著人口的增加，而感到土地狹小，我們的祖先就放棄此地向北進，在 ngungu 

sbajan 之地居住下來。但是日久隨著族眾的發展，又感到此地狹隘，其中一部份

離開，越過 quri sqabu〈中央山脈鞍部〉，抵達 hbu tara〈在 piyanan 社的北方〉，

全體在此處用餐，因而稱此地為 piyanan。Piyanan 是由「hapuy」〈煮〉一詞轉來，

                                                 
11 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 
12 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 
13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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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hpuyan」〈炊煮的地方〉一詞之略音。他們在此建立之ㄧ社，及現在的 piyanan

社，又由此尋找附近適當的土地，再行分社，以致有今日如此眾多之社14。所以

泰雅族就用分社再分社的方法來不斷擴展遷移的範圍，因此泰雅族的領域範圍也

就越來越大，直到如今，其居住地域幾乎佔了全臺灣山地的三分之ㄧ，大致從臺

中、埔里、花蓮三地連成ㄧ線以北的山區，均屬於泰雅族的分布地域。 

    而在整個分部區域當中，泰雅族各部族原本都有其固有的名稱，但是清朝政

府卻不以此為據，而多用鄰近其部族的民庄名稱來稱呼，或者使用流經部族領域

的溪流做為部族名稱。例如，將接近屈尺的 Mstranan 部族稱為屈尺群15，將汶水

溪流域的部族稱為汶水群。日治以後，日本殖民政府仍然沿用清廷所取的部族名

稱。雖然部份學者認為這些部族名稱只是行政上或地域上的名稱而已，從系統上

來說，是一個完全無意義的名稱，但是這些名稱被沿用至今，其形成過程及意義

仍有研究的價值，也都會帶來整個部族歷史的脈絡性思考。 

    但是在思考泰雅部落名稱的時候，通常會很容易陷入「有名稱就有固定空間」

的窠臼裡面，但是以傳統實行山田燒墾方式的泰雅族來說，他們會經常為了尋求

耕地及擴大獵區而移動部落的一部分人，到另一個新領域來建立部落。所以在觀

察泰雅族部落歷史的時候，是沒辦法用所謂的定點發展來框住部落的，他們是具

有能動性的，時常會因為某些因素就會舉行部落移居，於是就要將「能動」這個

特性加進泰雅部落的特性裡，所以在看過去歷史上的泰雅部落分布圖時，都要認

為那只是某個時空之下的分布位置圖而已，並不是代表這些部落從好久以前就都

已經在那邊發展至今。 

    再說泰雅部落到了日治時期時，更是受到當局殖民統治者的強制遷移。王梅

霞在其著述當中描述著「1896 年日本據台後，就在全省設立了十一個撫墾署來治

理「蕃人」與「蕃地」，而其中有七個設於泰雅族居住區邊緣。1910 年至 1914

                                                 
14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1 
15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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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實施「五年理蕃計劃」，發動入山侵略；1914 年實行的「集團移住」政策，更

一再迫使泰雅族遷移，幾乎所有的部落均移住在日本人指定的移住區內」16。 

而在集團移住當中，又因為當局日本政府想要改善諸如「室內葬」、傳統家

屋通風採光不良等等問題，以達到家屋衛生改進之目的，並且也因為移住至平地

的原住民聚落，容易遭瘧疾之肆虐，於是為了確保原住民集團移住之成效，日本

政府往往會在新移居地上，興建「模範番社」，或者輔助移住者興建改良「蕃屋」，

並且藉由「蕃屋」改造之時機，推動共同墓地、公共便所、浴場等衛生設施之設

置，總之在日本殖民者的心態下，原住民的傳統家屋為落後之象徵，而所謂的改

良蕃屋似乎只要不是原住民傳統家屋之形式就屬於改良蕃屋，而其中更以官廳輔

助興建的日式住宅為最佳，而也因此在當時理蕃時期，政府積極推廣日式木工技

術的養成教育，而造成了日後原住民家屋興建工法的改變。 

但是潛藏於這一切之下的實質的目的都只在於解決散佈在各處的「蕃屋」

或「蕃社」，對「理蕃」上的不便。17因此在這個時期，泰雅族聚落被迫經歷重大

的調整，其中甚至還有分屬不同部落及家族的族民，被迫移居在同一個部落之

內，再加上日本政府在新移居地推廣的水稻定耕改變了傳統泰雅族小米輪耕的山

田燒墾模式，都使得移居後的泰雅部落面臨了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再建構的狀

況。 

    在廖守臣的著述《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1984)一書中，對於泰

雅族從清朝到日治時期的遷移過程，以及國民政府光復台灣之後(1945)，現行村

落的形成脈絡都有詳細的記載說明。其中他更承襲了移川子之藏、淺井惠倫、何

聯奎與衛惠林和李亦園等學者的分類架構，將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和賽德克亞

族，泰雅亞族之下有賽考列克系統和澤敖列系統，各系統之下又有亞系統，亞系

統之下才是行政上或地域上慣用的各群；賽德克亞族下則沒有系統以及亞系統的

層級而直接區分為德奇塔雅、道澤、托魯閣三群。以下將這些分類系統，作一簡

                                                 
16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044 
17 胡曉俠，1996，《日據時期理番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移住之研究》，P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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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說明。 

(1)泰雅亞族 

   1.賽考列克系統 

   族人自稱為 Seqoleq,即「人」之意，或稱為古那哈庫魯(Kena-Xaqul)。其起源

傳說以賓斯博干(Pinsebukan)為發源地，包括了馬卡納奇(Makanaji)、馬立巴(Malepa)

和馬里闊丸(Malikoan)三個亞系統。 

   2.澤敖列系統 

   此族稱「人」為 Tseole,其起源傳說大多以大霸尖山為發祥地，不過，相傳早

期亦曾與賽考列克系統同住於北港溪上游。本系統包括馬巴阿拉(Mabaala)、馬巴

諾(Mapanox)、莫拿玻(Menebo)、莫里拉(Mererax)四個亞系統。 

(2)賽德克亞族 

   此族人稱「人」為 Sedeg，其起源

傳說是以白石山為發源地，唯部分流傳

於族內之說法認為祖先是來自埔里牛

眠山，昔時文獻將居住於中央山脈以西

者稱西賽德克群，以東者稱東賽德克

群。賽德克亞族之下分為德奇塔雅、道

澤、托魯閣三群。18 

 

 

 

另外致力於泰雅族內部分類的廖守臣先生，除了在移川子之藏的架構上進

行豐富的田野調查之外，更進ㄧ步將資料製成樹枝狀的分類系統圖【圖 2-2】，藉

此讓學者可以定位其研究對象的位置。這個樹枝的分類系統其實結合了兩個分類

                                                 
18 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台北：世界新專觀光宣導科。 

【圖 2-2】泰雅族內部分類〈廖守

臣，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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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一個按始祖起源地區分，另一個則按地域或行政單位區分。19 

而本研究之研究場域，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則隸屬為泰雅亞族之賽考列

克系統的馬里闊丸亞系統，其中馬里闊丸即「水源地」之意，相傳族人曾住於馬

立巴附近，今北港溪上源一帶，故名之。所以該族屬於馬立巴系統之支脈，除部

份族人居住於原住地外，其餘住於新竹縣尖石鄉中北部及關西鎮東陲一帶山腰，

北起馬武督，南至五峰。清朝時期居住於關西鎮者，稱為馬武督(Mautu)蕃，住於

玉峰一帶者稱為馬里闊丸蕃。另外馬里闊丸亞系統至今多分布於南投縣仁愛鄉、

新竹縣尖石鄉與關西鎮三個鄉鎮。其所屬的村落除了尖石鄉玉峰村之外，還包括

仁愛鄉力行村，以及尖石鄉新樂、錦屏兩村，和關西鎮錦山里。 

 

第二節 泰雅聚落的實質面 

 

2-2-1 部落之形成 

泰雅族是個尋找可耕地的遊耕民族，當他們找尋到可足夠耕作的耕地時，

他們就會在所到之處建造家屋，形成散居或集團的部落。小島由道、安原信三在

其著作《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提到：「部落之泰雅語為「qalang」或「alang」，

是指人家相連的狀態。溪頭前山、屈尺、大嵙崁、mrqwang、klapai、大湖、汶水

諸番之人家，三三兩兩地散怖在各處，有時只有一戶孤立，這些小聚落相聚集，

形成一社。然而後山諸番則十餘戶乃至數十戶密集在一處，形成大部落。」20。 

另外還提到當泰雅族在選擇可作為聚落的土地時，會注意以下各點： 

    1. 該地便於農耕  他們的主要生業為農耕，因此他們首先占卜便於農耕之

地，再決定住居。他們各部族在數代以前離開祖先之地，分住到現在的地區，主

                                                 
19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036。 
20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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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為了農耕之方便。假若宜蘭、台北、新竹等平原，未被其他種族佔據，或雖

已被其他種族佔據，但本族的武力較其佔優勢的話，那麼這些土地可能也已成為

他們所佔住之處了。因此當他們現住的地區已不適於農耕，或因人口眾多而感到

耕地狹隘時，他們會尋找更好的土地而移居。 

    移居有時是整個部落共同遷移，有時則只有其中的一家或數家移住。屬散居

部落之番社，當耕地離現住地遙遠時，就僅在連耕期間移住至該地附近，等到將

來該地貧瘠時，再回到以前的耕地附近；或在現耕地搭建小屋，僅在播種或收穫

期間暫時居住。 

    2. 該地適於防禦  無論土地如何肥沃、適合農耕，但若與強敵接近，有遭

受其侵犯之虞時，則不居住此地。南澳番之一部分因害怕太魯閣的襲擊，而不敢

在海岸附近建立部落，就是一個好例子；又如最近反抗番人為逃避討伐軍的砲

擊，而遁逃到遙遠的深山，或移居到砲彈無法到達的山背之地，亦屬其例。 

    3. 該地合於衛生  他們雖不知衛生為何，但根據多年來的經驗，知道陰濕

之地常常造成疾病，不適合居住；又知道該地若是位於高處、四方開闊時，其房

屋將經不起強風之吹襲，所以他們常選擇視野良好的山腰之地，而避開溪流沿

岸、低窪之地以及其他濕氣重或風大之處。 

    4. 該地非為不祥之地  埋葬屍體的地方及其附近，是他們認為「psaniq」(不

吉)的嫌忌之地。因此新建家屋時，也要與墳墓地隔上一小山丘或一小溪。若無

適當之地，必須建在墳墓附近時，則種蘆荻(番語「kulu＇」)隔絕起來，稱此為

「qmes kulu＇」(以蘆荻劃分界線之意)。常在前山諸番看到一群屋宇倒塌，其周

圍有繁茂的桃李等果樹，此稱為「qalang raral」〈舊部落之意〉。這是各家屋內有

墳墓，或是發生重大的不祥事件，整個部落避而移居他處的遺跡，無論該地如何

地便於興建家屋，他們也不會在此定居。另外本族有人死時亦將死者的槍械、機

具及其他不便陪葬於墓內之物品遺棄在社外統一的場所，此地稱為「hnway」，也

被視為「psaniq」(不吉)，而不建築住屋。 

    5.占卜該地且為吉地  取得符合上述條件之地後，先於該地割除數尺平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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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樹立兩根木叉，其上搭架橫木，橫木上懸掛木鉤，當夜做夢以卜定居此地

之吉凶。若為凶夢，則中止。據說若是不顧夢之凶兆而建照住屋，將來必遭遇疾

病、夭折或其他不祥的事件。21 

 

2-2-2 部落之遷移 

     本研究在第一節中有提到，「能動」是泰雅族部落的特性，他們會常常因某

些因素就遷移部落，而小島由道、安原信三則在著述中，也有提到以下幾點為泰

雅部落遷移的主要原因。 

     1.將家長埋葬在屋內時、已埋葬了數位家屬時、或屋內有人橫死時  泰雅

族將死者埋葬在屋內，死者若為建立該住屋者，即家長時，則在一年內另建房子

移居；死者為家屬時，雖仍留在該屋，但若數人死亡，屋內已無可埋葬之場所時， 

亦移居他處。不論家長或家屬，若其死亡是自殺或他殺，或臨終時無一人看護時，

則嫌忌住在該屋，全家立即移居他處。雖非發生在屋內，但近旁有人橫死時亦同。 

     2.龜殼花之毒蛇出現在屋內時  番人認為龜殼花〈番語「hitung」〉為「utux」

〈靈魂〉之化身而忌諱牠。所以若牠出現在屋內，則不敢住在該屋，立即另建新

屋移居。 

     3.接連發生疾病、受傷及其他不詳事件時   這時他們以為該住居為

「psaniq」〈不吉〉而移居，有時甚至離開社域，移至他社。 

     4.屋宇腐朽時     番屋的柱子埋進土裡，容易腐朽，無法住在同一間房子

十年以上。若該家屋內沒有上述事件發生，則可在該地再建新屋。因此後山諸番

中有的在舊屋址再建新屋，而前山諸番因不須深挖地基，建築簡單，所以這時亦

多在他處另建家屋，但是可以使用舊屋所使用過的材料。 

    5.其他    當部落人口太多而可耕地不足，也是遷移住所的主要原因。或者

                                                 
21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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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敵接近，有遭受其侵犯之虞時，則也不居住此地而遷移至其他部落。                     

      由上述可見，泰雅族是容易遷移部落的民族，也因此在部落所建造的家

屋，自然就不會以「永久居住於此」而考量，而僅求可以作為遮風避雨為考量，

這和台灣南部的排灣與魯凱兩族是有所差異的，泰雅族並不會在自己的家屋雕刻

裝飾，或者將自己家屋規模擴大形成為可以容納多人的大家族，並且逐漸形成規

模嚴謹的社會制度，也不會在部落之間設置可供眾人討論或長期訓練少年有關傳

統技藝或體力的聚會所。因為這些對擅於遷移的泰雅族來說，都是多餘的，相對

的，他們所培養的是一種能動、抽象、不需要固定空間形式的文化，來適應他們

隨時都可以遷移，以及隨時都可以在新地方運作發展的部落社會文化。 

2-2-3 泰雅番社之間的聯盟 

小島由道在他的論述中描述：泰雅族經常因為共同利害關係，與附近之數

社互相聯合組成一個同盟。表示同盟之詞語有下列三種： 

1.「qutux llyung」或「qutux gong」  「llyung」是大的溪流，「gong」是較

小的。故「qutux llyung」或「qutux gong」是共同擁有大溪或小溪之意，為合稱

散布在其流域之許多番社的詞語。例如：mrqwang 溪流域的為後山 mrqwang 番。

這些番都因為地勢上利害相同，所以共同擁有其領域，或締結攻守同盟。 

2.「utux kai」或「otox pkajal」  此與通行於大湖、汶水及北勢等諸番。「utux 

kai」或「otox pkajal」為共同商議之意。前記各番為了共同利害之事，而與附近

各社之頭目或番丁臨時在一地集會商議，故得此名。 

3.「qutux phaban」或「qutux bbwan」  「phaban」與「bbwan」該二語均

為攻擊敵人之意，而冠上「qutux」一語，就成為表示對敵番及異族共同攻守之

ㄧ個團體。屬一部族之各社及合組成一個團或數個團，例如屈尺番一部族集合成

一個團。22 

                                                 
22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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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島由道還補充：位在大嵙崁溪之地域的泰雅族構成 mstunux〈大嵙崁

番〉一群，在其上的 mkgogan 一群，以及 mrqwang 支流之地域構成後山 mrqwang

一群，這些番群因利害關係，鄰近之各社便組織「qutux phaban」，即番社聯合，

而 phaban 是為了協議有關各社共同利害的事件而召開的，其主要事件如下： 

〈1〉 針對敵方或異族而締結攻守同盟。 

〈2〉 對於他番或異族的戰鬥，決定採取局外中立或援助其中一方。 

〈3〉 限定結婚之聘財額。 

〈4〉 其他有關群眾共同利害之事件。 

而 phaban 之召開無一定之時間及場所，臨時發生了需要開會協議之事件

時，一社之「mrho」得到他社之「mrho」的同意後就決定開會。23於是可以知道，

在泰雅社會中，部落之間的各社群會因為共同利害關係而結合成同盟， 

  

 

 

                                                                                                                                            
 
23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41 

【圖 2-4】穀倉、望樓、防鼠板〈小

島由道，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

書第一卷》〉 

【圖 2-3】頭顱架〈小島由

道，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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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泰雅部落的實質空間 

    所以觀看一個典型的泰雅部落，大致都會發現其位處於山腰的平坦之地，期

間分布著許多同質性高的住屋
24，住屋之間夾雜著耕地，並可以在住屋附近或耕

地中央發現外型像是小型家屋的高床式建築----穀倉25【圖 2-4】【圖 2-5】，用來儲

存穀類或酒類、醃肉等食物。穀倉每家的數量不一，富者一家有數間穀倉，但也

有數戶共用一家穀倉的。 

 

【圖 2-5】主屋與穀倉相對位置分布圖〈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

住家》，台北：南天，P.60〉 

 

另外社內會有一固定的場所，用來設置頭顱架「sakao」【圖 2-3】，該頭顱架

用來放置泰雅人獵取到的敵人首級。達西烏拉彎‧畢馬在其著作〈台灣的原住民

-泰雅族〉26提到泰雅族頭顱架是設置在部落頭目住屋前或附近，基本上一個血親

集團 gaga 必有一處頭顱架，一個聚落有一處或數處27。頭顱架的用意在警告外人

                                                 
24泰雅族注重平等，並沒有發展階級嚴謹的社會制度，所以也沒有發展為了頭目等領導人或者宗

教、集會目的而蓋的特殊建築，所有建築家屋同質性高，沒有什麼特殊的不同 
25穀倉構造為樁上式，將四根或六根支柱埋在地下，高四尺至五尺左右，舖地板，用竹子或木材

做成牆壁，並且鋪設ㄧ面傾斜或兩面傾斜的屋頂，用竹子或茅草鋪蓋屋頂。從支助或地板之銜接

部向下約五、六寸之處，以圓形且中央凹下的木板做護緣，將其凹面向下嵌入柱子，以防鼠害。

〈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96﹝1915﹞，P.72〉 
26 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 
27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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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部落範圍，同時也有祈求被戫首之靈保護部落的意思28。 

而在較遠離住屋的耕地附近，泰雅族為了避免在播種或收穫等農忙時期，

每日往返於住屋與耕地之間路途之勞，就會在耕地附近建造臨時耕作小屋29，也

就是所謂的農舍。耕作小屋的建築與家屋相似，只是形式較小而簡易，以便於提

供農忙時過夜、堆積儲藏工具及農產品。耕作小屋的大小視需要而定，其建材亦

視地域環境而異，通常以竹子為佳30。 

另外這些遠離部落之耕地以外的，就是該部落的獵場，當泰雅人到遠方狩

獵需要住宿數夜時，他們也會臨時建蓋小屋。31另外在南澳、溪頭後山、sqojao、

slamao、mli＇pa 等諸番的部落之中最容易監視外界之處，會有望樓32的設置【圖

2-4】，其主要是用以看守來襲之外敵，平常此處如同俱樂部，數人集合此處談笑。

此外社內每夜輪流以二、三名壯丁為一組，武裝警戒非常之時機33。由於各部族

的地理環境不同，並不是所有泰雅族均有望樓建築，在南澳社稱為 Paga 或

Mirakka，在宜蘭大同鄉則稱 Syakkao。其他地區則因具有天險要地，無需此建築

物。34 

所以家屋、頭顱架、望樓、耕地、穀倉、耕作小屋、獵場以及獵寮這幾個

空間就構成了泰雅部落的基本元素，而為什麼每個部落的這些元素看起來除了建

材不一樣以外，形狀都會類似呢？應該是因為這些空間元素其實都呼應了泰雅族

對社會以及信仰的價值觀，於是相同價值觀的部落，也就營造出類似的空間元素

                                                 
28林為道，2005，《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39 
29 耕作小屋蓋成方形或長方形。植木柱後，再蓋上一面或兩面傾斜的屋頂，且大多以竹子或茅

草鋪頂。其大小雖不ㄧ定，但在長二間至三間、寬一間至二間之間。〈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96
﹝1915﹞，P.75〉 
30林為道，2005，《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46。 
31 該小屋為暫時性的，所以大多為一面傾斜，用芭蕉或茅草葉來鋪蓋。〈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96
﹝1915﹞，P.75〉 
32 其結構為樁上式，將支柱交叉斜立於地，在離地約三間左右之處舖木板，並做牆壁，用茅草

鋪蓋兩面傾斜的屋頂。支柱的數量不一定，大致上為二十根至三十根。牆壁在 mli＇pa 番是使用

木材，而在南澳番是使用竹材。側面有一個入口，其他三面則各設ㄧ個窗口。樓之大小不一，但

通常為一間半至二間平方。〈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96﹝1915﹞，P.76〉 
33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P.72-76。 
34林為道，2005，《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P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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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以下就分別敘述這些和空間元素相呼應的價值觀： 

1.住屋同質性高：呼應了泰雅族注重平等、民主的觀念，其實泰雅社會並沒有階

層嚴謹的社會階級制度，有關社會之共同事務，完全依照社眾的協議來決定。首

領若未得到社眾的同意，則對外無宣戰媾和之權，對內無廢改慣例之權。而且首

領在社會上沒有任何特權，與其他番丁一樣，必須耕作及狩獵以維持自己的生

計，不可為了維持自己的地位而對部下課租稅、徵勞役35。 

2.頭顱架有象徵祈求被戫首之靈保護部落的用意：這其實象徵著 gaga 在泰雅社

會的重要意義，因為研究一開始的神話描述一樣，出草其實是泰雅人履行 gaga

的實際作為，不只象徵著成年男子的勇氣，也用來評斷個人行為是否清白36，更

用來呼應如果個人可以履行 gaga 就可以保護整個部落的意涵，所以頭顱架在部

落裡，就一直擁有對 gaga 的意義再結構化的功用。 

3.大部分建築物都以實用為目的：這呼應了泰雅族部落時常遷移的現象，因為常

常要棄屋移居他地，所以不可能花太多心思於家屋的裝飾當中，甚至像耕作小屋

或獵寮等，更是因為更換性更大，而只建置簡易的小屋，這就是泰雅族對家屋特

有的宇宙觀，他們只注重家屋是否能快速搭建而成，以及是否有達到功能的實用

性，至於任何的雕刻裝飾，對他們來說似乎沒有意義。 

4.耕地由家庭佔有：在泰雅族的土地概念中，並沒有所謂私有財產的概念，基本

上 qalang 裡所有的土地都屬於共有的狀態，但是耕地的使用卻是以先佔者為暫

時所有，而擁有的對象則以家庭為單位，黃國超曾經提到泰雅人的 qalang 中呈

現的是 niqan37共有與農地由家庭佔有的並存狀態，不過這種遊耕型態下家庭土

地的佔有是一種非長期、非持續和穩定的實際佔有，並不成為私人財產關係38。

所以這樣的土地擁有概念，是對應於當時的生產型態。也就是說在 qalang 中的

                                                 
35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P.234-235。 
36 如果一個人並沒有違背 gaga 而冒犯祖靈，那麼他的出草就會順利；反之，他的出草就會失敗

而導致死亡。 
37 為泰雅族的共食團體，將於之後詳述之。 
38 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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獵場、森林及河川的使用權利都屬於部落全體共有，而耕地則是以先佔者所擁有。 

    但是泰雅部落歷經歷史洗鍊之後，這些元素也就一一脫落，先是日本政府為

了理蕃的順利推行，維持部落與政府之間的安定秩序，嚴禁出草，以至於頭顱架

就逐漸消失於部落之中，再者，日本政府為了降低針對林業資源的毀損，以及維

持原住民的產業收入以達到生活安定，遂又積極擬定授產政策，提倡發展水稻定

耕，甚至到現今，部落人口外移嚴重，人力縮減，水稻產業也已停擺，轉而發展

水蜜桃或高山蔬菜等等經濟作物，於是穀倉的設置也因逐漸喪失了其功能性，而

慢慢消失，現今只有少數存在於部落，並轉化成部落文化的象徵圖騰。至於獵場、

森林及河川甚至耕地，則是因為國民政府推動財產私有制度，而不再為部落所共

有。 

 

第三節 泰雅部落的社會組織 

 

    雖然泰雅部落的具體元素較為單純並且生活實用性高，但是根據文獻記載，

泰雅族卻至少已經有五千多年的歷史，到底泰雅族是憑靠什麼來度過這五千多年

的群體生活呢？他們勢必已經發展了完整的社會秩序，但是從樸實的部落建築

中，可以發現這些潛藏於部落的社會秩序，並不需要依賴太多外顯的符號設施，

卻可以運作於部落當中，可見這些社會秩序是內隱於泰雅族的認知主體裡，他們

透過參與部落組織的活動，來實踐他們對社會秩序的認知。 

所以在看泰雅部落時，除了要觀察具體部落建築所構成的物理世界以外，

還必須觀察泰雅族透過參與活動所編織成的部落空間，因為物理世界是經由這些

有意識的部落活動所建構而成的，而物理世界又反過來呼應社會秩序的力量，所

以外顯的物理世界和內隱的社會秩序，是相輔相成的，唯有明白這兩者之間互通

的關係，才能慢慢接近所謂泰雅族的「真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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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泰雅部落社會組織的內在動力─Gaga 

    而要談泰雅族的社會組織，就先要提到泰雅族成立組織的內在動力與意識形

態─gaga，小島由道提起 gaga 在泰雅族有慣習之意思以外，也含有祭祀之意思，

另外，小島由道還因此還將「qutux gaga」做了以下的詮釋：「qutux」除了為數量

詞之ㄧ以外，也有共同之意，故「qutux gaga」是共同祭祀之意，而簡稱為祭團39，

因此小島由道就以「gaga」做為祭團的代名詞，例侞他在描述大嵙崁番的祭團時，

作了以下的描述：本番之「gaga」都很小，即使最大的也不過由十餘戶構成，有

                                                 
39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31 

 

 

【表 2-1】各學者對葛葛制度定義1整理表〈折井博子，1970，《泰雅族葛

葛的研究》，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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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甚至有僅由一戶構成的「gaga」。「gaga」原則上以同一部落中有宗族關係之家

戶組成，但若是「gaga」中完全無男子或全為老幼殘疾，無法舉行祭祀時，或是

從其他部落移來，其戶口少，無力組成一「gaga」時，就暫時廢棄自己的「gaga」，

加入他人的「gaga」40。 

可見得小島由道已經將「gaga」當成是一個組織了，以至於在往後的研究中，

大多數學者都以 gaga 為組織來討論之，而形成有「血族」、「祭祀」、「共食」、「地

緣」、「制約」等甚至混何團體的解釋，這些紀錄都可在折井博子所整理的「各學

者對葛葛制度的定義」41整理表【表 2-1】看出。 

但是根據筆者的田調，當筆者問部落的老人，「這裡有分幾個 gaga 嗎？」他

們皆無法意會，只是說明「gaga 是祖先定下來的規矩，我們泰雅必須要去遵守，

否則是會被咒詛的」，所以筆者可以確認的是如今在馬里光部落的當地人並沒有

「gaga」這樣子的團體。而王梅霞在其著述中，則提到泰雅語 gaga 的字面翻譯為

「祖先流傳下來的話」，其含意包括了規範、儀式規則與禁忌、祭詞、好運及能

力、社會契約及習俗等等，42卻沒有提到祭團等組織的說法，是比較符合筆者的

觀察。 

而黃國超更是將 gaga 在實踐性方面做了更廣泛的解釋，他將 gaga 定義為泰

雅人信仰的道德型態，在內容上分為律法、傳統和倫理三大類進行論述。「律法」

的 gaga 與現代國家法律範疇相近相關，如勿殺人、偷竊一類。而「傳統」涉物

質生產與社會生產二層的意義，「物質」的生產，主要是農業及狩獵。其次為「人」

的生產，主要是獵頭及生育。而有關「倫理」的 gaga，主要與人倫禮節相關，其

對象分為家內與家外43。 

所以 gaga 是傳統泰雅人的行為準則，而這樣的準則之所以可以延續如此之

久，必定有一套社會文化與生產型態與之相對應，也就是說泰雅人只要遵守 gaga

                                                 
40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P.235-236 
41 折井博子，1970，《泰雅族葛葛的研究》，P.18 
42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119 
43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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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他就可以在社會上安身立命，依此意義加以發展，泰雅社會的組織也會

以 gaga 為精神，而有一定的組織模式，換句話說，gaga 在傳統泰雅社會中是所

有一切實踐行為的根本。 

  2-3-2 泰雅部落的社會組織─Niqan 

   而相對應於 gaga 所發展出來的組織則為 niqan，niqan 的字面上解釋本為吃飯

的地方，而 qutux-niqan 是指同一個吃飯的地方的意思44，小島由道指出泰雅族為

了壤除不潔，解除禁忌，而有屠宰犧牲見其鮮血之習慣。因此違反婚約、離婚、

私通、殺人及其他慣例時，為了釀除不潔，而提供珠裙、珠衣〈均為番人之貨幣〉

或槍械給族眾，族眾再以此換取家豬，並於屠宰後分配給眾人，此稱為「maniq 

gaga」是依照慣例而食之意45。 

所以 niqan 的成立是具有功能性的，完全可以呼應 gaga 的需要來做因應，

換句話說泰雅族人必須要隸屬某一個 niqan，才有辦法實踐 gaga，如果一個泰雅

族人是被 niqan 所棄離的〈通常是違背了很嚴重的 gaga 禁忌〉，他將在泰雅社會

無所適從，手足無措。 

   黑帶‧巴彥描述 niqan 團體的行成時間是很早以前，當族人找到新領土的時

候，就由當時的 mrhuw 推舉一位新的領導人，帶領著一些和他有共同志向的人，

或一些比較投機冒險的人，前往新的拓墾區去開墾居住。這些族人離開母族，進

入一個新的領土拓墾時，這一群同往開拓的人，為了保護領土，初始並不會群居

成社，而是分散在所佔領的領土四周，選擇自己中意的土地開墾居住，因此形成

泰雅族人散居的獨立型態。46也因為這樣的歷史脈絡，niqan 並不是完全由血緣

關係所構成，而是一種因為共同志向而自然群聚在一起的團體，也因為不是一個

                                                 
44 黑帶‧巴彥，1999，《 新領土的開發與部落的形成》，收錄於新竹縣 88 台灣文化節最後的

番刀學術文化座談會論文集，P.15。 
45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32 
46黑帶‧巴彥，1999，《 新領土的開發與部落的形成》，收錄於新竹縣 88 台灣文化節最後的番

刀學術文化座談會論文集，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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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很強的團體，所以也會發生 niqan 成員隨自己意志的變化而自由轉換不同

niqan 的現象。 

黃國超就寫到 niqan 的最早形成，是一種隨機的組合，而不是一個有組織、

有系統的團體，或特別組成的「組織」。並且泰雅人在行遷移時，需於數天前進

行夢占，若有夢不吉者，可宣告退出，故新的 niqan 更難完全以血緣或家族關係

為基礎47。 

由上文可以看到一個 niqan 會由一個 mrhuw 所帶領，該 mrhuw 在小島由道

的論述當中是 gaga 的主持者、也是獵團的領導者，並且要熟悉古來的慣例

〈gaga〉，不但要自己遵守，並且要經常督導其團體中的族眾遵守慣例。而 mrhuw

是由其團體中受眾人敬重的男子擔任，並無選舉與推戴之儀式。有才幹、勇武，

能夠統率社眾，並可對外代表其團體者，自然受到社眾推戴，無論何時可以成為

首領。48所以泰雅領導者的選擇並未因所謂的「血緣」與「尊長」來決定。 

黃國超並表示此脈絡至光復後早期村、鄰長的推舉仍被遵循。49另外小島由

道還提到：「大嵙崁番之角板山社雖是共同擁有地域，但社內有四個獵團，各有

其首領，故政府以其中最有勢力之二人為頭目，另外二人為副頭目。因此，有關

此社之地域及其他共同之事務，由四位首領協議決定。」50，所以一社通常不止

只有一個 niqan，而 niqan mrhuw 的勢力有大有小，但都只能管理自己所管轄的

mrhuw，並不能干涉其他 niqan 的事務，至於攸關全社之共同利益，則必須要有

所有 niqan 的 mrhuw 來協議加以決定才行。 

但是黃國超更是補充：「日治以後，為統治需要，於各部落另設頭目、副頭

目一職，而此頭目人物又未必與傳統 mrhuw 品德要求相符且可能跨 niqan 統治族

眾，在自主性極強的泰雅人內部易造成爭端。再者日治以來外來政權的集團移住

                                                 
47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P.86-87。 
48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P.236-237 
49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90。 
50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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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甚至將一社拆遷併入不同部落，已經將各群原有 niqan 打破，為泰雅族的

社會結構重下分裂的起因。」51 

    另外當一個 niqan 的人越來越多時，相對的耕地面積就會因而顯得不足，並

且人口一多，成員違背 gaga 而使全部成員召受懲罰的機率就會相對提高，在這

樣的背景之下，niqan 就會進行所謂的分裂。岡田遷就對分裂的理由，提出以下

幾種看法： 

一、 成員若是增加，其中就會有完全不遵守禁忌者，會帶來全團體之災難，

所以要把受災難範圍縮小，並且為使完全遵守 gaga，而試著分割其團體。 

二、 成員間的糾紛成為分裂的動機。 

三、 居住地相隔太遠，為共同舉行祭祀感到不便也會分裂。 

四、 成員中的幾個犯禁忌者，成為分裂動機。 

五、 祭祀團體也是共食團體的場合，成員增加後，共食物不能充分地分到全    

        體時，也會分裂。 

以上幾點充分說明如果 niqan 的任一組成要素已經出現了履行 gaga 的困難度時，

niqan 自然就會分裂，一旦分裂，分裂出來的族人就要離開原本的地方，另尋新

的領土，所以這也說明了泰雅聚落經常變遷的原因。 

    但就筆者現今的田野調查，大部分 niqan 都已經不再分裂，這有可能是當初

到一個新領土的時候，各成員分散在領土四周所成立的 niqan，經由時間的累積，

而不斷的分裂，直到現今土地制度已經不再是部落共有而成為個人私有，所以土

地的所有單位由部落縮小為家族，於是家族被侷限於某一個空間範圍裡面，而不

再能有所變遷。再者，gaga 的約束力已被現今的法律所取代，再加上生產方式

的改變，而使共食的來源不再侷限於耕地面積的多寡，所以 gaga 在現今部落所

能約束的只剩人倫之間的禮節規範，於是違反 gaga 禁忌的機會就減少很多了，

而 niqan 分裂的動機也就不再了。 

     黃國超認為社會結構若為群體的分類方式，niqan 才是了解泰雅社會互助、

                                                 
51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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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共罪家庭以外的唯一社會單位，而其身份取得的根源在於「勞力」52，因

為族人必須不斷用實際的行動來履行 gaga 所規定的所有行為，不管是在儀式上

或是生產上，niqan 的成員都必須要實際參與才得以被整個 niqan 群體認同其身

分。 

而另外一方面 niqan 也需要個人不斷地履行 gaga，才能透過社會活動、儀式

過程而得以被再創造及再建構，王梅霞並指出：「對於泰雅人而言，「社會」或「個

人」本身就是兩個預先存在的、範疇固定的，或甚至對立的概念；相對的，泰雅

人透過社會互動的過程，創造及界定了社會關係及自我認同，而且在建構自我認

同的過程中具體化了一個泰雅人的社會關係。」53，所以 niqang 是一個將泰雅內

部社會秩序再結構化的重要社會組織，也是目前筆者研究場域當中，部落裡還有

在運作的傳統組織。 

第四節 小結：對泰雅文獻的總結與延伸思考 

    經由本章的文獻整理與論述之後，可以清楚的了解泰雅族是一個善於遷移的

族群，所以其社會結構趨於鬆散而簡單，於是分類時會先將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

與塞德克亞族，再以發源地不同，而分成三個不同的系統，分別是 Səqoleq〈賽

考列克〉、Tsə?ole?〈澤敖列〉以及 Sədeq〈賽德克〉三個系統。 

而三個系統中又細分為不同的亞系統，接著這些亞系統之下才是行政上或

地域上慣用的各群，像是本研究場域就是屬於泰雅亞族之賽考列克系統的馬里闊

丸亞系統的馬里闊丸群。接著在馬里闊丸群中，散佈著許多不同的 qalang，而

qalang 裡面，又可以區分為不同的 niqan，這些 niqan 散佈在馬里闊丸群中的 qalang

領域裡，有大有小，但彼此都不能加以干涉，其中的每位族員都以勞力為基礎，

為了遵守 gaga 而彼此以實際的行動來參與。 

並且每個 niqan 會有一個 mrhuw〈領導人〉來帶領，但是 mrhuw 並不享有

                                                 
52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91。 
53王梅霞，2006，《泰雅族》，台北：三民，PP.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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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福利，只是帶領大家進行各種祭儀的活動，並且主持討論部落事務的會

議，會議中所有族員都保有平等的權利來決定共同的事務，如果不能接受 niqan

一起決定的事務時，就可以轉移到其他 niqan，但是不能待在沒有 niqan 的狀況之

下，因為這樣就不能實踐 gaga，就會因而無法適從於部落的環境。 

另外每個 niqan 之間又會因為共同的利害關係而結成同盟，像馬里闊丸群的

各 qalang 就因為位於同一條大支流域，於是就結盟為「qutux llyung」，並且因為

要共同防禦於是就結盟為「qutux phaban」。 

但是筆者覺得疑惑的是如此的組織結構在經歷了那麼多殖民政府所帶來的

政治制度改變，因而影響的部落社會結構改變之後，是否還留存著呢？現今當部

落要進行一個共同事務時，要如何進行呢？這些方式會不會因為外來宗教組織的

傳入，或者社區總體營造等等不同地方自治方法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呢？另外，

傳統泰雅人行為意識中心的 gaga 是否還有影響現今的泰雅社會呢？如果有，又

是以怎樣的方式來呈現呢？這些針對泰雅傳統社會組織文化如何適應現代環境

的疑惑，都將在以下各章節試圖加以詮釋，以便讓外界更加了解泰雅社會現今的

狀況。 

也就是說，在所有部落的具體建築物都是屬於比較樸素而無裝飾的泰雅部

落當中，一進去部落的外人是很難去透過符號或者象徵來了解泰雅文化的，而且

泰雅部落中也沒有一個專門用來聚會或者訓練傳統技能的地方。再加上泰雅族並

不是一個擁有固定開會聚集習慣的族群，他們大都會等到部落有什麼事件發生

後，再來一起開會討論。所以這些泰雅組織文化，其實是內隱的，也就是說他是

隱藏於泰雅人心中的意識形態裡面的，那這樣要如何去觀察紀錄泰雅族的組織文

化呢？ 

那就是需要一個族人共同事件發生才行，而現今部落遇到要協力造屋這件

事情，就變成了一個事件，在造屋這短短十幾天當中，部落裡浮現大家一起工作，

並且多次開會討論部落事件的景象，而這些景象在平常安靜的部落裡是很難發生

的〈當然這是以筆者為立場〉。所以只有在這十幾天的建屋過程當中，才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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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見部落是怎麼去組織人力，也才知道部落的開會模式，以及部落的均權特色在

哪裡，這可以看見部落組織文化的具體呈現，也瞭解到部落組織文化實有一定的

文化脈絡軌跡在發展，這條軌跡或許會依附現今的主流組織環境，例如：發展協

會、教會…等等，但是組織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於當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樣的

互動是依據彼此共同文化主體性來實踐的。 

也就是說當地泰雅人會藉著他們的身體以彼此之間所認同的文化語彙來工

作，所以當時筆者在工地紀錄，所體會到的不只是泰雅人營建工法的智慧，還有

就是泰雅人協力工作的文化氛圍。在這氛圍裡面，才知道泰雅文化中的幾個特

徵，如：gaga、qalang，是如何在泰雅社會中活現，而了解這些理念在泰雅社會

的價值與地位，進而顯示這些人所共同擁有的生存方式。而本研究的目的之ㄧ就

是想藉由「共同營建」這個事件的點，切入研究泰雅人所內隱的文化價值意識以

及他們在這世界上所獨有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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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中之泰雅人家屋 

 

    依據佐山融吉在《蕃族調查報告書》上所述，泰雅人的家屋通常會選擇在湧

泉或溪流附近以及能自然防風的地點當作族人集合住屋的地點。而族長的家屋居

於較高的地點，其他則在其左右或是排列於下方。而如果是較為平坦的土地，大

都會聚集數十戶人家共同居住在這平坦土地上。另外也有單一戶孤立獨居在山腰

的情況，所以泰雅族人密集住居的情況並非一定的常態。但是日治時期，在日本

政府的理蕃政策推動下，為了集耕水田以及集中管理泰雅族的目的之下，慢慢地

傾向集合泰雅族聚居於一個地方的情況
54。 

    在千千岩助太郎的著作中曾經指出泰雅族的族群面積約佔台灣全島蕃地的

三分之ㄧ面積的廣泛區域，他們的發祥傳說有三個系統，各個風俗習慣、言語也

都不同，然而住家形式共通點很多55，像是小島由道就也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

書》提到泰雅族家屋的共通性，就是大多位在山腰，皆居高臨下，其款式與日本

上古時代之住屋相同，即〈1〉為方形或長方形，長方形時樑長桁短。〈2〉屋頂

兩面傾斜。【圖 3-1】但前山番中有的很特殊，只有後面傾斜。〈3〉柱子全埋進土

裡，不建地基。而不同於日本上古住屋的則是「屋內全為泥土地，不設地板，僅

於四角落設置床舖而已。【圖 3-2】」另外小島由道還指出前山番和後山番最大的

不同點就是前山番因將地剷平，直接在上面建屋，所以外庭與內庭並無高低之

分。但是後山諸番，則把地基挖深，將泥土堆積在四周，做成土壘，形成半穴居

式【圖 3-1】。此構造大概是基於防禦外敵之必要，但也有可能是穴居之遺存56。 

 

 

                                                 
54佐山融吉，1983，《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前篇》，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P.140。 
55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5。 
56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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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泰雅竹造家屋以及半穴居〈小島由道，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一卷》，P.69〉 

 
【圖 3-2】泰雅家屋屋內平面圖〈小島由道，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

卷》，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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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泰雅家屋共通性多，所以如果要依聚落分部位置或者是部族不同來分

類確實是困難的事情。所以本研究便將分類的焦點擺放於「建築材料」與「建築

工法」上，而將泰雅家屋分成「木造」和「竹造」兩大系統來加以分類，希望先

從歷史文獻的蒐集來了解這兩大系統的區域範圍、建築結構特色以及建築程序的

不同，另外再以本研究場域馬里闊丸番的竹造建築工法為研究對象，繼續深入探

討現今泰雅族竹造工法的現況。 

 

【圖 3-3】泰雅木造造家屋〈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

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3〉 

 

【圖 3-4】泰雅竹造家屋〈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

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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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木造家屋 

 

3-1-1 木造家屋的分布與構成 

在現存住家的構造中所使用的主要材料依地方性來看，文獻當中 1936 年時

台北、台中州以下多利用木材來建造木造住家57。 

住家的主要構造及材料如下： 

〈1〉 柱  柱子大多粗圓，偶爾出現矩形斷面的夾角，也有出現如「板割」〈該

詞為日本建築專有名詞，先以「」表示，後文相同情形，亦以此處理〉那

樣扁平的材料，當成立柱【圖 3-5】58。而小島由道則甚至在他的著述中

提到泰雅族的樑柱是選用茄苳、樟、檜等材質堅固之木。並且還要將柱子

埋進土裡，並隔一定的間隔立在地基四周。其中房屋較大者為了支撐脊樑

及桁條，還另於屋內豎立一、二根支柱。在將樑架於柱上時，要先在雙方

的末端穿孔，再穿過藤條綑綁，或將柱的上端做成凹狀，架上樑木。也有

的樹立二根末端有兩叉的圓木，來做個四個角落的主柱59。 

                                                 
57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58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59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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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泰雅木造家屋外部如板割的木柱〈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

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3〉 

 

〈2〉 壁  在住家的構造來說，最具地方特徵的是牆壁的構造，而木造住家的建

築工法中最常使用的就屬積木式牆壁。60 

    而積木式壁則是泰雅族本來牆壁的工法，現在於台中州以及台北州的

泰雅族中部地方的豎穴式住家中較多見，昔日為位於花蓮港廳下的太魯

閣、道澤兩番所使用的工法，牆壁內外兩面都建有柱子，中間用樹枝或如

柴薪般小的木材橫向堆積填充牆壁的工法【圖 3-6】，牆壁厚度為 30 到 60

公分，外面的柱子都粗圓，裡面的柱子則用粗圓或厚的「板割」如「板杭」

般並列起來，霧社番，萬大番等的豎穴居用寬 15 到 20 公分，厚 3 到 5 公

分厚的長板埋入地中約 40 公分，當成柱子，其上部在三個地方放置厚板、

「角材」或粗圓的「腹起」，〈最上方的也兼具窗桁〉接著把這些依適當間

隔來配置就構成牆壁的內面。61 

接著和這個豎板距離 30 到 60 公分，外側約 50 到 90 公分的間隔並

立粗圓的柱子，豎板和粗圓柱子的最上方以及中間一兩個地方決定牆壁的

                                                 
60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61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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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度，在那中間用直徑 3 到 5 公分的小圓木材或者如柴薪般細長的木材橫

向堆積填充成牆壁，此外如上所記以外的中部地方各番社的牆壁內側柱子

多以粗圓的木材取代板割和外側的柱子同樣的間隔並立搭建，然而兩者為

了防止根切面的土壤崩壞，皆在內側柱子堆積石頭。62 

 

【圖 3-6】泰雅木造家屋之積木式牆壁〈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

住家》，台北：南天，P.9〉 

 

〈3〉 屋頂  屋頂皆呈山形牆，屋頂的材料有石板【圖 3-7】、檜木皮【圖 3-9】、

茅草【圖 3-8】，文獻當時台中州以下都用石板，台北州都用檜木皮，茅草

則散佈在台中、台北兩州以下及花蓮港廳以下63。另外小島由道更指出南

澳、sqojao、slamao、mli’pa 及萬大諸番，一般是以黏板岩鋪蓋【圖 3-1】，

所以遠望其房時，其外觀宛如民庄之瓦屋。溪頭番除 knbung 社〈茅草屋

頂〉以外，各社均以檜木皮鋪蓋屋頂。而大嵙崁、屈尺、稍來、qsya’諸

番則都使用茅草64。 

                                                 
62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63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64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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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泰雅木造家屋之石板屋頂〈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

家》，台北：南天，P.21〉 

 

【圖 3-8】泰雅木造家屋之茅草屋頂〈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

家》，台北：南天，P.51〉 

 

【圖 3-9】泰雅木造家屋之樹皮屋頂〈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

家》，台北：南天，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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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寢台  泰雅語稱為「sakao」，依居住的家族數多寡而異，原則上都固定在

屋內的四個角落【圖 3-10】，通常寬是 1.00~1.20m，長 1.50~1.80m，床的

高度為 30~60cm，床的構造是用粗圓的樹及「根太」做成架構，然後在那

上面以小圓竹、剖竹或鬼茅的莖鋪成床面，這個寢台不僅只是用來當寢台

而已，白天也可以當做坐下來休息的地方【圖 3-12】65。另外小島由道更

指出有人另外設稱為「paga」的床舖，其結構和形狀與「sakao」相同，

但高度為三尺左右，此床舖常做為未婚女子的床，或是讓客人睡臥，且位

置大多設於入口左邊之角落。「sakao」有懸架之意，除床舖外，頭顱架及

望樓亦稱為「sakao」66。 

〈5〉 灶  原則上設置在寢台與寢台之間【圖 3-10】【圖 3-12】，他的構造就是

立三塊長約 30cm 細長的石頭，將尖端下部埋入土中，灶不僅是用來煮飯，

也可以做為寢台取暖之用。67 

〈6〉 棚  棚有吊在灶上面的，還有釘在牆壁上的【圖 3-11】，吊棚用粗圓的木

頭或者是竹材做成二到四層的簣子形式，用以放置食物或者農作物的種子

以便可以來乾燥穀類【圖 3-12】，而造付棚則多背靠著牆壁的圓柱、木板

或竹子等，做成兩三層的棚子，用來放置煮飯用的食器。【圖 3-12】68 

 

 

 

 

 

                                                 
65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66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6。 
67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68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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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泰雅木造家屋平面圖〈千千

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

台北：南天，P.4〉 

【圖 3-11】泰雅木造家屋斷面圖〈千千

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

台北：南天，P.4〉 

 

 

【圖 3-12】泰雅木造家屋內部圖〈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

台北：南天，P.23〉 

 



 

 50

 

〈7〉 門  原則上入口多設置在住家接近中央的一個地方，門板是內開式的，門

板構造是用到 2~3 塊厚 2~3cm、寬 20~30cm 的厚板並立，內面打上橫桿

固定，沒有「蝶番」，窗戶都非常小也有都沒有的，有的是直接附在門板

上面，沒有板窗僅以樹枝或竹子做成格子狀達到能防止家畜侵入的程度。

69 

小島由道指出雖然大部份的入口通常設在住屋正面之中央，但是前

山諸番有時將其設在側面。而入口高約五、六尺、寬三尺。並且入口僅有

一個，因為泰雅人認為若做兩個以上的門則認為不吉，所以甚至在ㄧ家分

為兩室時，也不做為兩個入口，而是在離入口約四、五尺之處，設置隔間

牆。但是收容於台中白毛監督所附近的白毛、稍來兩社，或是屬於 klapai

番之 spaji’社中，做兩個入口的住屋也不少。 

另外雖然大部分門是用木板做成的，但是有些門會用竹子、鬼茅之

莖或細木編成，並且大多用藤條把其中一邊綁在入口的一邊70。 

〈8〉 棟持柱  在泰雅族的住家中，台中州以下的部份部落，在山形壁外立一根

柱子作為棟木，這根柱子就稱作棟持柱。71 

 

3-1-2 木造家屋的建築程序 

傳統的泰雅建築受環境影響及避免動物的侵擾，居家建築所採的型式大部份

都是半穴居式的，即以屋內凹入地下，屋簷高不過一公尺半的半穴居式。穴坑式

住家最大的特徵是以長條形的積木橫放為牆壁，屋頂的材質則有石板屋頂、檜木

皮加上石板舖面、檜木皮屋頂或茅葺屋頂。 

                                                 
69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8。 
70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6。 
 
71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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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半豎穴式木屋建築程序如下： 

1. 定點 

   決定屋向和決定屋之大小，用藤條在地面上劃出範圍，沒有任何儀器，全

憑眼力。72 

2. 挖基 

   先測定家屋須要之地面，通常會先將地面向下挖深約 1.5 公尺至 2 公尺深。

泰雅族的房屋大都是長方形，橫廣 8 至 12 公尺，縱深 4 至 8 公尺。造基屋將

挖出之土石堆置於四周成土垣，鏟平基屋成之。73 

3. 紮樑 

   紮樑時先紮樑上中央最高的枝柱，而後兩側較低的支柱，最後再紮樑下兩

端的大支柱，這些工作全在地面上進行。74 

4. 豎柱 

   柱豎在坑的邊沿上，而不在坑內。沿土垣內豎主柱及內外柱兩列，各列柱

間隔 1 至 2 公尺，內外柱之間隔一公尺，中間一排架棟之高柱。豎柱以四根角

柱為主要架屋，首先在坑的邊沿平均挖掘柱坑，兩邊各十個，然後群力豎起柱

子，底部放入柱坑內，再填土使柱堅固。地面全是泥土舖造。泰雅人會利用挖

出的淤泥堆積在房屋周圍成為土壘，認為這樣就可以防禦外敵。75 

5. 築壁 

   在內外兩柱所夾成的空間內堆置橫木，期間有空隙處以土石填塞，牆壁是

用竹子或木材築成。牆壁可分內牆與外牆，「外牆」緊靠支持橫樑的木柱，豎

立一排距離較密的竹柱，在竹柱的內側很整齊的排列木柴，用以擋風。「內牆」

緊接外牆，以竹編成高大的平面，以柳條編法編成。牆壁上開有窗戶，是排列

                                                 
72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6。 

 
73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6。 
74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6。 
75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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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柴時留出的空隙，並以木板做一扇小門，晚上將窗子關閉以免冷風吹進室

內。76 

6. 架樑 

   在中間一列高柱上先架棟，與棟平行處架中樑及邊樑，再於棟與邊樑間斜

架櫞多根，用藤皮綑綁，構成屋頂支架。77 

7. 蓋頂 

   蓋屋頂的材料因地區而異，有石板、樹皮、茅草、竹子等，以茅屋頂最常

見。蓋石板則直接鋪在橫竹上，鋪的方法與鋪瓦相似，由屋脊向屋緣鋪，上半

部均壓往前石板的下半部。78 

8. 安門窗 

   在橫廣長之前壁中央留置空間安門，在後壁留置小窗三、四處。各以藤套

在邊柱上為樞紐。79 

9. 置床 

   房屋的角落設置床舖。以竹竿為支架，細竹為材料，編成床舖。80 

10. 室內之安置 

   一家一室，室內中央為地灶，四隅靠牆處為床，沿著牆邊掛有火槍、山刀、

農具等物。81 

11. 圍牆 

   先在支柱的外測立竹柱，距離較近，內外立兩排，四周均有，再把事先預

備好的木柴整齊的排進去，若需窗子，則先做木框，木框上下左右均排木柴，

框內的空隙就是窗子。82 

12. 室外設備 

                                                 
76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7。 
77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7。 
78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7。 
79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7。 
80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7。 
81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8。 
82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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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倉搭建在室外，以木樁為支架，上架木板，以竹編壁面，茅草蓋屋頂。

其位置常不在家屋鄰近處，而在空曠山坡上，此外尚有畜舍與柴舍。83 

第二節 竹造家屋 

3-2-1 竹造家屋的分布與構成 

在現存住家的構造中所使用的主要材料依地方性來看，1936 年時新竹州及

花蓮港廳以下多利用住家附近的竹材來建造竹造住家。84 

住家的主要構造及材料如下： 

〈1〉 柱  柱子大多粗圓，偶爾出現矩

形斷面的夾角，也有出現如「板

割」那樣扁平的材料，當成立柱。

85林為道在其著述中指出，因為泰

雅過去的家屋格局小，並且結構

簡單，以北勢群象鼻部落為例來

說，他們所用到的柱子只有六支

左右，左右各三支對稱並立，外

側的二支〈亦即是四角落的柱子〉稱為 u-unm，中間的柱子稱為 k｀nurox，

如果中間增加的柱子就稱為 luking 或 luax86。【圖 3-13】 

〈2〉 壁  在住家的構造來說，最具地方特徵的是牆壁的構造，而以竹造房屋來

說，當然是以竹壁為主87【圖 3-14】。 

〈3〉 屋頂  屋頂皆呈山形牆，屋頂的材料以竹葺為主【圖 3-14】，尤其是文獻

                                                 
83達西烏拉彎‧畢馬，2001，〈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北：臺原，P.158。 
84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85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86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75。 
87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 

【圖 3-13】竹屋結構圖〈林為道，2003，《泰

雅傳統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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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1936 年新竹州以下地方88，另外小島由道更指出大湖、汶水、klapai

各番也大都使用竹子89。 

 
【圖 3-14】泰雅竹造家屋外部圖〈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

台北：南天，P.61〉 

〈4〉 寢台  床的製作，在竹屋的營建過程中可以說是最後一個程序，主要是因

為配置及製作程序的關係，由於傳統社會中少男、少女會在七、八歲之後

就分開睡，床的隱密性與區隔有所需求，於是在床與床之間就會作簡單隔

間，另外對於床的配置有其一定之位置，一般而言，不論竹屋的形狀是長

方形或近似正方形，床的配置一般是以房屋的角落為主，同時與房屋橫樑

呈平行【圖 3-16】，因為，如此才能方便在置於中間位置的石灶〈Lupum〉

或火堆取火炭取暖【圖 3-17】。 

製作床的主要工作就是立四角落柱子，中間再多加支撐柱、加橫樑，

接著舖竹面，床竹面的舖放，一般會選粗大竹子先將竹子剖成四瓣，再四

瓣，再四瓣，最後成十六瓣的寬度，再將竹節去除加以修潤光滑，再將修

飾過之竹面，一片接一片的平舖在竹床架構上，同時將每一片竹片用藤固

定即可【圖 3-15】，年長的耆老說細緻的床是給女孩睡的，可見前人的細

                                                 
88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89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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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90  

 

 

〈5〉 灶  灶(lupum)由三顆橢長石頭組成，每一塊石頭大約是寬 15-20 公分，長

40-45 公分，將近三分之一埋入土裡，以增加穩固，其形狀似三枝斜上靠

中的鼎，在三顆站立的石頭中間會平舖放石頭，是烹煮食物放薪材的唯一

空間【圖 3-17】，石頭選用有些學問，忌用堅硬溪床石頭遇熱會爆裂，應

選擇山澗或開墾出較軟之石91。 

〈6〉 棚  棚有吊在灶上面的，還有釘在牆壁上的【圖 3-16】，吊棚用粗圓的木

頭或者是竹材做成二到四層的簣子形式，用以放置食物或者農作物的種子

【圖 3-17】，「造付棚」多背靠著牆壁的圓柱、木板或竹子等，做成兩三層

的棚子，用來放置煮飯用的食器。92 

 

                                                 
90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P.95-96。 
91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98。 
92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7。 

【圖 3-15】傳統竹床示意圖〈林為道，2003，《泰

雅傳統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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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泰雅竹造家屋內部平面圖〈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

高砂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0〉 

 

【圖 3-17】泰雅竹造家屋內部圖〈千千岩助太郎，1960，《台灣高砂

族的住家》，台北：南天，P.63〉 

 

3-2-2 竹屋的建築程序 

    由於泰雅族範圍遼闊，部族支系繁多，傳統家屋的結構與建造亦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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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統家屋搭建的技術與工序，以北勢群象鼻部落為例大致如下93： 

(1) 住屋基地選擇 

泰雅住屋地基選擇的一些參考因素條件與方位是：一、山腰上風大空曠

之處必須避開。二、喜日照充分忌潮濕。三、遷移時忌諱住在曾經有人

居住之處。四、門的設置不可面向山壁；不可朝向太陽升起或落下的方

位；不可面向墳墓。 

(2) 開挖地基 

地基開挖之前最重要的就是夢占【圖 3-18】的過程，如蒙祖靈同意即可

在日後進行地基的挖掘。在缺乏工具的過去，挖掘是用已廢棄缺了口的

刀，搬運的工具則是利用欲做橫樑的山黃麻樹皮，挖掘的土置於樹皮上，

再用人力拉到附近的牆腳或砌石牆堆壘的空隙間。 

 

【圖 3-18】建屋前夢占〈林為道，2003，《泰

雅傳統竹屋》〉 

 

(3) 材料取得與加工 

傳統家屋無論是早期的樹皮屋、茅草屋或較近代的竹屋都必須有其主要

的結構體，早期的建築結構體如：四角落的柱子、中間的柱子、屋頂端

的橫木條、頂面的左右木柱、屋簷的橫木條…等等，都是使用原木或竹

子。 

                                                 
93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苗栗：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P.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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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竹屋的柱子一般會選肖楠、榉木、漆樹、烏心石、樟樹等有一

定程度的堅實與耐用並耐蟲蝕等特性，其餘的材料多數傾向輕量化的使

用。因此，選擇適合木料的取得就會先於數月之前就砍筏修枝，讓其自

然乾燥，就可以減輕重量利於搬運。 

桂竹是原住民自行種植的，每次的遷移就會在家屋、田園附近加以

種植便於使用也食用竹筍，竹子的砍伐與加工會在竹園完成，竹子的加

工主要是針對其長度與剖半及去竹節部分，一來濕嫩的竹材加工容易，

二來加工後加以日曬的竹材在搬運上可以減輕重量。族人砍伐竹子，修

枝截斷，接著將圓柱形的竹子選擇較平整面呈平行剖開至三分之一處，

再適度地用腳壓住較厚的一邊，微微用手搬向兩邊，直到兩半片分離後

就可以將竹節的部分剝除。如果不將竹材剖半去節，一枝枝的使用，則

縫隙大容易漏水。因此，唯有去除竹節才能讓剖半的竹材抱合。 

(4) 拿藤條與加工 

黃藤的生長環境一般是在中低海拔，尋找到的藤條先陰乾置放一、二天，

再加以剖開、修飾，避免工作時割手，加工後的藤條陰乾備用。 

(5) 搬運 

曬乾後的竹子或樑柱材料，必須從遠處扛背到基地，過去是全部落的族

人每一戶都會派人去，一把一把或一根一根地背到部落新居地。 

(6) 丈量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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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丈量地基〈林為道，2003，《泰雅傳

統竹屋》，P.83〉 

傳統家屋的尺寸大致是：前後面單邊長度為 5 至 7 個手-’BA94，側

邊寬度為 4 至 5 個手-’BA，而竹屋高度則視居住的主人身高而定。將竹

子砍完後再將’BA 的長度量出作記號。接著在地基上放置四枝呈四邊形

的竹枝，再將原先作好記號的竹枝在四邊形的竹枝上套量並作記號，這

就是地基四角落的正確位置【圖 3-19】。如果沒有適當的竹子可以用，

就會採用剖開的黃藤皮，丈量其中對角線的長度，切斷黃藤皮，再用切

斷的黃藤皮量取另一對角線長度，如果一樣，表示四角定位正確。至於

中間樑柱的位置，只要將原本丈量單邊長度的藤皮對折即可標出正確位

置。 

(7) 挖立柱坑 

竹屋的地基丈量完後，即可進行柱坑的挖掘，工具就是缺口損壞

的刀，接上一節木棍，挖掘的深度一般是以一個成年人一個手臂的長度

再加長一些【圖 3-20】，目的是希望柱子可以更穩固。竹屋的規模大時

或空曠風大的地方，會挖得較深，以現今的尺換算大約四呎左右。 

                                                 
94 ‘BA 為長度計算單位，一手-‘BA 即代表成人雙手往外平伸的總長度，通常為五呎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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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挖掘立柱坑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85〉 

 

(1) 立柱 

挖完立柱坑後即直接豎柱，再將挖出的部份土方回填空隙，並用木

柱樁打紮實，至於立柱是否挺直，老人家會在住屋四周不同角度由近而

遠用目視來確定【圖 3-21】。通常立柱會選用烏心石、肖楠、櫸木、漆

樹等堅硬耐久的原木料，到了民國五十年後，才改用杉木作為主要原料，

主要是取其挺直的特性。 

 
【圖 3-21】傳統立柱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87〉 

 

(2) 上大樑 

大樑是傳統竹屋次要的結構體，在缺乏工具的年代裡，是隨性的，

到了有竹材時橫樑都是用竹子，因為竹子挺直又容易加溫後扶正，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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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重量輕。至於木材則用台灣赤楊木，也因其挺直又長，韌性夠、

取得容易的因素，唯一的缺點是遇雨容易腐壞。 

另外還有山黃麻也是主要的用材，山黃麻也具備長得快、長得高的

特性，晒乾後重量輕，容易般運加工，一般來說泰雅傳統竹屋並不很大，

大樑通常只要用二、三枝粗大的山黃麻，橫跨在立柱中間，但不是平直

固定，側面看起來會是中間微高，兩邊略低的弧形，主要除了利於排水

之外，同時也可以將彎曲不平的竹片，在下方挺住，同此上層竹子下壓

時，可以達到密實的功能。 

(10) 橫條    橫條 thpa/pihuy 主要是加強屋子的結構，及利於舖放屋頂竹面

【圖 3-22】，主要的材料是：台灣赤楊木或竹子，五十年代以後大部份

為杉木取代。固定完主柱上大樑、橫樑及其他橫條後，大致上的結構體

已完成，即可量取屋頂面及牆面所需的竹片長度，開始進行竹材加工的

工序。 

 
【圖 3-22】固定橫條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88〉 

 

(11) 切固定口    竹子剖去竹結後，要將竹片切固定口以利於固定在橫樑

上，唯竹子剖半後有公母之分，泰雅語稱下半片---samau、上半片

---kulup，固定口切在下半片時是在竹子的根部，而上半片的切口位置則

在竹子的末稍處，主要原因是因為一般竹子的生長情形與樹木一樣根部

較粗大、尾部較細小，當竹子剖半後，如果一樣的方向抱合時，則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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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上寬下窄或下寬上窄喇叭型的現象，如何能夠讓其舖設既平整又頭尾

平行，又同時兼顧防止漏雨，泰雅先人累積的搭建經驗，就是公母之分、

上下互換，同此自然兩全其美。 

 

【圖 3-23】切固定口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89〉 

 

(12) 舖屋頂竹面    一般而言舖放屋頂竹面有其一定的順序方向，首先從屋

頂任一邊先舖設下半片 samau 數片再以細竹或竹片壓條穿過固定切口加

以藤皮固定，再將上片 kulup 舖設於 samau 之上，同樣用竹壓條及藤皮

固定，通常的做法是從最外面先固定壓條後，每舖四片竹片就固定一次

【圖 3-24】，周而復始的循環，直到完成其中一面屋頂為止，在最外邊

再綁紮固定。 

舖屋頂上竹面，通常會有三面，其一與二是家屋的左右兩邊，另一

面則是緊鄰家屋的儲藏室，因此，在舖設屋頂面完成其中一面，進行另

一邊時，會在舖到儲藏室的上方時，即改由先舖設儲藏室的頂面，完成

後才是繼續舖設剩餘之屋頂面，因為，如果直接舖設家屋的頂面後，將

不利於舖設儲藏室的頂面，因此，順序上會有所改變，當屋頂竹面舖設

完畢後，必加二或三枝長竹枝固定屋頂竹面上、中、下端，以更加穩固。 

       一般的泰雅部落竹屋屋頂通常是採單層的施作，使用至三、五年後

竹片開始腐壞或者開始漏雨時，就會更換竹屋屋頂；也有人是兩三年後

加上第二層的做法。更有人是直接做兩層，待最上層壞時只更換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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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反覆操作更換，竹屋的使用壽命就可以無限延續…竹造屋頂的坡度

平緩，出簷很大(前後都有)約 1.2 公尺，外部有列柱支撐。 

 

【圖 3-24】上下竹片抱合之方式〈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91〉 

 

 
【圖 3-25】鋪設屋頂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90〉 

(13) 牆面 

牆壁面的舖設必須先用竹子做成骨架，再舖設分割後的竹片相合抱

成牆面【圖 3-26】，牆壁面竹片有公母之分，必須要一公一母才能密實達

到封閉的效果，施作時應注意其上下左右是否平衡，牆面是否平整，竹

子有大小之分，在舖設時就要將大小粗細分開，除了美觀之外，同時也

較為平整，畢竟大小之間是無法緊密抱合在一起，至於牆面的竹長，家

屋前後會是一樣的，在量度、裁切上可以一樣的做法，但兩側邊的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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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最長，要逐支量度裁剪，才不會有空隙產生，同樣每隔一小段就要

用藤來固定。而在牆壁面製作時有一個必須注意的細節，就是必須預留

大門與窗戶的開口，也就是說在製作骨架時就要先預留大門與窗戶的位

置，之後就可以舖設牆面了，不然牆面做完了卻又要重新挖門與窗戶。 

 

【圖 3-26】鋪設牆面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90〉 

(14) 窗戶     

窗戶(naway)的開法一般來說是有床的靠牆面就會有窗，窗戶的外

框及面一般都是竹子，使用時外推，用竹棒或細木棍棒頂著【圖 3-27】；

關窗時，則在窗戶內面用藤條綁附的圓圈上穿過竹棒或細木棍棒，橫於

其上跨於牆面即無法外推。 

 

【圖 3-27】窗戶圖〈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P.93〉 

(15)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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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Blihum)的方位一般都採南向或面對河流，忌諱將門開在太陽落

下的方位及面山的方向，早期門的出入會依地形而定，不一定是在長邊

的 kinruhuan，有時會在短的 kinbangan 上；門的原料大致是用竹子來做

結構與面，出門時象徵性的掛上即可，後期的發展也有人用麻竹做成上、

下導軌，將門置於導軌內即可輕鬆地拉門；也有將門框邊綁一根竹子再

將竹子放入一節埋入土中較大的竹子中使其成為活動軸心，再將門框外

加的竹子與門樑柱子用藤篾相互綁紮，即可輕鬆關開大門；門鎖也只是

象徵性再用藤篾條綁一綁。 

在傳統的社會中，gaga 制度有其一定的約束力，只要沒有人在家

時不會有人無故進入別人的家屋內，老一輩的回憶中，傳統的泰雅人生

活可以說是夜不閉戶，路不拾遺….…。 

(16) 床 

床的製作，在家屋的營建過程可以說是最後一個程序，主要是因為

配置及製作程序的關係。由於傳統社會中少年男女七、八歲就分開睡，

床的隱密性與區隔有所需求，床與床之間會作簡單的隔間。而床的配置

有其一定的位置，一般而言，不論竹屋的形狀是長方形或近正方形，床

的配置通常是以房屋的角落為床的位置，同時與房屋橫樑呈平行，因為

如此才能夠方便在置於中間位置的石灶或火堆取暖。 

製作床的主要工作就是立四角落柱子，中間再多家支撐柱、加橫

樑，接著舖竹面。竹床面的舖放會選用粗大竹子先將竹子剖成四瓣，再

四瓣，再四瓣，最後成十六瓣的寬度， 

(17) 安放石灶-Smily lupum 

    Smily lupum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事，lupum 是由三顆橢長石頭組成，每

一塊石頭大約是寬 15-20 公分寬，長 40-45 公分，將近三分之ㄧ埋入土裡，

以增加穩固，其形狀似三枝斜上靠中的鼎，在三顆站立的石頭中間會平鋪放

石頭，是烹煮食物放薪柴的唯一空間，石頭選用有些學問，忌用堅硬溪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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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遇熱會爆裂，應選擇山澗或開墾出較軟的石頭。 

    泰雅族各族群部落的遷移已由原來的家族性演進到後期的部落性，對於

傳統竹屋的搭建，由於人力單薄、工具簡單，過去的經驗是採取人力互換的

方式完成，因此家屋的搭建大致陸續完成；完成家屋的營造後，全部落同樣

會由頭目召集，頭目會說我們就要離開舊部落到新的地方，希望祖靈能夠保

佑我們，同時可以讓我們的農事順利讓作物豐收……，接著會拿出裝滿酒的

大碗，讓每一位在場地族人 hmimu ouaw，最後才是頭目與副頭目兩人將剩

餘的酒一起一飲而盡，通常家屋完成時，是全部落一起喝酒慶祝，但僅止於

簡單，不會像其他的祭儀大肆吃喝。 

第三節  小結：對建造文獻的咀嚼與反思 

以上是筆者針對泰雅族傳統家屋建築工法所蒐集的資料文獻，筆者感

謝這些學者們辛苦的蒐集資料，並加以撰寫整理成學術性的文獻，好讓筆者

等現在對泰雅族文化有興趣的後進們，可以站在這些學術性的基礎上，進行

相關研究的調查，但是筆者對於這些文獻仍有一些疑惑，希望能在筆者所進

行的研究當中，找到解答，分別詳述如下： 

〈一〉建築物的物件是如何組合起來的？ 

在文獻裡所看到的是將整個建築物拆解一個個物件並加以說明其特

徵，或者是在說明建屋程序時，將建屋所需要的一個個步驟，按照施作的時

間加以講解，然後讓讀者了解只要按照固定的步驟，就可以將這些物件組合

成一個建築物。 

但是在這些敘述當中並沒告訴讀者，這些物件是怎麼去組合起來的，

比如說：屋頂與屋架是如何結合固定在一起的？竹牆與木架構又是如何結合

的呢？也就是說當讀者看完這些文獻之後，讀者對於泰雅家屋的內部結構性

了解，並沒有很完整，但是如果可以將這些屬於比較細節的資訊告訴讀者的

話，相信讀者對整個家屋建構的了解，將會更加清楚，也可以因此了解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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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隱藏於外表之下的，支撐結構的那ㄧ面。 

  〈二〉建築物與周遭自然人文環境如何保持協調？ 

在以上文獻描述中只有看到泰雅族家屋，但卻沒有看到家屋和週遭泰

雅人的關係，也沒有看到家屋和週遭自然環境的關係，但是建築物之所以會

「有機」得在這塊土地演化成某種定型物，一定是跟當地的人文與自然環境

達成協調的平衡關係。 

也就是說「家屋」的成形脈落中會和「當地自然」與「當地人文」有

著不可完全切割的關係，他們的關係就好像把三塊獨立的黏土完全融合後，

你取出任何一塊黏土都帶有其他兩塊黏土的成分，可是在文獻中卻看到作者

幾乎單獨談論家屋這一塊領域，這樣所獲得的文化脈落將不完整。 

所以本研究希望可以告訴讀者這三塊領域的關係，讓讀者了解泰雅家

屋的成形中，和當地的自然與人文有著怎樣微妙的關係存在，也唯有將這三

塊領域綜合談論，才可以獲得完整的泰雅營建文化觀，於是藉著這樣的認

知，本研究也提出兩個疑問，分別是：1.泰雅家屋有哪些特色是因應泰雅族

對家屋哪些觀念造成的？這些對家屋特別的文化觀又是什麼？2.泰雅家屋

的建造方式有哪些是因應當地的自然環境而造成的？這些自然條件又是什

麼？本研究將在以下的章節當中，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三〉泰雅族的建造技術隨著外在環境的影響，有哪些會改變呢？ 

在上述的文獻當中，我們所看到的建造程序，都是完全用泰雅族當時

的傳統技術來製作，就連最近西元 2005 年林為道先生為苗栗象鼻部落所紀

錄的工法，也是堅持用傳統的建築工法。 

但是大家其實可以從另外一個不同角度來思考，就是如果以現在一個

很自然的時空與工程技術狀態之下，泰雅人會用哪種方式來蓋自己的家屋，

在現代的建造過程中，哪些傳統技術會被保留？哪些會被捨棄而改用現代機

械來代理呢？這些取捨之間的原因又是什麼？ 在這一連串取捨之間是否能

探尋到營建泰雅家屋的中心精神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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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想這才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所在，台灣在過去的原住民研究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朔源，在重現過去部落的樣貌，但是針對部落現代面貌

的研究，卻也慢慢的被看見，部落人是如何看待祖先留下的工法技術呢？傳

統家屋對於現代部落已經失去了居住的主要實用功能，卻對現代部落帶來了

哪些影響呢？這是必須要去探討的。 

〈四〉現代泰雅人用哪些方法號召大家建蓋傳統建築？ 

 在過去的文獻以及田野調查中，了解過去泰雅人需要大家幫忙建造家

屋時，通常會先去通知住家附近的親朋好友，一起過來幫忙建造家屋，但在

幫忙之前，自己要先將酬謝給親朋好友的食物準備好，然後在做完工作之

後，公平的分享給每一個人。 

而根據長老表示：「當時自己要先去竹林砍竹子並且剖好，然後放在竹

林裡，讓竹子的水分先晒乾，接著再來準備小米酒與豬肉，其中小米酒就要

釀 2 個星期，還要去山上打飛鼠與山豬，之後才可以請附近的鄰居去幫忙搬

竹子〈大多是同ㄧ鄰的，還要挨家挨戶的去通知，尤其是長老〉，如果要幫

忙的人有超過 20 個，晚上就要準備酒與肉，並且將酒肉分好，ㄧ人一份，

酒晚上沒喝完的，就也是分給每個人帶回去。」所以 可以了解在當時傳統

的部落裡，在家屋建造的過程之中如果遇到需要大量人力的部份，例如：將

竹林的竹子抬到要建造的工地上，以及用藤條綑綁固定竹子的部份…等等，

都必須自己先準備好食物，然後才去請大家幫忙，接著還要公平的將食物分

送給有幫忙的人。 

而根據上述所提到的「勞力互助」以及「食物共同分享」的模式，筆

者推測這樣的行為應該會發生在這種 niqan 社會組織單位之中，因為在第二

章中， 有提到 niqan 是泰雅族的共食團體，而且也是泰雅社會互助、分享

與共罪家庭的唯一社會單位，所以筆者相信在建造家屋這樣一個重大事件當

中，niqan 勢必會發揮他的實際社會功能。 

但是到了現代，泰雅社會不再只是單純的以 niqan 為社會組織，而且



 

 69

還加入了宗教組織，例如：教會，以及在近年來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以及行政

院原住民委員會所推動的有關部落自治的運動當中，部落裡也陸續出現了很

多組織團體，像是筆者研究場域就出現了馬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玉峰社區

發展協會…等等很多組織。 

而這些因為外在文化思潮所引發的組織團體，是否會影響當地部落在

組織人群或者處理社會問題方面的文化思潮呢？換句話說，昔日以準備食物

號召同一個 niqan 的人來互相幫忙的建屋模式之中所暗藏的社會文化思潮，

到了現代，是否會被外來文化所改變呢？如果有，那代表著什麼？如果沒

有，那又代表著什麼呢？筆者覺得這部份就是家屋建築研究投射到泰雅部落

社會文化中，很重要的焦點，筆者非常希望藉著一個部落共同的建屋事件，

來了解在原鄉文化不斷被外來文化思潮影響的泰雅社會中，是如何來處理這

個需要大量人力又標榜傳統文化的傳統建築建造工作。 

因為唯有兼具「大量人力」與「傳統文化」的社會事件， 才可以看到

部落不同年齡階層互動的畫面，因為「大量人力」，所以部落需要年輕人的

加入並且要還要教會年輕人傳統造屋相關的知能與技術；因為「傳統文化」，

所以部落需要請教那些被現代文化所邊緣的長老們，這些長老可能因為身體

逐漸衰老，可能因為認知無法與現代文化接軌，所以慢慢成為部落處理現代

社會事務當中，沉默的一群，但如果是以「傳統文化」為題，這些長老們的

聲音將重新被部落所重視，所以當這些不同社會階層可以有機會被放置在同

一水平互動時， 就可以看出部落不同文化主體互相撞擊而平衡的一面，也

可以看出現代泰雅部落看待傳統文化所抱持的觀點。 

以上四點，是筆者站立在過去學者辛苦研究撰寫的有關泰雅家屋學術

文獻基礎上，對於泰雅營建文化議題所抱持的觀點，而這些議題將成為筆者

在研究場域中，觀察泰雅家屋建造時，不斷思索的面向，當然，研究觀察的

結果也將在往後的章節之中，一一的浮現，希望可以藉由觀察研究泰雅家屋

議題，而對泰雅文化有更深層的認知。 



 71

第四章  現今馬里闊丸住民之傳統建築工法 

 

    本研究強調泰雅建築文化的本質絕對不只有安靜蓋在部落裡的傳統建築，

還必須包括傳統建築營建的過程，因為唯有從這過程當中， 才能了解一個民族

如何經由自己價值觀的選擇，在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自然環境當中，營建出人

為環境出來。 

在這過程當中，從選擇建材、如何取得建材、如何號召人力、一直到如何

運用工法和構法將建材變成房子真正的一部份……等等，在這之間充滿著各種

決定，而如果 將這些決定综合起來，或許就可以檢視出一個民族文化的獨特性

出來，再者藉由此獨特性繼續深入探索下去， 可以繼續挖掘出與此獨特性互為

因果的文化背景出來。 

而筆者有幸適逢本研究場域─馬里闊丸部落群〈現今為新竹縣尖石鄉玉峰

村〉於民國 95 年 11 月 30 到 12 月 13 日之間，進行了一場以傳統營建工法來營

造聚會所的工作，於是筆者就以此為例，進行有關現今馬里闊丸部落群傳統營

建工法之研究。 

在這之前，先說明本研究場域傳統家屋居住的情形，根據田野調查時，報

導人田金來長老說：「更早以前不是用竹子來蓋屋頂，而是用茅草與樹皮來當屋

頂，樹皮就是用檜木的皮，一層一層的疊，剝樹皮的季節通常是夏天檜木生長的

時候，因為這時水份很多，所以非常的好剝，以前是不用竹子的，因為沒有鋸子

等其他工具，根本不可能使用竹子。」尤命‧哈用長老的說法：「如果以我出生

時候也就是民國 37 年左右為標準的話，竹屋在之前就有了。而到了民國 37 年時，

還有些人在住竹屋，但是當時很多人都住由日本人所教導搭建的日式木屋，這種

日式木屋的窗框是木頭作的，而且有玻璃窗戶，這些都是日本人所教導的，像我

出生後就住這種木屋。然而當時也新出現了一種泥土屋，這種泥土屋就是泥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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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堆積而成的，但外表卻是用竹子包覆，而且屋頂也是用竹子搭建的，另外窗框

和窗戶都是和日式木屋一樣，屬於木頭和玻璃材質，連門框都是木頭材質。」；

而黃未吉長老的說法是：「日本時代我們也是住竹屋了，玉峰國小那邊就也是住

竹屋和泥土屋了，屋頂就是用竹子，就連學校也是用竹子屋頂，牆壁用日式的木

頭，以前教室就只有兩間〈123、456 一間〉，是日本人蓋的，本地人幫忙去弄竹

子，就連首長、學校老師的宿舍，也都是日本政府叫原住民去幫忙的，全部都是

竹子的屋頂，木頭的牆壁。」 

綜合這幾位長老的說法看來，當地在最早之前是使用樹皮和茅草來搭建房

子，但是當時就已經是用木頭當做架構使用了，只是用樹皮和茅草來搭屋頂，因

為這種屋頂省時省力，不需太多工具來綑綁或固定，甚至可獨立搭建。接著就發

展成竹屋，結構依然是木頭，但是屋頂和牆面則是竹子，竹屋比較堅固又不會漏

水，就可以躲過颱風或大雨的侵擾。 

等到日本殖民政府過來，為了想要改善諸如「室內葬」、傳統家屋通風採光

不良等等問題，以達到家屋衛生改進之目的，便輔助泰雅族興建改良「蕃屋」，

也就是所謂的日式木屋，但是這種木屋的屋頂還是維持由竹子建造，而當時就有

很多戶都採用這種擁有玻璃窗戶而可以大量採光的日式木屋。但在同時，另外卻

還有少數人正興建著另外一種新房子，就是泥土屋，結構不再是木結構，而是用

泥土夯實，一塊一塊疊上去的，但是這種泥土屋的外表卻還是用竹子包覆著，另

外屋頂部份也是用竹子搭建。 

可見，本研究場域的泰雅人對新建材抱持著開放的心態，但是他們對屋頂

卻始終堅持必須用竹子搭建，這點就連日本政府所蓋的首長宿舍也抱持這種態

度，到底是為什麼呢？竹子屋頂到底擁有什麼樣的特色，而能超越其他建材呢？

而竹屋的搭建從過去到了現代，工法的技術將會有什麼變遷呢？哪些會改變？哪

些會留下來？留下來的工法又傳達了什麼理念呢？將在以下的研究過程中，慢慢

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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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聚會所的由來 

4-1-1  聚會所建屋緣起 

 

首先這次部落協力造屋的目的，是要蓋ㄧ間屬於部落的多功能聚會所，因為

原本部落開會的場所─馬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會所，由於部落和該地主所訂立的

契約已經到齊了，導致地主想要收回協會會所這塊土地，當然部落族民也不可以

在這間會所開會了。於是部落族人就想要再另外尋找一塊地來蓋族人的聚會所，

於是族人就將這樣的想法放在向原民會所申請的「95 年度重點部落計畫─我家

是伊甸園計畫-人與土地的真情觸動」之下的環境景觀面向的一個原住民祭祀場

項目來執行。 

而這個計畫是以參加人員含括整個馬里闊丸部落群的馬里光河川保育協會

向原民會所申請的，目的是「透過部落會議形成一個共識並凝聚部落居民對部落

公共事務之認同，致使在部落的環境、人文、與部落產業的結合，因而創造馬里

光部落95之獨特性。」96，但是整個馬里闊丸部落群從玉峰村一鄰到十四鄰，範圍

實在太大，於是為了讓計畫執行更方便，便縮小計畫地區，而主要由玉峰村六鄰

Ulay 部落的各 niqan 來執行，當然計畫實行的地點也就位於六鄰這些 niqan 的範

圍之內，而六鄰在傳統上，共由四個 niqan 所組成，分別為：Ulay、Nangay、Kbabaw

以及 Nikay，於是在執行上，就必須要由這四個 niqan 的每戶代表出來開會，共

同來決定如何執行，所以從一開始的籌備會議，到建造過程所開的會議，以及建

造完成所開的會議，都是由這四個 niqan 的每戶代表出來開會而共同討論的。 

                                                 
95 馬里光部落與馬里闊丸部落群同指 maragwang 部落群，只是因為翻譯不同，造成文字不同。 
96 馬里光部落 95 年重點部落第二、三期成果報告書，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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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泰雅族真的有聚會所嗎？ 

   在小島由道西元 1915 年的論述「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中，有論述到

泰雅族的建築包括住屋、穀倉以及畜舍，但是其中卻沒有任何的記載提到聚會

所，另外臺灣總督府警務局理蕃課在昭和五年所整理之堆肥舍其他諸建物的數量

表中【表 4-1】，其中新竹州各社在聚會所的調查數量都顯示為無97，所以根據日

本文獻顯示泰雅族本身是無聚會所之設置的，但是如果沒有聚會所的話，泰雅族

要如何聚會討論呢？其實根據田調的結果，泰雅族會因為所討論之事件的主要對

象不同，而決定取哪一個人的家裡聚集而討論之，再加上，泰雅族聚落經常遷移

的特性，所以一個固定空間的聚會所對傳統泰雅族聚落來說並不具有功能性及實

用性。 

    但是，在現今泰雅部落裡卻因為土地私有制度的形成、以及部落產業不再依

賴需要靠游耕耕作的小米產物，所以部落遷移的特性也就消失了，然後再加上社

區總體營造的盛行，所以在部落裡就逐漸成立了社區發展協會等等組織，當這些

組織有了聚會的需求時，就會要求建築聚會所。 

但是聚會所本身並不在泰雅社會的文化脈絡裡，也就是說泰雅社會裡並未

建立起使用聚會所的文化意識，所以在這之前，玉峰社區發展協會也在玉峰國小

附近的溪畔，蓋了一間聚會所兼傳統技能訓練所，結果後來根據筆者調查，這家

聚會所並沒有常常被使用，反而大部分時間都是鎖上門的狀態。 

而這次馬里光部落要合力建造聚會所，雖然並不了解，該聚會所是否會被

被經常使用，但是在整個營造過程當中，部落組織如何來運作來使整個合力造屋

得以順利完成，以及整個過程中，傳統營造工法的再現以及傳承，這些都是 可

以去觀察與紀錄的，因為都是了解泰雅社會文化與建築技術的最好機會。 

 

 
                                                 
9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7，《臺灣總督府警務局理蕃課》，臺北：松久商行印刷部，PP.63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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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屋材料 

   所有的建築一開始的步驟就是蒐集材料，而這個步驟在傳統建築的營建過程

中，更顯得重要，因為傳統建築的材料是直接向大自然截取而來的，而這個擷取

的動作並不像直接向工廠訂貨般，那麼的單純，因為大自然並不是一直保持不變

的，而是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並且這樣的變化是帶有規律性的。所以

當人們要將大自然中的元素轉化為建材的時候，人們就要了解自然，這樣才知道

自然元素在哪一個時間點與空間點，是最適合成為建材的，接著人們才可以用最

適合的方法，使自然元素成為最適合的建材。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必須要了解二件事，第一：要在哪個時間與空

間去採集自然元素；第二：要用什麼方法將自然元素轉變成建材？這都再再考驗

著人類與自然的親密性，而在新竹縣玉峰村，泰雅族傳統建築最需要的建材就是

桂竹〈泰雅語：Luma〉，當然，長老們對桂竹這種元素的理解力，是非常高的，

因為泰雅族有相當多的歷史是在和這種元素相處，所以對桂竹培養出相當的深度

和廣度。 

【表 4-1】台灣番社之堆肥舍其他諸建物數量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理蕃課，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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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句話說「竹子是跟著泰雅族走路過來的」，這說明只要在泰雅族山區看

到哪裡有竹林的蹤跡，就代表著泰雅族的祖先曾經在那裡住過。由於竹子材質較

輕具有彈性，並且容易大量取得，所以被族人大量廣泛應用於生活之中，讓泰雅

族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活世界裡幾乎脫離不了桂竹。以下分別列舉數項當地族人使

用竹子的情況。 

1. 竹筍：桂竹本身所生產的竹筍，就是族人所食用的食物。 

2. 竹杯：以竹節作底，鋸下一節節的竹子，就成為飲水用的杯子【圖 4-1】。 

3. 水管：首先在過去沒有水管的時代，竹子就是族人從水源地承接生活用水到

家屋的器具，作用就像如今的水管【圖 4-2】。 

4. 汲水桶：另外族人也用小竹子將竹子中間的竹節打通，僅留住最下面的ㄧ環

竹節作為汲水用桶，該情況大部份運用於族人上山工作或耕作時。 

5. 陷阱：族人也會善用竹子的彈性來製作陷阱捕捉獵物，並因應獵物大小以及

生活特性，而製作不同的樣貌【圖 4-3】。 

6. 弓箭：利用箭竹並搭配前端的鐵器，成為射取獵物的弓箭【圖 4-4】。 

7. 捕魚的器具：上述弓箭的作法也可製作成魚叉，另外族人也會用竹子製作成

魚簍，放置於溪流中與水流逆行的方向，讓逆流而上的魚可以游進去卻出不

來【圖 4-5】。 

8. 竹簍：將竹子剖成竹條，編織成簍子，可用來背運地瓜、香菇、稻子、小米、

獵物等等物品【圖 4-6】。 

9. 竹筒飯：上山工作時，通常會將生米放置於竹筒，直接烤食成為竹筒飯。 

10. 烤火：烤火首先必須先烤竹子，讓火先容易點燃，再烤木頭來延長烤火時間

【圖 4-7】。 

11. 篩子：將竹子編成篩子，用來放置並揀選採收下來的小米或稻子。 

12. 趕鳥器：將竹子剖半，編結成串，在小米結穗時，做為趨趕小鳥的器具。 

13. 建築：竹子是用來搭建建築物的主要材料【圖 4-8】。 

14. 床：用竹竿作為支架，再用細竹為材料，就可編成床舖【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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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晒衣架：一整根竹子，再加上竹子兩側的支架，就是非常實用的晒衣架。 

16. 掃把：將細細的竹枝編結成把，再綑綁於竹枝上面，就成為掃把。 

17. 串香菇：將香菇串在細竹上面，並放置於火堆上面慢烤，是最早期族人烤香

菇的模式。 

上述種種都說明著泰雅人因為不同的實用目的而常常去接觸桂竹，所以他

們了解桂竹的各種用途，也因此他們對桂竹的了解隨著長久以來的生活經驗而逐

漸的豐富。於是他們從桂竹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桂竹的年齡，也非常清楚桂竹在每

個時間的生長狀況，也知道在每個時間裡，他們應該對桂竹做哪些動作，他們甚

至已經談論本地的桂竹和外地的桂竹，在硬度、彈性以及內含水分多少的不同，

比如說，黃未吉長老就曾經將新竹與阿里山的竹子來比較，他說阿里山的桂竹比

較軟〈因為水分較多〉、肉比較厚、比較輕、葉子很容易就開花；而新竹的桂竹

比較硬、薄、重，但是葉子比較不會開花，含水量較少，比較不會腐爛，所以長

老覺得新竹的桂竹比較適合蓋房子。 

    在經濟方面，桂竹更是本地很重要的產業，在民國 52 年左右，族人就會去

砍桂竹，然後搬到溪邊，再將竹子一根根綑綁成竹筏放到馬里克灣溪流裡面，然

後每節竹筏的頭尾都會相疊，接著就讓馬里克灣溪流帶著竹筏，一直順流而下到

達桃園縣復興鄉的巴陵，因為復興鄉已經有馬路開發到巴陵了，所以當竹子順著

溪流到達了巴陵之後，就已經有批發商等著把竹子載走了，之後族人就還是要順

著步道，走回去部落。 

而到了最近，據報導人報導還是有很多族民都是以砍桂竹，然後請人裝載

成車，接著運送到南投縣竹山賣掉來維生，這些每天砍桂竹的價錢通常都是男生

1800，女生 1500，而男生如果技術不成熟就會扣一些錢，而砍下的桂竹均裝載

成車，主要都是賣到南投竹山工廠，這些工廠有的會將桂竹外銷到日本，有的會

留在原地自己製造竹筷子或竹叉子。而這些工廠都喜歡新竹後山的桂竹，因為後

山的桂竹比較硬，可以讓機械比較好施工，而前山和南部的桂竹卻比較軟，比較

容易變形，這樣工廠的機械就不好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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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樹木方面，他們一樣從樹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樹的種類，並且還可以說

出這些樹有什麼用途，例如：建築、種香菇、以及烤火…等等，而這些知識都是

由長輩慢慢在生活環境中摸索出來並且口述傳給後代子孫的。 

    雖然傳統建築上的所有材料都是必須由大自然中取得，但是聚會所的營建，

卻是因為結案時間的緊迫以及現代追求方便性的驅使，所以整棟建築物的架構只

有桂竹是從自然中取得，其他像是木頭以及固定用的鐵釘，都必須向外界購買，

而桂竹材料的取得，主要有四個步驟，分別是選竹、砍竹、分竹以及剖竹，分述

如下：  

 

 

【圖 4-1】竹杯〈筆者，2008.06，玉峰〉 【圖 4-2】引水至部落的竹子〈筆者，

2007.03，九族文化村〉 

【圖 4-3】陷阱〈筆者，2008.06，玉峰〉 【圖 4-4】竹箭〈筆者，2008.06，玉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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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魚簍〈筆者，2008.06，玉峰〉 【圖 4-6】竹簍〈筆者，2008.06，玉

峰〉 

【圖 4-7】烤火〈筆者，2007.04，玉峰〉 【圖 4-8】工寮〈筆者，2008.06，玉

峰〉 

【圖 4-9】竹床〈筆者，2006.10，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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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如何取得桂竹，談選竹、砍竹和分竹 

 

     要選擇來建屋的桂竹有兩個要注意的事項，分別是「竹子本身的條件」以

及「砍竹的時間」，分別描述如下： 

一、 「竹子本身的條件」：在選用適合建屋的竹子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1〉一定要選種植年齡比較老的竹子：年齡一定要三年以上，最好是

三、四年的，而長老們是用桂竹顏色來劃分年齡，大概說來三年的桂

竹，竹面就會帶有點黃黃的色彩，相對的二年桂竹的竹面就會比較綠，

長老說還沒到三年的竹子，還不夠成孰，還沒達到足夠的硬度，比較

容易腐爛，所以要選顏色是黃綠色的竹子，也就是三年以上的竹子，

硬度夠硬，而且不容易腐爛。〈2〉不要選用因為颱風而折損的竹子：

不要選因為颱風而倒下來的桂竹，也不要選因為颱風而導致竹尾斷掉

的那種桂竹，所以要砍竹之前，最好可以找到比較密的竹林，因為裡

面桂竹會比較直，但是這樣竹林的條件，通常都是十年沒有去砍的才

有辦法。〈3〉選用大小平均的竹子：桂竹一定選大小平均一點的，太

大太小的竹子都會導致以後用桂竹所排出的屋頂空隙過大，而容易被

颱風吹垮。〈4〉注意竹子的斑點：竹子有黑色斑點時，代表竹子生病

了，因為黑斑是竹子裡面有水分跑進去了，然後在竹子裡面乾掉的象

徵，正常的竹子是沒有黑色的，但是長老說這黑斑就像小孩子的病痛

一樣，也會慢慢好起來，可是在蓋房子方面，是不會用有黑斑的竹子

的，因為比較容易腐爛。〈5〉注意竹子有沒有很直：有些竹子的身體

就會長的彎曲，而不是一開始很直，直到末端才逐漸彎曲，一開始就

長得彎曲的竹子，剖開之後的半竹，就會有螺旋狀的樣子出現，並不

適合來蓋房子。 

二、 「砍竹的時間」：要砍竹的季節，是從 10 月到 1 月，所以 3 月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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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不能再砍了，因為 1 月開始時，桂竹的根就開始萌動了，然後等

到 3 月就是葉子開始發芽，桂竹裡面水份最多的季節，這時砍下來建

屋的桂竹，不只很容易生蟲，而且一定也很快就會腐爛。  

    選竹之後，就要開始砍竹，此次砍竹的竹林選在馬路旁邊的竹林，因為這樣

會比較方便運送竹子。通常會有兩到三個人爬上竹林的陡坡到竹林裡面，用鋸子

或刀子鋸斷竹頭，然後竹尾就會往下坡方向倒【圖 4-10】。 

接著陡坡下面的一組人馬會把桂竹拉到旁邊的馬路放好準備進行分竹，首

先竹尾的竹葉部份會先被砍掉，接著在竹頭的人，會先看竹頭歪曲的程度，然後

把彎掉的部份砍掉【圖 4-11】，然後旁邊的人就會用桂竹做的一種標準尺〈最前

端有 5 公分是完整的桂竹，剩下來都是剖半的桂竹，長度 11 尺，可以拿來套在

桂竹前端，看標準竹與桂竹重疊到哪裡，劃一下記號就是 11 尺〉放在竹頭部分，

然後看一下標準竹長到哪裡，就有人會坐在後面，只要有人在前面用標準竹一靠

【圖 4-12】，後面的人就拿鋸子劃一刀【圖 4-13】，然後按照鋸痕把桂竹鋸掉，

靠近竹頭所鋸下來的桂竹比較粗，長度剛好都是 11 尺，是準備拿來蓋屋頂的。 

接著這根桂竹剩下的部分又由後面的人接手，也是用標準竹〈剛好是 10 尺〉

來量，量好之後就用鋸子劃一下鋸痕，然後把這一段鋸下來，這段桂竹屬於竹尾

部分，比較細，適合拿來當作牆面的建材，接著桂竹還剩下六、七尺的竹尾部分，

有些就可以拿來當作窗戶或竹籬的建材。就這樣大概有十個人就形成鋸竹的生產

線，把山上的桂竹變成一堆 11 尺的竹頭以及 10 尺的竹尾【圖 4-14】。 

然後有些人就會把 10 根 10 根綁好的 11 尺桂竹放在一輛貨車上面，在放貨

車的時候，也會用四根短竹分別插進桂竹與車廂木板之間的四個角落，這樣的用

意是讓桂竹在行駛之間不會掉下來，最後同時也把 10 根 10 根 10 尺的桂竹綁好

也放在另一量貨車上面，然後兩輛貨車就帶到建地上面，並且依照竹頭與竹尾兩

種不同標準來區分成兩堆，好方便以後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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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砍竹後，將竹子往下滑實例

〈筆者，2006.11，玉峰〉 

【圖 4-11】分竹實例〈筆者，2006.11，

玉峰〉 

 

【圖 4-12】將標準竹套進竹頭實例〈筆

者，2006.11，玉峰〉 

【圖 4-13】依照標準竹長度而分竹實

例〈筆者，2006.11，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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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如何剖竹 

 

    在建造竹屋時，剖竹是一個關鍵性的動作，因為剖竹決定建屋的材料是否優

良，例如是否曲度平均，兩邊半竹是否大小平均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能

不能剖出公母竹出來，而所謂的公母竹，是長老們在蓋竹屋時很重要的術語，尤

其是蓋屋頂的時候，因為屋頂的工法，是採用竹子上下合抱的方式，而長老們就

把上面的竹子稱為「公竹」，也把下面的竹子則稱為「母竹」，而這樣的分法主要

是因為剖竹時，用刀的角度〈泰雅語：Soki〉而使剖出來的兩邊竹子弧面有所差

別，公竹弧面的中間會偏低，所以一定不可以在下面，因為這樣雨水就會積在中

間，所以公竹會在上面；母竹弧面的中間會偏高，所以會在下面，因為這樣雨水

就會順勢直接滑出去。 

而且也因為公竹中間偏低，母竹中間偏高，所以兩者就可以直接密合。而

剖竹時，如果竹子偏直，就可以往中間剖，如果竹子本身有明顯的弧度，就必須

要順著弧度去剖，這樣才有辦法分出公母，否則如果還是直接直線剖的話，剖出

來就會發現兩片完全背對著彎曲的竹子，完全沒辦法密合，所以剖竹的人一定必

須要指派一個對工法很有經驗的長老才行，而這次選派的就是黃未吉長老，他是

Nangay niqan 的 mrhuw〈領導人〉，60 歲，對蓋房子非常有經驗，自己的工寮和

民宿都是自己和老婆以竹子為建材，獨自所建造的，而這次協力建造聚會所所需

把竹頭彎的地方去除 

11 尺當屋頂

10 尺當竹牆

剩下 6 尺多可當窗戶與竹籬使用

【圖 4-14】鋸竹生產線示意圖〈筆者，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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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竹子，都是由黃未吉長老一個人剖出來的。 

剖竹時，黃未吉長老會先找到一個可以讓竹尾直接頂住的土堆，否則是任何

堅硬的物體都可以，接著長老離土堆一段距離處，挖洞，然後埋進一根 Y 型木

頭，接著就可以把竹尾抵著土堆，然後竹頭架在 Y 型木頭上面，然後長老會聚

精會神的看好整根竹子的形狀或紋路，並且調整竹子的角度，等到擺定之後，就

用右手把刀橫架在竹頭上面，左手拿著木頭來敲打刀子，等刀子切進竹子約十幾

公分之後，就用兩隻手掰開竹子【圖 4-15】，有些較細的竹子，可以一掰就到底，

有些比較厚的竹子，就必須先掰到中間的長度，然後再側身用右腳踩到竹子上面

【圖 4-16】，接著兩手用力一掰，就可以剖完，或者也可以再用手掰到底剖完，

長老說比較厚的竹子一定分兩次，第一次剖到中間，第二次再剖完，要不然就會

剖的不乾淨，而有一絲絲的竹節出現。剖完之後，就會讓其他人用通節器〈泰雅

語：Buli〉把竹節全部通掉，這樣才有辦法讓公竹與母竹完全密合。 

另外砍竹子的刀屬於比較長和細的，這種刀也可以殺豬肉和狗熊的，如果

是為了爬山路，而來砍路邊的樹時就不可以用這種刀，而必須用圓和胖的刀子，

所以每種不同形狀的刀，是會有不同用途的。 

    黃未吉長老並且回憶過去說：「在以前當竹節打掉之後，就會把剖開的一對

公母竹放好不要讓他們分開，因為這樣在排屋頂的時候就可直接將ㄧ對公母竹拿

上去排，如此竹子密合的程度就會更加的緊密；另外以前還會依照竹子大小排放

整齊，也就是大的放一堆，小的放一堆，這樣以後要排屋頂的時候，就會比較好

排，而不至於導致大的疊在小的上面，或者小的疊在大的上面，而產生空隙太大

因而導致漏水的現象。」另外，尤命‧哈用長老也說：「以前房子沒有藤可以用

〈宜蘭和前山才有〉，所以剖完竹就會一對一對放好，這樣在疊屋頂的時候，就

會很密，就不再用藤來綁，而是只要用石頭或者竹子來壓就可以了。」所以傳統

上的作法，是會完全去考量竹子本身所有的物理特性，來使竹屋本身的結構更加

密實與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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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側身用右腳踩到竹子上面，接著兩手用力一掰實例〈筆者，2006.11，

玉峰〉 

【圖 4-15】用雙手直接掰開實例〈筆者，2006.11，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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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這次工作是呈報給原民會的計畫活動，而在營建聚會所的當時，該計

畫預計在半個多月以後就要完成整個工作內容，所以並沒有辦法做到如黃未吉長

老以及尤命‧哈用長老所說的較為細緻的分類作法，所以工法從傳統ㄧ直延續到

現代，卻因為不同的建築目的以及仰賴他者的建築經費，而導致整個建築工作時

間的被壓迫，促使工法內容也因而被迫改變。 

 

4-2-4 建屋所用的木頭 

    這次建屋所購買的木頭可以分兩個種類，分別是中古電線桿以及用化學藥水

浸泡的杉木，分別描述如下： 

一、中古電線桿：主要是當暴露在屋外的柱子，這種電線桿的尺寸不一，總共可

以分為三種，分別是 6 米、7 米以及 8 米，此次建屋總共需要 14 支電線桿，

但是廠商多送三支，是準備讓這 14 支中如果有瑕疵，比如說爛掉的，可以

來替換。這種木頭的材質就是杉木，但是外表卻塗上一層柏油，這層柏油可

以用來防腐、防蛀蟲，所以可以在外面日曬雨林，而這種柏油除了會弄髒身

體，並且因為柏油是易燃品，所以不能防火，尤其有時候如果小孩子玩鞭炮，

不小心去炸到這種柱子，是很容易發生危險的，但因為是中古貨，所以價錢

會比較便宜，大概一根只要一千塊左右。 

二、用化學藥水浸泡的杉木：主要是用來當支撐屋頂的樑柱，這種杉木是可以達

到防腐、防蟲並且防火的功用，但卻不能防日曬雨淋，所以用來當室內的屋

樑，長度 20 台尺，部落總共購買 17 根，價錢方面比中古電線桿多一千塊左

右。 

    所以木頭本身的花費就要七萬五千元左右，然後 還要算計運費部份，這二

種木頭都是去不同的廠商運貨的，再加上要疊這些木頭是需要技巧的，所以運費

會比較貴，但是因為老闆是當地人〈但不住部落裡〉，而且由於老闆本身疊貨的

技巧比較好，一般的標準來說，25 頓卡車大都可以運 13 到 20 頓左右，但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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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多一些，所以別人要出 5 台車所帶的貨，他只要出 3 台車；別人要出 3 台

車所帶的貨，他只要出 2 台車，所以這其間又產生了很大的價差，像是新竹縣縣

內的帶到這裡只要算 16000~18000 元，但是從此 也可以看見車費在成本裡是佔

了很大的重量的，而把車費再加上木頭的價錢，就可以估計大約要花費九萬三千

元左右，這在整個建築成本中來講，是佔很大的分量的。 

   但是這和傳統的作法是不一樣的，黃未吉長老表示：「以前蓋房子都要一個

月，因為材料都要自己準備，蓋屋頂也是自己一個人，只有綁的工作需要親戚鄰

居；而像木頭這種材料，就要在蓋屋之前準備二、三年的時間，因為要自己去山

上找七五樹，然後在山上處理，處理的方法就是把樹外面的皮都去掉，留下堅硬

的樹心，這些樹心就一定不會腐爛，也不怕蟲蛀，而這樣的樹大概要 21 枝就可

以蓋房子了，一般人一年都可以準備 4~6 枝，所以都要準備三年的時間。」 

另外尤命‧哈用長老也表示木頭除了要找像七五樹之外，像是烏心石、肖

楠那種中間樹心很堅硬的樹材也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找樹型必較直的才可以，並

且還說像是七五樹，他們都會去颱風吹倒下來的風倒木，然後等這些木頭的外面

幾層在樹林之中自然腐爛之後，而剩下堅硬的樹心時，他們才會帶回家來準備蓋

屋。而至於過去傳統泰雅族家屋的柱子數量有多少呢？黃未吉長老表示：「以前

的房子是需要木頭當做架構的，其中各個牆壁有五根柱子，屋頂有七根橫樑。」

所以總共是有 16 根柱子。 

而什麼木頭比較適合搭建家屋呢？尤命‧哈用長老說：「建屋木頭的使用可

以分為兩種目的：一是當直柱，另外一種就是當樑木，其中直柱方面，比較適合

的木頭為 dandan vin〈櫸木〉以及七五樹，這類木頭不可以直接去砍，而是要去

找被颱風吹倒之後，樹皮慢慢爛掉之後，所留下的樹心〈通常要十年以上，才有

辦法看到樹心〉，用這種樹當柱子的房子，可以撐 20~30 年；而樑方面，則是可

以分為二種，分別是：1.檜木：一個家放五支，不容易腐爛，但是這種材料比較

難找，因為離部落比較近的樹都被日本政府砍去做學校了，所以要找就要往深山

裡面去尋找。2.松樹：有分三葉和五葉的樹種，五葉的比較好用，但是這種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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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易爛，所以要當作室內的樑木，因為這樣比較不會淋到雨。」 

   從過去與現在兩種時空背景對木頭做法的不同，也了解到過去泰雅社會和周

圍的自然環境是必須緊密連結的，因為泰雅人的生活所需都必須取自於部落周圍

的山林，部落與山林是彼此互通有無的，所以年紀大長老們大都非常清楚每種木

頭的種類與特性，進而可以將各個種類的木頭放在適合的角色，讓其發揮最大的

功用。 

但是到了現代，因為殖民政府的法令限制，部落和山林的關係已經不再是

像以前一樣，部落沒辦法盡情索取山林的資源，於是就被迫要轉向山下的世界，

而轉化成資本的流通，但這部份，泰雅族是比較弱勢的，所以常常因為資本的限

制而必須要轉而改變部落自己本身的世界，就像木頭的種類，因為價格的關係，

部落只能使用便宜的杉木，但是杉木卻是一種較為容易腐爛的木頭，所以部落就

必須購買特別處理過的木頭，這跟取自部落周圍森林木頭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別。 

第三節 建屋時序與各部構成 

4-3-1 建屋的 gaga 

在泰雅傳統的社會中，做很多事情都必須要遵循 gaga，gaga 就是祖先所傳

下來的話，引申為慣習或者禁忌，而在建屋方面，也是有 gaga 必須要遵守的，

尤其是泰雅人時常都在遷移，時常需要蓋新的房子，林為道就指出「對於生活在

過去傳統的泰雅人來說，一般人一生之中是必須搭建至少三次家屋的，Besu‧

Hayung〈田金次〉說一個泰雅人年少時隨著家族遷移至少會先蓋一次的家屋，

長大成人分家會蓋一次屬於自己的房子，不斷的遷移中又會蓋第二次的房屋，甚

至於四、五次都有」98。 

而筆者在做田調時，部落的老人就說他們常常搬來搬去，隨著耕地的變換，

而改變他們的住處，幾乎都一、二年就會換一次房子，所以以現在的思潮來講，

                                                 
98 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苗栗：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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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覺得他們過去住的房子是工寮，而不是所謂的「房子」，因為換屋如此的頻

繁，以及那麼充滿不確定性，所以更加要去遵循所謂的 gaga。 

像是佐山融吉就有在其著述中提到馬里闊丸蕃在建造房屋前會先聽「希立克

(sliq)鳥」的叫聲，如果是吉的，會先在選定的地點開闢一小塊地方建一小屋並在

小屋內過一夜，用夢占的方式斷吉凶。如果是吉祥的夢就可以開始建屋的工作，

當天夜晚也要注意所作的夢，如果是凶的夢就要放棄那塊地方。然而，即使兩天

內都是吉祥的夢，第三天如果夢見刀子或其他東西掉落或是從凶崖墜落，也都算

凶。99 

     關於這個 gaga，部落長老林連成長老也有提到：「只要是分家，就要蓋房

子，先找ㄧ塊地，要看看這塊地有沒有安全，有沒有裂開，或者注意以前有沒有

垮過，以前的地沒有分誰的，因為都是家族〈niqan〉共有的，所以通常就是一

個家族就蓋一整排的房子，於是就蓋在家族旁邊的空地上，至於要不要面山、風

向、方位、朝向哪裡，這些我們是不會在乎的。只要這塊地安全，我們就會大概

整理一下這塊地，然後就會在地上排三個石頭，並且在裡面烤火，就好像我們再

裡面煮東西一樣，這代表我們即將要進去住的意思，接著就回家過夜作夢，做出

來的夢如果是惡夢〈魔鬼、山垮下來、家族都生病了等等〉，就放棄這塊地，不

要蓋了；如果是好夢〈人家送你東西等等〉就可以決定蓋房子。接著就帶一隻雞

去那塊地上面，在雞脖子上劃一刀，把裡面的血灑在那塊地上面，然後將雞烤來

吃，然後就可以直接蓋房子了，房子不大，大概是裡面可以擺三個床舖，有些人

會再隔一間客廳出來，有些就不會，進去就是睡覺用的。」 

可見夢占在泰雅人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他們和 utux 溝通的方法，他

們相信 utux 會在夢中釋放訊息給他們，而如果不去理會這些訊息的話，他們相

信是會被懲罰的，而灑雞血是一種消災儀式〈Qmes〉，Qmes 是出自 qis〈境界〉

之詞，是劃界線之意，也就是祈求在這個區域內不要再有不祥的事情發生，所以

                                                 
99佐山融吉，1983，《蕃族調查報告書》，台北：南天，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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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殺雞見「血」，以血來洗去不潔禳拔不祥，然後將雞肉分給 niqan 成員，Qmes

儀式獻祭的對象是 Utux，是泰雅人處理人與 Utux 關係和諧的最主要機制。100 

選好土地之後，在實際開始建造家屋前，尤命‧哈用長老則表示，部落的頭

目會帶領大家做ㄧ個傳統的儀式，就是拿一個杯子裝著酒和汽水，先用手指在飲

料裡面點了一下，然後滴到地面上，講了 vazi ㄧ聲〈其中 vazi 就是給祖先一杯的

意思〉，然後向祖先祈求，這間房子遇到颱風不會倒，住在裡面的人不會生病，

家人都可以平安的過。然後就將飲料喝一小口，接著就給下ㄧ個人輪流每人喝一

小口，如此就完成了傳統儀式，接著就大家進行向上帝的禱告〈現今族人大多信

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等到房子蓋完之後，主人就要在裡面烤火，然後睡一個晚

上，如果沒有的話，utux 就會先住進去，然後人再住進去的話，就會容易生病。 

   上述是部落長老在處理建造家屋所應遵守的 gaga，但是部落裡並不把聚會所

當作家屋來看待，畢竟那不是用來住的，而且使用者是屬於整個 qalang 的族民，

況且現在部落的土地已不再是共有制，而是屬於私有制度，部落好不容易有這塊

尤命‧哈用長老提供出來的土地可以使用，就不會再使用夢占來挑選土地的，所

以就沒有這些儀式，只有進行慶祝的活動。不過值得一提的事，尤命‧哈用長老

在講建造房屋之前的 gaga 時，還提到有向上帝禱告等西方宗教的儀式，可見這

些外來宗教已經影響到部落在處理人與 utux 之間的價值觀了。 

 

4-3-2 建立地基 

 

當初長老們想找另ㄧ塊地方要蓋聚會所的時候，他們就招開會議來討論，

最後討論的結果是：尤命‧哈用長老願意將自己的土地借給協會使用，而年限為

七年，如果七年過去之後，協會對於聚會所還有繼續使用的運行機制時，將可以

再簽訂契約辦理續借，反之，如果協會對於該聚會所已沒有再繼續運作的話，長

                                                 
100黃國超，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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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將會收回該土地。 

已經確立好要建屋的土地之後，就要開始做建立地基的工作，傳統來說因

為沒有水泥，所以地基方面主要是挖洞的動作，據報導人阿進說：「過去泰雅族

沒有重機械，但是挖的地卻很漂亮，大概木頭直徑如果是 20~30 公分的，那麼所

挖的洞就大概有 40 公分，而其中挖洞的過程，如果遇到大石頭，就用火去燒到

很熱，然後用水去灌，這樣就可以利用熱漲冷縮的道理來讓石頭裂開。」 

另外報導人黃未吉長老還表示：「至於挖洞的方法，以前都是用番刀挖洞，

大概要挖三尺深〈一個手臂多〉，一個人一天下來，大概可以挖 8 個洞，所以要

花三天的時間，如果又遇到石頭，就沒辦法挖那麼深，但是像玉峰六鄰這邊因為

靠近河邊，所以土地都有很多石頭，就會挖得比較慢，如果像石磊、抬耀，因為

位於山腰，所以土壤比較鬆，很少石頭，就會比較快。以前也沒有水泥，所以地

板就是泥巴，而泥巴要踩一踩才會比較結實。」 

而挖好洞之後，就準備立木頭當柱子使用了，而傳統上地面就維持泥土的

狀態，只是用腳踩硬一點而已，所以 可以瞭解傳統的方法是以身體勞力為工具

的，就連丈量的工具也是用身體的手臂，也就是說傳統上蓋房子都是泰雅人的身

體經驗。 

而到了現代所使用的工法就先用怪手在地面上挖好準備立柱的洞，接著在

土地的四周設下可以用來綁綿繩抓直的木頭，接著再來固定綿繩，並且用尺來量

出預先設定好的長度〈長 30 尺寬 17 尺〉。而且在固定綿繩時也可以用水平儀來

做輔助之用，另外固定好的綿繩是剛好可以貫穿後面 5 個準備立柱的地洞中間

【圖 4-8】。接著就用塑膠繩綁上棉繩，來標記出柱子的位置。 

在這之前長老先釘一個倒 L 型的木頭，然後再綁上吊著石頭的繩子，來當

作測量柱子有沒有直的工具〈往後將此工具稱為石頭水平〉【圖 4-18】。然後就請

怪手吊起木頭，往地洞裡來立木柱〈立在棉線邊緣之外〉，長老使用石頭水平測

量柱子是否有垂直地面，其他長老開始用土叉來鬆動柱子周圍的土，好讓柱子有

可以調整的空間，等到調整好了之後，就開始在柱子周圍斜釘上可以支撐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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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拿石頭水平再來測量柱子的垂直度以及與其他柱子是否有對齊〈一邊測一邊

指揮怪手〉，一旦對齊後再釘上更多釘支撐柱來固定柱子。 

最後要有人坐上怪手的手，好讓怪手將此人抬高，來拿掉柱子上方讓怪手

操控柱子的繩子【圖 4-19】，接著怪手挖土倒在柱子周圍，填滿柱子可以移動的

空間，長老們還把石頭擺放在柱子周圍好來補強強度，並且還用鋤頭把土弄到柱

子周圍，來填滿更細的移動空間。接著怪手用手壓土，壓實後，把支撐木拿開【圖

4-22】，怪手再倒一些土與石頭來壓實，長老用石頭水平測量，指揮怪手調整移

動柱子，如果還有需要移動的，就還要再用土叉挖鬆柱子下面的土【圖 4-20】，

並指揮怪手調整柱子。 

等到立好柱子後，還要拿尺來測量，並且調整一下其他塑膠繩〈立柱標準〉

的位置，好將每根柱子之間的距離維持平均。直到用上述的方法立下工地後面 5

根木柱之後，再用石頭水平測量全部柱子是否有都立直與對齊【圖 4-21】，而這

是屬於長度方面〈共 30 尺〉。 

而至於寬度方面：長老們也是先用棉線來劃出工地的預先寬度〈17 尺〉，量

好後用磚頭先定一下，然後把釘子釘在已經立好的柱子上面，然後綁上棉線，並

拉出土地的側邊，請怪手在剛剛立磚塊的地方挖洞。等到寬度前後已經立了兩根

柱子之後，中間又再挖了兩個洞，然後拉棉線用尺測量，總長 17 尺，量出中間

點，8.6 尺的地方，然後在第一根柱子與中間點之間，取中間作標記，最後一根

柱子與中間點亦然，這兩個標記就是要立柱子的地方，而立下木柱的方法和上述

的相同。 

接著要立工地另外一側時，也是先拉棉線，當寬邊與長邊兩邊都拉棉線時，

會發現兩條棉線垂直相交之處，再從此處往後量到立柱的地方，剛好是 17 尺時

【圖 4-23】，就是第一根柱子要立的地方，接著一樣先在這一側取得中心點〈在

有立柱之處量 8.6 尺處〉，再來也是用同樣的方法，來完成這邊寬度的立柱.。而

另外一邊長度則是用 5 尺 6 作為一個間隔，以 3 個間隔作 2 個標準來立柱子，如

此則全部的柱子都完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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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工地三邊柱子的外側訂上模版【圖 4-24】，圍成ㄇ字型，留下正前方

那一邊，方便怪手作業，定好模版之後，便在柱子上綁上棉線，以留出將來要排

列竹牆的範圍，這些範圍的水泥一定要很平，否則同樣長度的竹子一排就會有高

有低。而至於工地內部就可不必，只要等到完工後再來修整即可。 

後來大家把石頭丟進模板之內的工地範圍，還把大石頭集中在模版旁邊，

然後也用工具把模板裡面的土填平【圖 4-25】，也在工地側邊的柱子上面釘上支

撐柱，然後把門口那一邊的模版也釘上〈因為工地本身地形有點斜坡，以至於整

個工地面是斜的，所以長老在其中在較低的那一側是釘上兩片模版的高度〉，接

著怪手在工地外面用手把模版裡面的土弄平，準備鋪上水泥，另外在柱子之間用

鐵絲綁上木板，並在兩側木板之間架上板模，好方便人可以在柱子上面作業，好

來架設屋樑【圖 4-26】。 

 

 

 

 

 

【圖 4-17】以棉線標示基地長度實例〈筆者，2006.11，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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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以石頭水平測量柱子是否與地面垂直實例〈筆者，

2006.11，玉峰〉 

【圖 4-19】長老坐在怪手

上面，拔除柱子上的繩子

〈筆者，2006.11，玉峰〉

【圖 4-20】長老開始用土

叉來鬆動柱子周圍的土實

例〈筆者，2006.11，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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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以石頭水平測量柱子是否與

地面垂直實例〈筆者，2006.11，玉峰〉

 

【圖 4-22】長老拔除支撐木實例〈筆者，

2006.11，玉峰〉 
 

 
【圖 4-23】用尺定好長度並且標示立柱

之處實例〈筆者，2006.11，玉峰〉 

 

【圖 4-24】在柱子內側釘上板模實例〈筆

者，2006.11，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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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在板模內部鋪上石頭與沙子並且讓其平均，好可以鋪水泥

實例〈筆者，2006.11，玉峰〉 

【圖 4-26】立柱完工後，在柱子之間榜上木板，好架設屋樑〈筆者，

2006.11，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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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上屋樑及屋架 

首先先丈量柱子的高度，等確定好ㄧ個高度的時候，就站到版模上面，把

太高的柱子鋸成同樣一個高度，接著三個人先站到版模上面，然後下面的人就合

力拿木頭給上面的人，上面的人ㄧ接到木頭，就將其橫放在柱子上，然後用釘子

將橫木與柱子固定。 

接著下面的人再拿上來一根已經丈量好的木頭，這個木頭就是以豎立的型

態，直接用釘子將木頭垂直固定在橫木中間，然後下面的人再拿上去第三根與第

四根柱子，這兩根柱子分別是用來斜放，並和一開始的橫木，與剛剛豎立的木頭

呈現直角三角形的形狀，接著再拿上來二根木頭，這二根木頭是固定在剛剛豎立

木頭的兩邊，並且以斜架的型態，斜頂住之前斜放的兩根柱子，這樣就形成一個

屋架的形狀，而聚會所的架構中總共有三個屋架，分別架在聚會所的兩邊以及中

間。 

另外長老們說在傳統上來說，泰雅族一開始的家屋是沒有建置屋架的，所

以傳統的木架構系統只有柱子和樑木的組合，而至於屋架的觀念，是日本政府在

教導他們建造日式木造房子時，所引入的觀念，長老們說這樣蓋起來的房子會更

加的堅固。 

完成屋架的架設之後，就準備進行屋樑的架設，ㄧ樣也是先有三個人先站

上板模上面，然後接取下面的人所搬上來的木頭，這根木頭就架放在兩個屋架邊

端的上面，ㄧ樣的方法分別將四根木頭架放在兩個屋架另ㄧ邊端上方、屋架頂端

的上方以及屋架兩個斜邊的中間，接著再以同樣的方法將五根樑木架在另外兩個

屋架上方，然後再用鐵絲以及馬口釘來固定彼此相接的樑木，如此就完成了屋樑

的設置。 

長老們說如果是能夠完全防制颱風的侵襲，應該要有七根樑木，這樣的設

置是最堅固耐用的，也才能加強屋頂與木架構連結的強度，但是因為此次的經費

有限，所以只能搭建五根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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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蓋屋頂 

長老說：以前傳統住屋是先蓋一層屋頂，接下來蓋牆，然後要等一個月之

後，才能蓋第二層屋頂。所以等到屋架上好之後，就準備要概第一層屋頂了，但

在這之前要把搭建屋頂所需要的竹子材料準備好，而屋頂材料除了要分公、母竹

之外，還要注意這些屋頂竹的形狀也跟一般製作牆面的竹子不一樣，這些屋頂竹

的製作方法如下： 

〈一〉先做標準竹：所謂的標準竹就是模具，其形狀會比較小，所以要取

自於竹尾部分，製作完後，就可以將其放在一般竹子裡面，以便製作出形狀一樣

的屋頂竹。首先先去剖一小節的竹尾，然後在剖成ㄧ半的竹片上，距離竹節約二

公分的地方，鋸到竹底〈不要鋸斷〉，然後在距離三公分的竹片上，也一樣鋸到

竹底，接著拿鋸子背面一敲兩條鋸線之間，在竹子的弧面上就會有兩小塊竹片掉

下來，就完成標準竹的製作了，而這樣標準竹的竹頭有著工字型的缺口，這缺口

也就是支撐屋頂結構的關鍵。 

〈二〉大量製作形狀相同的竹子：接著以這個當作標準，放在要做屋頂並

且剖好的竹子裡面【圖 4-27】，用鋸子在標準竹的缺口上做個記號，然後用一樣

的方法，把竹頭部分的弧面都切除，就完成了屋頂竹的製作過程，如此依據同一

個標準竹所製作出來的屋頂竹中，所有竹頭卡榫的每個缺口都是 4.5 公分〈一吋

半〉，並且缺口都會在相同的位置上，可以說是非常精準。另外因為製作屋頂的

竹頭要把一部分的弧面切除，所以屋頂竹頭的基部一定是竹節【圖 4-29】，如果

不是竹節的話，竹頭部分的卡榫會很容易斷掉；或者如果離竹節有一點距離的

話，就會導致有可能切除弧面的地方剛好是竹節，而比較不好切。 

而在如此的製作過程當中， 發現了屋頂竹的形狀有著特殊的「工」字形缺

口卡榫，這樣的造型其實在整個屋頂結構系統當中，具有串聯全部整個系統的作

用，以下分別介紹屋頂系統的兩個特點。 

〈一〉屋頂竹缺口的功用：為什麼要切除屋頂竹竹頭部分的弧面呢？長老



 99

們把母竹並排放好，然後拿一枝竹片放在缺口上面，接著再把公竹放上去，就會

發現竹頭部分是可以緊密靠好的【圖 4-28】，所以竹子缺口的功用在於將公母竹

以及隱藏在裡面的竹片整個卡住，這樣就成了完全堅固的屋頂系統【圖 4-30】。                

〈二〉屋頂系統與樑木結構之間的固定：屋頂系統完成之後，再鋪一條竹

片放在公竹上面，然後用 16 磅的鐵線〈屬於比較細的鐵線，這樣才可以伸進竹

片的隙縫裡面綑綁，反之如果太粗就不好綁了〉將公竹上面與其下面的竹片綁好

固定，這樣就會連卡在竹片上下的公母竹也固定住【圖 4-31】，接著再將竹片與

其下的樑木也固定住之後，這樣就可以將屋頂結構與樑木結構固定住【圖 4-32】，

然後等到前面ㄧ排屋頂做好之後，後面那ㄧ排就可以直接疊上去，等到竹牆也鋪

設好之後，前面第二排屋頂又跟著疊上去，後面第二排再疊上去，所有屋頂的竹

頭就會紮紮實實的靠好。 

工地上聚會所的木架構架好之後，有一位中年人〈42 歲〉和一位長老，在

衍架上面鋪木板，然後站在木板上面鋪設屋頂竹，而屋頂的竹子在排列時，要注

意竹頭部分〈屋頂上部份〉ㄧ定要排很密，竹尾部分〈屋頂下部份〉就可以疏一

點，因為竹頭部分是有東西可以固定的，而基本上，ㄧ般竹子的構造中竹頭會比

較寬一點，而竹尾部份就比較細一點，所以屋頂上密下疏的狀態是很自然的。 

此時衍架下面有一位年輕人〈建明〉負責拿適當大小的公竹與母竹給上面

工作的人，所以這時都會出現「公」或「母」的對話內容。負責架屋頂的人一拿

到竹子之後，就往上提，如果拿的是母竹，就把最下面的竹條〈半層屋頂會有兩

條竹條來夾住竹子〉，提上來，然後把母竹放在木頭上面擺好，再把竹條壓在之

前鋸好的缺口裡面，如果是公竹則是把最上面的竹條拉起，把公竹由竹條下方拉

上來，放在母竹上面，而公竹的缺口則也是剛好覆蓋在竹條上面，如此一來下面

的竹條則是卡住了公竹與母竹相交的缺口，而上面的竹條則是壓在公竹上面。 

而上面的人有時在溝通公竹與母竹時，或告訴下面的人要公竹或母竹時，

會用手勢代表〈因為有些長老有重聽〉，手掌朝上並作弓往上彎曲代表母竹，手

掌朝下，作弓往下彎曲時代表公竹【圖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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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好ㄧ定數目的屋頂之後，就用鐵絲把上下兩條竹條綁緊，也把下竹條和

木頭綁緊〈大概每 5 根就要綁緊一次〉，上下綁的地方都一樣，所以每 5 根竹子

就有上下兩條鐵絲綁住上下兩條竹條以及下竹條與木頭，這樣一來屋頂的竹子就

緊緊的被卡住。在竹屋上面綁屋頂鐵絲時，大概都會有三個人，一個人排竹子〈中

年人〉，一個用鐵絲綁第一條竹條與木頭樑，另外一個人用鐵絲綁第一條竹條與

第二條竹條【圖 4-33】。 

而捆綁鐵絲時，並不是在屋頂上面捆綁，而是要從屋頂鑽洞然後將鐵絲放

進洞後，往下面的木樑兩邊垂放，然後長老再從室內爬梯子上去屋頂綁鐵絲來捆

住木樑，就這樣在室內的木樑上都可以看到一條條綑綁好的鐵絲，這些都是為了

固定屋頂的竹子而綑綁的。綑綁完，如果看到屋頂竹子有些寬疏而不夠緊密的，

就要用手或工具，敲擊室內天花板的竹子，讓他們可以緊密一點。 

綁完前面半層屋頂時，就可以進行後面半層屋頂的工作了，在進行工作時

也要綁二條竹條，就是讓公竹與母竹夾住第一條竹條，而第二條竹條則是覆蓋在

公竹上面，然後長老才用鐵絲綁住第一條與第二條竹條。 

但是屋頂並不是只有固定屋頂上端就結束了，而是連屋頂中間和屋頂前端

都要固定，所以長老們要用繩子的一端綁著屋頂前端，另外一端綁著自己的身體

慢慢走到屋頂面的中間，然後一個長老拿著電鑽鑽洞【圖 4-37】，另一個長老則

來將預先剪好的鐵絲，穿入鑽好的洞裡面，而等鐵絲穿入後，先不要將鐵絲穿到

底，而是先讓幾個鐵絲變成山洞一樣，接著就拿一根全竹，一個一個從山洞般的

鐵絲裡穿進去，好來固定全竹。 

接著再將鐵絲鑽上面的公竹，然後繞過中間的竹條之後，就把公竹搬開鑽

進母竹裡面，然後用鉗子的腳敲幾下鐵絲，鐵絲就自然往下沉，然後下面的人就

用鉗子的腳把鐵絲捆住樑木，然後綁緊，如此一來屋頂上面的全竹、公竹、竹條、

母竹、和屋頂下面的樑木就一起被綑緊了，而一個屋頂面就有兩條這樣的全竹〈分

別是中間和下方五分之ㄧ處〉，而要綁下面的全竹時，也是要將繩子固定在中間

的全竹，然後一端綁在自己的身體，才能安全作業【圖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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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進行屋頂的工程時，在聚會所內部的長老跟未吉長老解釋天花板有一

個地方有不齊，不是他做的，而是鄰長〈42 歲的中年人〉跟另外兩個人做的，

他說他做的很整齊，不關他的事，他一直拉著鄰長解釋，大家都在笑。但是此時

大家都發現天花板有一個地方有很大的缺口，鄰長解釋那就是他不小心把公竹和

公竹合抱在一起，導致的結果【圖 4-35】。 

大家忙著搶救那個缺口，一開始用短竹，希望可以塞進天花板與木樑之間，

來壓緊天花板，讓那個缺口小一點，可是短竹卻一點也塞不進去，後來有一位長

老爬上屋頂想辦法解決。未吉長老則是拿刀削木頭條，然後鋸下一小段，交給鄰

長，然後馬上拿給站在梯子上的長老，結果木頭條就可以塞進天花板與木樑之

間，缺口馬上就變得小了一點，接著又拿鐵鎚敲木頭條，又想要拿竹子塞進去，

可是卻也沒辦法，只好拿槌子敲敲缺口，最後缺口是有比較小了，後來長老還是

用土叉把短竹塞進天花板與木樑之間【圖 4-36】，並把竹子敲密一點，終於有比

較改善。 

長老下來說下面是公竹，上面也是公竹，所以才有縫隙，可是他說還好將

來會鋪第二層屋頂，所以比較沒有關係，他說一定要鋪第二層，第二層可能會漏

一點點雨，但是第一層就會擋住不會漏，竹屋一定是二層，沒有人只鋪第一層的，

因為第二層會被風左右掀開，就會漏一點點雨水，但是到了第一層，就一定會保

護他，不會漏水。 

另外，田金來長老補充說：「如果只蓋一層屋頂，那麼颱風天下大雨時，風

勢左右吹掃的時候，雨水就會藉著風勢從竹子左右兩邊的隙縫滲透到屋內而導致

漏雨，但如果是二層屋頂就不會了，因為上層的雨水下來，還是會從第一層往下

滑動，而兩層之間的雨水少了風勢的助力，就會順著竹子之間的溝槽而往下流動

到屋外。」而這也是為什麼族人很驕傲說他們的竹屋頂絕對不會漏雨的原因了。 

另外屋頂竹子的排列如果從側面看是屬於「入」字型的或者「人」字型的，

而到底要哪種型？基本上要看風向，與風向平行的竹子，一定是屬於上層比較突

出可以蓋過下面那一層的屋頂，因為如果是下面那一層與風向平行的話，那麼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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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把上面那一層屋頂掀起來，所以與風向平行的竹子一定會蓋在最上面。長

老說以前還有另外一種工法，不是像現在是用「入」、「人」字型的，而是用屋頂

對齊的方式，就是沒有哪一層會在上面的意思，而是每一層都要排好，但是這種

工法非常的多工，因為每一對竹子都要用鐵絲穿洞，然後圈起來綁緊，就像縫衣

服一樣，所以這種工法非常耗時，以至於現在的竹屋頂都是採用「入」、「人」字

型的。 

但是如此的工法，勢必還是要藉助到鋸子、鐵絲等鐵製的工具，所以在沒

有這些工具的時代中，泰雅族是如何來處理他們的屋頂的呢？長老說：「更早以

前的工法，是整根竹子中間用刀子削一削，然後用火去烤，接著中間就會自然彎

曲，就可以拿來直接架在屋頂上面，而不用鐵絲來捆綁。」所以以前沒有鐵絲的

時候，就會使用火來使整根竹子直接彎曲，而減少鐵絲的捆綁。 

另外，有些長老更點出泰雅族並不是一開始就使用竹子當建材的，「更早以

前不是用竹子來蓋屋頂，而是用茅草與樹皮來當屋頂。樹皮就是用檜木的皮，一

層一層的疊，剝樹皮的季節通常是夏天檜木生長的時候，因為這時水份很多，所

以非常的好剝。以前是不用竹子的，因為沒有鋸子等其他工具，根本不可能使用

竹子，所以竹子有可能是日本人教原住民的。」「以前原住民就會選在種蕃薯和

種小米的地方來蓋房子，種在哪裡就搬到哪裡，而房子就簡單的用樹皮或茅草來

蓋，所以很快就蓋好了，於是以前的人很容易就分家了，分家的年齡都很年輕，

還沒結婚就分家了。」 

所以在更早以前，泰雅族是不用竹子的，而只是簡單的使用樹皮和茅草，

這樣可以讓房子在很快的時間蓋好，於是蓋房子在當時並不是件難事，所以年輕

人很容易就可以分家，而到其他地方再蓋一間房子。等到與其他民族的慢慢接觸

之後，和其他民族所換取的工具也慢慢發展，為了要有更堅固的房子，而且建材

可以多量，並且就在住家附近就可以取用該建材，於是就慢慢的使用了竹子。而

長老說竹子有可能是日本人教原住民的，則還需要往後的研究來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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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以標準竹來大量製作屋頂竹實

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28】屋頂竹構造示意模型〈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29】屋頂竹缺口相對位置實例〈筆

者，2006.12，玉峰〉 

【圖 4-30】屋頂竹在屋頂系統的實際位置

〈筆者，2006.12，玉峰〉 

【圖 4-31】屋頂系統構造實例一〈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32】屋頂系統構造實例二〈筆者，

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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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長老們製作屋頂實例一〈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34】代表公母竹的手勢，上為公竹，下為

母竹〈筆者，2006.12，玉峰〉 

  

【圖 4-35】屋頂因為公母竹放置錯誤所出現的

隙縫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36】長老用工具為隙縫做的補強工作〈筆

者，2006.12，玉峰〉 

  

【圖 4-37】長老拉著繩子在屋頂上工作實例一

〈筆者，2006.12，玉峰〉 

【圖 4-38】長老綁著繩子在屋頂上工作實例〈筆

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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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竹牆的搭建 

長老說要四十歲以上的泰雅人才有辦法來製作竹牆，如果是四十歲以下還

沒辦法排竹牆，筆者認為這樣的說法大概是指四十歲以上的泰雅人才有製作竹屋

的經歷，反之，如果未滿四十歲的大概已經錯過了大量製作竹屋的時代，所以在

製作竹屋的經驗，是很明顯的缺少。像這些六十歲上下的長老就說他們大概二十

幾歲就分家，那時所蓋的竹屋都可以撐三十幾年。而如今長老預估他們排竹牆的

速度，就說如果二人一起排，每一個牆面都要一天的時間。 

蓋牆壁用的竹子也是分公與母兩個半竹合起來，但如果是像圍籬一樣，只

是用半竹並列排好而沒有重疊的話，就會漏雨，而竹牆公母排列的方式，是裡面

為母、外面為公。至於要蓋牆壁的竹子是取用整個竹子的尾部，而屋頂是取用整

個竹子的頭部，所以屋頂會比較厚，而牆壁比較薄，這是因為牆壁有屋簷來擋雨，

所以比較不用像屋頂那樣。所以牆壁要能夠防雨，關鍵是在於屋簷的寬度，像是

在現場，黃未吉長老就會建議，聚會所側邊的屋簷應該做寬一點，要不然颱風吹

進來就會漏水，因為我們沒有做兩層牆壁，所以如果屋簷做寬一點，風吹進來，

就不會漏水。 

另外牆壁用的竹子可以不用在竹節部分就鋸，可是屋頂就一定要。還有如

果竹子如果是歪歪的，就不能做屋頂，但是牆壁卻沒有要求那麼嚴苛， 可以鋸

掉歪的，用直的部份來做牆壁就好了。 

在做牆面時，要先柱子裡面綁上兩根剖竹，讓剖竹與柱子垂直，而綁這個

剖竹就是為了要公母竹夾在兩根橫竹之間【圖 4-39】。於是會議室的四周圍，除

了門口和窗戶以外，都會綁上這種剖竹，而且總共會綁三種高度的剖竹，其中要

綁最上面那個高度的竹子時，要先用尺在柱子上面量好，然後釘上鐵釘【圖

4-40】，接著就可以把剖竹架在鐵釘上面，然後用鐵絲捆綁。但為了要做剖竹，

長老有時還要自己親手剖竹，就是先拿刀子，先從竹頭部分剖一小段，再將竹子



 106

放在身體一側，雙手上下拉開一段，然後在地面上找一個支撐點，也是將竹子放

在一邊，側身用腳踩著，雙手一拉，竹子又會裂開一段，接著長老就用手直接從

細縫左右拉開，完成。 

接著要做竹牆時，就先把竹子〈長 10 尺〉都運到聚會所裡，然後先依照公

母竹分類放好【圖 4-41】，也就是把公竹放一邊，母竹放一邊，長老特別的交代

ㄧ定要公母竹才可以相合【圖 4-42】，否則公公與母母就都沒辦法相合，而且會

差很多，像是把母竹和母竹放在一起，中間的隙縫就會分開很多【圖 4-43】。 

接著擺放竹子的時候，母竹在裡面，公竹在外面，然後將竹子插進綁在柱

子之間的橫竹之間，而且擺放時，一次就放一對公母竹，這樣速度會比較快。並

且竹頭與竹尾也要交相擺放，因為以一個竹子來講，竹頭部份一定是比較寬，而

竹尾的部分一定會比較細，所以如果將較寬的竹頭全部都放上面的話，那麼整個

竹牆上面就會太寬了，導致整個牆面看起來就會上下不平均而歪歪的。另外在擺

放公母竹的時候，也一定要將大的公竹配上大的母竹，小的公竹配小的母竹，這

樣整個牆面看起來才會均勻美觀。 

接著在竹子擺放多支之後，就一定要在橫竹下面用電鑽鑽洞，長老們大概

都是七根竹子之後就會鑽洞【圖 4-44】，然後才好穿進鐵絲來綁緊竹子與橫竹，

而牆外的人在綁鐵絲的時候，牆內也要有人往外壓才行。長老說這裡是在河邊的

地，風會比較大，所以大概七根就要鑽洞綁上鐵絲來跟牆外的全竹固定了，這樣

竹牆才會比較堅固。 

長老一邊鑽洞一邊回憶：「以前沒有電鑽，是先用刀子切，先由上至下斜切，

再由下至上斜切，然後用刀尖在中間挖洞。也沒有鐵絲，可以綁，就用藤條，甚

至拿山上其他可以綁的東西來綁。而藤條大概可以到十年，時間一久稍微用力搖

晃一，籐條就會脫落，但是他們以前也不會用ㄧ個房子到十年，大概一年兩年，

他們就會換一個家了，所以房子在時間上是不會有問題的。」 

長老後面的說法，其實點破了泰雅人和漢人對家屋的不同觀點，就是泰雅

人對家屋的觀點是帶有變遷的概念，因為生產的關係，他們常常會變換居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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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以他們並不會考慮房子耐久與裝飾的問題，房子對他們而言，只是變換耕

地後的附帶休息睡覺的地方，所以他們以「工寮」來稱呼他們傳統的家屋；而漢

人的觀點，則是以一個固定家屋，作為家族的代表，因為家屋代表了整個家族，

所以一定要堅固、耐久，並且要有裝飾來代表家族的精神，甚至還注重家屋所處

的風水，好讓家族的祖先與人都能在此安身立命。 

另外在擺放竹牆時，如果遇到預設窗戶的空間【圖 4-45】，就必須要留窗戶

的寬度，甚至連窗框也要留下空間才行【圖 4-46】，而其中窗框大都都有一邊會

和木頭柱子連在一起，才會比較堅固，所以窗框大都會安排放置在柱子旁邊。而

要架設窗框旁邊的竹牆要注意的是在裝竹牆之前，要再拿一根竹子，把窗框旁竹

子的空隙補滿，另外從裡面看出去一定是看到綠色的竹背，而不能看到黃色的竹

子內部，這樣才會美觀。所以有些長老表示：「如果先做窗框，再來做牆壁，會

比較好、比較不麻煩，如果先做牆壁，也是可以，但是就會比較麻煩。」 

另外如果遇到轉角，那麼轉角處的竹子，一定要放比較大支並且比較寬的

竹子，才可以包住整個牆角【圖 4-47】，不讓雨水與颱風從轉角隙縫處吹進來。

還有如果竹子遇到樑木，就要將竹子上端鋸掉樑木所佔的長度，這樣才有空間將

樑木與竹子安置好。 

至於如果是要搭窗戶以下或以上，這種非整面牆長度的竹子時，長老就沒

有辦法直接用既有的長度來搭建，而是要在當場另外在鋸出適合長度的竹子，但

是如果是需要很多這種長度的竹子時，所以不可能鋸出一支支長度相同的竹子出

來，所以這時長老就需要先製作一支標準竹出來，讓所有的竹子都可以藉由這種

標準竹來鋸出相同長度的竹子，但是標準竹要如何製作呢？以下詳述之。 

長老在做竹牆面的時候，如果需要某一種固定長度的竹子的話，長老就會

先量好所需要的高度，接著找一根竹子，首先先在竹節的地方切斷，然後離竹節

約兩公分的地方，先用鋸子鋸一個記號【圖 4-48】，然後再從這個記號往竹尾去

想要製作牆面的地方，量到想要的長度時候，再用鋸子做個記號【圖 4-49】，接

著就依這個記號鋸掉這個竹子，然後用刀子從竹尾的地方，削到剛剛距離竹節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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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記號的時候【圖 4-50】，把兩邊削薄，把中間竹節削掉，這樣就變成了標準

模具【圖 4-51】。接著就把這個模具套在要鋸的竹子上方，將標準竹靠近竹節兩

公分沒有切除的部份，卡住所要鋸的竹子【圖 4-53】，長老就可以在標準竹尾與

竹子重疊的地方鋸一條記號，這樣就可以方便的鋸出大量相同長度的竹子【圖

4-52】。 

等到做好窗戶以下的竹牆時，長老剖了一根竹子，只切了竹頭一小部分，

所以竹子很長，而且剖成一半之後，也沒有去裡面的竹節，長老說這是要做窗戶

上面的竹牆，而這兩根剖竹就是橫綁在窗戶上方，一根在窗戶的上緣，一根則是

在側面山形牆橫樑的下緣，長老先用塑膠繩分別把竹子和窗框、木頭固定，然後

用電鑽將橫竹和已經鋪好的竹牆，一起鑽洞，穿上鐵絲固定，這些橫竹就是要固

定架上窗戶上方的直竹，接著長老還用「標準竹」的方法，將窗戶上面的竹子搭

建起來，等到前後兩面竹牆都搭好之後，長老們忽然就說要提早休息了，原來是

剩下的山形牆部份，因為需要比較長的竹子來搭建，而現場竹子的高度都還不

夠，所以也只好就先回家休息了。 

 

【圖 4-39】在柱子之間綁上橫竹實例〈筆

者，2006.12，玉峰〉 

【圖 4-40】長老釘釘子在竹架下，好用

來托住竹子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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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長老目測判斷竹子為公竹或

母竹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42】長老展示公母竹合抱密合實

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43】長老展示母竹與母竹合抱並

沒有辦法密合實例〈筆者，2006.12，玉

峰〉 

【圖 4-44】長老每七根竹子就用電鑽鑽

洞，並用鐵絲將竹牆與橫竹固定實例〈筆

者，2006.12，玉峰〉 

 

 

【圖 4-45】長老指出預留窗戶的標記實例

〈筆者，2006.12，玉峰〉 

【圖 4-46】預留窗戶的竹牆實例〈筆者，

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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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長老指出轉角處竹子的竹面ㄧ

定要夠寬大，才能包住整個轉角避免漏雨

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48】為了製作標準竹，長老先在

距離竹節兩公分之處，用鋸子作ㄧ個記號

〈筆者，2006.12，玉峰〉 

【圖 4-49】將已經量好的長度從記號之處

重疊，ㄧ直到想要的長度時候，再用鋸子

做個記號。〈筆者，2006.12，玉峰〉 

【圖 4-50】然後用刀子從竹尾的地方，

削到剛剛距離竹節兩公分記號的時候，把

兩邊削薄，把中間竹節削掉。〈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51】最後兩公分之處，就形成了可以擋住

竹子的模具。〈筆者，2006.12，玉峰〉 

【圖 4-52】長老用這個模具來鋸出一根根

等長的竹子。〈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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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模具末段擋住竹子實例〈筆者，

2006.12，玉峰〉 

 

山形牆的搭建 

 

長老一開始所搭的牆面，是屬於前後兩面牆，接下來所要處理的就是山形

牆的部份，因為在河邊，所以為了怕風大，於是山形牆部分是不開窗的，再加上

山形牆的造型與高度關係，所以不只要特別再去砍長一點的竹子〈16 尺與 13

尺〉，長老們還因為搭建山形牆的方式不同，而分成兩派，到底這兩派的說法有

何不同呢？就以下的研究詳訴之。 

首先黃未吉長老先拿著長竹丈量山形牆面的高度，並且盤算所需竹子的數

量，甚至後來還用捲尺來量出正確山形墙的最高高度以及寬度，接著就告訴大家

要砍多長的竹子以及數量。因為山形牆的斜度很大，所以為了排列山形牆牆面所

砍的竹子有分兩種長度，一長一短，中間用比較長的竹子〈16 尺〉，而兩邊就可

以用較短的竹子〈13 尺〉來節省資源。 

等到竹子來了之後，長老們一直在討論山形牆竹牆的搭法：有一方是想把

整面牆的竹子，先在地面排好【圖 4-54】，而在排列時，也有分公母竹，還有寬

窄的上下混合搭配，因為不可以較寬的部分都放在上面，一定寬窄要平均才可，

這樣竹牆才會比較正，否則就會歪歪的。並用橫竹然後量好最高和最低的高度，

然後用橫竹在最高與最低處劃上斜線，接著再鋸掉多餘的部分，然後再一根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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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上去；可是另一方長老則是主張應該一根一根先量好高度，切掉多餘的地方，

然後再一根一根鋪上牆面。但是田金來長老是說，再更以前他們是先做牆壁，然

後再把多餘的地方切除，最後再蓋屋頂。 

不過最後這面牆一開始是用第一種方法，後來發現竹子高度不好拿捏導致

最後要裝上去的竹子還是太高，排好的竹子放不進去【圖 4-55】，於是最後就決

定用第二種方法，慢慢搭上去。但是即使用這種方法到後來，長老還是要爬梯子

到上面，用鋸子修竹子高度才行【圖 4-56】，或者先在下面以一根鄰近的竹子量

ㄧ量大約的長度，再拿上去比比看【圖 4-57】。 

但是另外一面山形牆，其他長老卻還是採用當初一開始的方法，也就是先

將要排牆面的竹子全部鋪好在地面，接著先量山形牆最低和最高的高度，然後在

地面上的竹子做下記號【圖 4-58】。接著再用鋸子從最低高度的記號劃一條斜線

到最高高度的記號，然後就用鋸子切掉多餘的部份【圖 4-59】，每鋸一兩根，就

將這幾根往牆面上排。而一開始排進幾根竹子時，就先要在山形牆中間排一根高

度最長的竹子，然後用塑膠繩把竹子和夾著竹子的橫竹綁緊固定【圖 4-60】，這

樣往後的竹子才可以放在兩根橫竹裡面，好讓這兩根橫竹夾住固定。 

並且每排進幾根竹子，就要用電鑽鑽洞，然後用鐵絲將橫竹與竹牆固定綁

緊【圖 4-61】。中間也因為長的竹子已經沒有了，所以就從山形牆的另外一邊做

起，等另外一邊也做到一定的高度之後，大家就先休息。後來等長竹又來了之後，

大家又繼續了，兩面牆都各自用自己的方法來搭竹牆，在地面上的那一組，未吉

長老還在竹子下鋪了二根竹子，這樣就會比較好排竹牆。而竹頭部份則是用一塊

木板直立頂在竹子底下，讓所有竹子橫躺在同一直線上，這樣可以確保所有竹子

都是立在同一個平面上【圖 4-62】，等排好一些之後，長老用竹子量最高的高度，

再用竹子量最低的高度，接著就用短竹當尺，然後用鋸子從最高的劃斜線到最低

的，然後就用鋸子切掉多餘的部份【圖 4-63】，每鋸一兩根，就將這幾根往牆面

上排。 

可是排到剩下最後幾根竹子時，卻看見還沒排竹子的缺口，是呈現倒 V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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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圖 4-64】，而李村清長老就過來指導有些竹子應該要上下顛倒過來擺放，

這樣缺口才會比較平均。因為同一竹子的竹尾會比較細而竹頭部份會比較粗，所

以排列時需要交錯平均分配，這樣才會比較平均，而不會歪歪的。未吉長老說竹

屋的事，年輕人比較不懂，竹牆的部分就是寬窄要常常調換，這樣才會平均。  

等到山形牆搭好之後，黃未吉長老將兩根竹子斜放還將其斜靠於山形牆，

並與地面成一個三角形的形狀【圖 4-65】，李村清長老說這是架放在山形牆的屋

頂，而至於長度和角度方面，長老完全沒有用到工具來做丈量。做好之後，長老

就把這兩根竹子架上去，然後用電鑽鑽洞，再用鐵絲綁緊，而架上去的竹子竟然

也沒有半點的誤差【圖 4-66】。後來，黃未吉長老還是忍不住指著竹屋前後兩邊

牆面上方的橫竹放錯地方了，應該要放在竹子的最上方才行【圖 4-67】，但卻放

在三角桁架的木頭下方。 

 

 

 

 

  

【圖 4-54】先把整面牆的竹子，先在地

面排好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55】發現竹子高度不好拿捏導致

最後要裝上去的竹子還是太高，排好的

竹子放不進去〈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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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爬梯子到上面，用鋸子修竹

子高度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57】先在下面量ㄧ量大約的長

度，再拿上去比〈筆者，2006.12，玉峰〉

 

  

【圖 4-58】先量山形牆最低和最高的高

度，然後在地面上的竹子做下記號〈筆

者，2006.12，玉峰〉 

【圖 4-59】用鋸子切掉多餘的部份實例

〈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0】先要在山形牆中間排一根高度最長的

竹子，然後用塑膠繩把竹子和夾著竹子的橫竹綁

緊固定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1】每排進幾根竹子，就要用電鑽

鑽洞，然後用鐵絲將橫竹與竹牆固定綁緊

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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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竹頭部份則是用一塊木板直立頂

在竹子底下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3】用鋸子切掉多餘的部份〈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64】還沒排竹子的缺口，是呈現

倒 V 字型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5】黃未吉長老將兩根竹子斜放還

將其斜靠於山形牆，並與地面成一個三角

形的形狀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6】架上去的竹子竟然也沒有半

點的誤差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7】黃未吉長老還是忍不住指著竹屋前後

兩邊牆面上方的橫竹放錯地方了，應該要放在竹

子的最上方才行〈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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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窗框與木門 

窗框與木門這兩個的元素其實是一邊搭建竹牆時一邊慢慢裝上竹牆的，所

以雖然筆者把這兩個元素放在竹牆後面來闡述，但是讀者一定要有「窗框、木門

與牆壁是在同一個程序裡面，一起完成的動作」之觀念。只是窗框與木門本身並

不是在工地現場製作完成的，而是尤命‧哈用長老先在家裡製作完成後，然後再

用車子載至工地現場來組裝的，但是要如何組裝呢？長老們可是花了很多精神才

把這些元素裝進竹牆裡面的，尤其是窗框，更是改良了幾次才成功的，詳情請看

下文。 

首先長老會在排竹牆的水泥上先畫上黃色的粉筆，代表窗戶的位置【圖

4-68】，但是聚會所側邊山形牆部分不設窗戶，因為風太大了，所以前面與後面

各有三個窗戶，總共有六個窗戶，窗戶寬度大概四米長〈包含窗框〉，長老們希

望窗戶與門都是用竹子做的，其中窗戶必須用竹子往前推開才行，但是最後卻沒

有實現。 

另外上文有提到窗框大都都要有一邊窗框會和木頭柱子連在一起，才會比

較堅固，所以窗框大都會安排放置在柱子旁邊。而如果柱子右邊要做窗戶，那麼

柱子左邊中間的橫竹就會綁一條紅繩子來做為「這裡將要放窗戶」的標示，這樣

就可以提醒長老牆壁竹子就設到這個紅繩子，並且要擋住牆壁竹子倒過去柱子的

另一邊。 

這時尤命長老把窗框運過來，長老們趕快把窗框裝好，窗框是尤命長老鋸

好木板，然後釘起來，長老還將兩個長邊留長一點，所以長邊的兩端都長出約十

公分的卡榫，剛好可以將竹牆塞進裡面【圖 4-69】。可是後來發現其實並不好塞，

長老努力拍打竹子，怎麼塞也塞不進去，等到好不容易塞進去之後，並且用鐵絲

將比較長的框腳與竹子相綁固定之後，長老們用石頭水平來測量，卻發現窗框是

歪的。 

田金來長老說窗框作好，最好在窗框的對角用木頭斜釘，來維持窗框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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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才不會歪掉，因為如果歪掉，玻璃一裝很容易破掉。後來長老決定把窗框先

拿下來，再來調整一下竹子，結果才發現原來是後面的柱子有釘子，所以馬上拿

鉗子調整一下鐵釘，再把窗框裝上去，然後又調整了竹子，才裝好，然後再拿一

根竹子斜架在窗框裡面，窗框才又變正【圖 4-70】，馬上拿出石頭水平來量，果

真是直的。 

但是後來又出現窗框頃斜的問題，長老和頭目正在討論，頭目則說他會處

理，於是頭目把窗框拿回去，等到拿回來時，窗框的兩個直角上已經釘上斜角，

來增加結構的穩固，才不會讓窗框歪掉【圖 4-71】。但又經過了幾天，可能是因

為是在架設竹牆時，去擠壓到了窗框，所以影響了其中一個窗框的水平，最後長

老把窗框和柱子連接的鐵絲拔掉，再裝上好重新調整窗框的水平。 

門框則是由尤命‧哈用長老載過來之後，長老先量好門框的寬度，把竹牆

上預設門的寬度縮窄一點，然後多餘的空間就用竹子補齊，接著用電鑽在地底鑽

洞，因為門框下的木頭是延長加深的，所以門框就可以插進地底下的兩個洞，來

加強結構。而插進去之後，就先用石頭垂直器量看看是否門框有沒有歪掉，可是

後來發現門框沒有辦法和上面的橫竹固定，因為離了一大段距離，最後長老把門

框拿出來，不再鑽到地底下，這樣的話門框就和上面的橫竹距離比較近，也比較

好綁。 

這顯然門框的高度有些問題，可是門框都已經做好了，所以也不能改，可

是不鑽地面下的話，而單單只和周圍的竹子和木柱用鐵絲綁緊的話，還是不夠堅

固，用手推一下就會晃動，這樣是禁不起颱風的，再說就算把門框拿上來，門框

和上面的橫竹還是有段距離，導致沒辦法完全和橫竹固定綁緊，所以這門框的堅

固性是有待加強的。 

後來前門的門框來了，三個長老一起把門框架上去，然後用鐵絲把門框和

周圍的竹子與木柱綁緊。但是門框下方因為與竹牆下方的橫竹有所接觸〈5 公

分〉，所以沒辦法用鐵絲將其固定，於是長老就用鋸子把五公分的橫竹鋸一半，

但是橫竹卻還沒掉，最後長老再用刀子與榔頭把靠近門框的那一半橫竹敲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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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門框就可以和橫竹緊密接合【圖 4-72】，另外也可以用鐵釘將之釘緊【圖 4-73】。 

而中間的橫竹也是一樣的固定法【圖 4-74】，如此，門框就可以緊密的和周

圍竹牆固定，所以後門也是採用如此的作法，這樣等於門框下面、中間部分是與

橫竹固定，門框上面則是本身木頭橫向延伸，而與竹牆接合【圖 4-75】，就這樣

門框就完成固定了。 

後來，長老們裝上了木板窗戶，這窗戶是用一塊塊長方型木板拼起來的，

如果要打開也是將一塊塊木板拿起來就可以了【圖 4-76】，但並不是之前長老們

期望的「必須用竹子往前推開的竹窗戶」，另外前門則是捨棄了之前設計的木門

框，而改用了鋁門【圖 4-77】，而後門則還是沿用之前設計的木板門。 

最後亞偉長老和年輕人在室內抹地板的水泥，而之前要裝後門時，錯挖的

洞也補上很多石頭，準備也鋪上水泥，亞偉長老以前就是營造業，所以抹水泥對

他來講是很簡單的事，只見他用抹刀慢慢抹出平坦的水泥【圖 4-78】，不一會功

夫，整個聚會所的地板就快完工了。長老還說聚會所外面的空地也都要打平才

行。最後尤命‧哈用長老先將後門關上，定上鐵釘然後用塑膠繩綁上，而前門也

在裡面都抹好水泥打平之後，就用鑰匙上鎖，之後尤命‧哈用長老回頭朝 筆者

點頭說差不多完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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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8】長老會在排竹牆的水泥上先

畫上黃色的粉筆，代表窗戶的位置實例

〈筆者，2006.12，玉峰〉 

【圖 4-69】長邊的兩端都長出約十公分的

卡榫，剛好可以將竹牆塞進裡面實例〈筆

者，2006.12，玉峰〉 

 

【圖 4-70】拿一根竹子斜架在窗框裡

面，窗框才又變正〈筆者，2006.12，玉

峰〉 

【圖 4-71】窗框的兩個直角上已經釘上斜

角，來增加結構的穩固實例〈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72】長老再用刀子與榔頭把靠近

門框的那一半橫竹敲掉實例〈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73】用鐵釘將橫竹與門框釘緊實例

〈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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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中間的橫竹也是和下面橫竹

一樣的固定法實例〈筆者，2006.12，玉

峰〉 

【圖 4-75】門框上面則是本身木頭橫向延

伸，而與竹牆接合實例〈筆者，2006.12，

玉峰〉 

 

【圖 4-76】木板窗戶實例〈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77】前門改為鋁門實例〈筆者，

2006.12，玉峰〉 

 

【圖 4-78】亞偉長老用抹刀慢慢抹出平

坦的水泥實例〈筆者，2006.12，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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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聚會所工法與文獻記載工法之比較 

4-4-1 聚會所工法與文獻記載的異同 

記錄了泰雅族實際營建過程之後，發現這些實際營建過程和文獻的記載存

在著異同，以下列幾點說明： 

〈一〉 以現代機具取代天然材料：在這次的營建過程當中，除了

竹子和購買的杉木之外，其餘幾乎都是使用機具來代替，比如說以鐵絲

來代替藤，以怪手代替刀具來挖掘地基，這些種種的改變，或許是因為

要追求時間以及人力利用上的效率。 

但這也代表著泰雅當代家屋的營建已經將現代工具納入體系，並且

因為土地私有化的推動，泰雅人遷移家屋的機率大大地減低，所以相對

的，泰雅人開始要求家屋必須要夠堅固以及持久，於是也開始傾向利用

現代機具以及現代化材料來營建家屋，例如，筆者最近走訪尤命‧哈用

長老，發現他們最近在自己家的空地準備要興建水泥房了，長老的妻子

說因為颱風來的時候，他們在房子裡會聽見很大聲的風聲，所以他們希

望可以興建水泥房，這樣會比較安靜以及安全。 

依照以上的例子看來，泰雅人對家屋的概念似乎慢慢地隨著時代而

改變，在傳統，他們認為家屋只是依附在田地旁邊睡覺休息的空間，並

且因為游耕等生產因素以及部落信仰的種種忌諱而常常遷移家屋，長老

說他們常常住不到一年就會搬家，但是如今，大部分的族人都會希望將

自己家屋蓋堅固ㄧ點，所以部落裡出現很多水泥房子以及鐵皮屋出來，

而且族人長久居住在該家屋而不常遷移，並且因為通常都是家族的家屋

住得較近，所以家族的聯繫力量就會增加，所以慢慢的部落社會單位就

會逐漸以家族為單位，而非傳統中志同道合一起遷移的 niqan。 

〈二〉 丈量由傳統的身體改為量尺：在傳統上泰雅人並不使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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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來丈量長度，而是利用身體手臂的長度來丈量，比如說一手就是代表

成人雙手往外平伸的總長度，通常為五呎左右，而ㄧ手的泰雅語就

是’BA。而像是文獻有提過，傳統家屋的尺寸大致是前後面單邊長度為

5 至 7 個手〈’BA〉，而側邊寬度為 4 至 5 個手〈’BA〉101，但是在現今

的營建當中，族人或許是因為方便計算物料或者核算原民會計畫經費的

關係，所以以量尺來做長度的計量。 

但是筆者也在營建過程中，發現長老們以張開手臂的方式來計算長

度，不過他們並非說這些長度等於幾個手，而是將自己的手臂長轉換成

幾呎，再來做衡量，可見這種以身體當做衡量單位的觀念也還是存在於

長老們心中。 

其實若是以家中主人的身體當做衡量單位，所營建出來的家屋，會

更加符合這個主人的身體需求，可以說是完全「量身定做」，這樣的空

間尺度會比較個人化而非僵硬的制式空間，也或許族人並不把「聚會所」

當作是ㄧ個家屋的建築，所以在尺度上，則完全以經費成本為考量，也

因為聚會所是ㄧ個公共空間，所以並不將個人的身體尺度需求，納入空

間需求當中。 

〈三〉 屋頂鋪設與當地微氣候的關係：在文獻當中，只提到泰雅

竹屋屋頂的材料或者營建工法，而在屋頂與氣候的關係中，也是提及屋

頂可以防止漏雨的功能，卻沒有提及屋頂和當地風向的關係。 

在營建屋頂時，長老們ㄧ再說明屋頂與颱風的關係，也就是說屋頂

雖然用公母竹合抱的方式蓋了兩層，但是這樣也只能防止風將雨水灌入

房子內部而已，而至於要防止風力的話，則必須要依賴屋頂中脊「人」

字型的設計。也就是說竹屋屋頂是由前後兩面竹子所搭建而成，但是這

兩面竹子在最高點聚集的地方，並不會等高，而是有一面會比較高，而

至於哪一面則是要靠當地風向來決定，因為前後兩竹面交錯的地方，ㄧ

                                                 
101林為道，2003，《泰雅傳統竹屋》，苗栗：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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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在背風向，而不能在迎風向，如果是在迎風向的話，那麼風力如果

加強，就會掀開屋頂。 

所以「颱風」這個天災，ㄧ直存在於當地泰雅人的心中，很多營建

的設計，都是因為颱風而設計，例如竹牆部份要在第幾根竹子鑽洞用鐵

線綑緊〈在過去是用刀子鑽洞，而用藤來綑綁〉，也是要考量該地風力

的關係，像是聚會所本身是位於溪口地，所以風力會比一般平地還要

強，所以就必須每七根就要固定ㄧ次，而一般平地只要每八根、九根固

定ㄧ次就好。另外門面結構的加強以及牆面轉角用較寬的竹子來覆蓋，

都是為了防止颱風而加以預防的，所以長老們在營建過程當中，常常會

提及颱風的恐怖以及如何預防颱風的侵襲。 

〈四〉 山形牆面工法的異同：因為竹屋山形牆是由不同高度的竹

子來搭建而成，而長老在搭建聚會所的時候，兩邊山形牆的工法就已出

現差異了，ㄧ面是長老用一對對公母竹排上去，然後再ㄧ對對的裁剪，

這和林衡道先生在北勢群所記錄的工法中，所提及的山形牆製作中的

「逐支量度裁剪」描述，或許比較接近。而另ㄧ側山形牆的搭建，長老

們則是將半面竹牆在地上排列整齊之後，然後量取山形牆最高和最低的

高度，在最高和最低竹子做標記之後，就以竹子當做量尺，從最高的竹

子畫斜線到最低的竹子，裁剪之後，再一根一根的排上竹牆。 

〈五〉 窗戶與門面製作的差異：傳統上都是用竹子來製作窗戶與

門面，但是聚會所卻是使用木板窗，開窗的時候就將木板ㄧ片一片拿下

來，而關窗的時候，再將木板ㄧ片一片蓋起來。而門面則分後門與前門，

後門是木頭門，前門則是鋁門，ㄧ方面是因為竹子加工的費工以及該計

畫完成時間的緊迫，另ㄧ方面則是因為 gaga 強度的關係。 

傳統社會中，gaga 可以花揮強大的社會約束力，所以門窗並不需

要做安全上的設計，但是在現今部落社會中，因為社會文化的轉移，gaga

的社會秩序約束力被現代法律所取代之後，社會約束並不再那麼具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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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再加上部落交通便利，常有外地人進入部落，所以內部存放許多

電腦設備的聚會所，便需要在安全上多加考量，甚至在後期裝上了防盜

攝影機。 

以上是聚會所營建過程和文獻紀錄有所差異的地方，這些差異一方面顯示

了部落經由外來文化以及現代化影響的結果，另ㄧ方面則是和當地的氣候有所關

係，但是也顯現出整個營建方向和過去並沒有太大的差異。這是因為兩個時代的

工法，都是以當地竹子為主體，而泰雅文化對於竹子的認知是有傳承性的，也就

是說不同時代的人對竹子的認知內涵是有ㄧ定的相似性，再加上族人對於傳統建

築物的價值觀，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於是所營建出來竹屋就會有相似性。 

4-4-2 竹屋營建的综合觀 

综合整個竹屋的營建過程看來， 藉著回答第三章第三節所提的問題，來整

理整個竹屋營建過程的資料： 

〈一〉建築物的物件是如何組合起來的？ 

1. 木架構與蓋屋頂：首先是先挖掘地洞，將柱子埋入洞中，接著人爬

到柱子上用釘子將屋架和樑木釘在柱子上，而形成一個木架構。接

著在屋架上用塑膠繩將兩條竹條固定在屋架上，然後將一個個公母

竹架在兩條竹條內，接著用電鑽在最上面的竹條上鑽洞，然後將鐵

絲把上下兩條竹條綁緊〈如此就也將公母竹緊緊固定住〉，也用鐵

絲將下竹條和樑木綁緊，如此屋頂就和木結構固定起來。 

接著再用塑膠繩將兩條竹條固定在屋頂竹的中段以及末段，

然後用電鑽分別在兩條竹條上鑽洞，再用鐵絲將公母竹固定在樑木

上，如此一個屋頂面就完成了，而屋頂總共有兩層，每ㄧ層都分前

後兩個屋頂面，先搭建前面再搭建後面，就完成了第一層屋頂，接

著等全部房屋都蓋完後再搭建第二層屋頂，如此就完成了木架構與

屋頂系統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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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架構與牆面系統的結合：開始搭建牆面時，每ㄧ個牆面上也會先

用鐵線先將三根竹子分上、中、下三種高度先固定在柱子上，這三

根竹子就是木架構與竹牆中間的媒介，然後再用塑膠繩將半竹和中

間的竹子捆綁在ㄧ起。 

接著就把ㄧ組組的公母竹放進竹子與半竹當中，然後再用電

鑽在竹子上鑽洞，然後用鐵絲繞過半竹將半竹與公母竹固定住，等

固定住一些竹子之後，就可以把塑膠繩解開，因為就已經將木架構

與牆面的竹子固定住了，接著就把其他公母竹都放進竹子與半竹之

間，然後每七根竹子就鑽電鑽用鐵絲加以固定在上、中、下等三根

半竹中，這樣就完成了木架構與牆面之間的結合。 

3. 木架構、牆面與窗戶、門之間的結合：在裝設窗戶與門之前，都會

在牆面上先預留空間，接著就會先製作木頭材質的窗框與門框。然

後等到竹牆搭建到預留空間旁邊之後，就會用鐵絲將窗框固定在木

柱、竹牆與固定牆面所需要的橫竹之間，窗框固定後，就完成了窗

戶與木架構的結合，最後只要將木板拼上就完成了所謂的「木板

窗」。 

另外，門框也是等到預留空間旁的竹牆搭建好之後，就用鐵

絲將門框與周圍的柱子、竹牆以及門框上層的橫竹固定住，另外門

框下方因為與竹牆下方的橫竹有所接觸〈5 公分〉，所以沒辦法用

鐵絲將其固定，於是長老就用鋸子把五公分的橫竹鋸一半，但是橫

竹卻還沒掉，最後長老再用刀子與榔頭把靠近門框的那一半橫竹敲

掉，這樣門框就可以和橫竹緊密接合，也可以用鐵釘將之釘緊。而

中間的橫竹也是一樣的固定法，如此，門框就可以緊密的和周圍竹

牆以及木架構結合，最後在將門板裝上門框之後，就完成了門的架

設。 

〈二〉建築物與週遭自然人文環境如何保持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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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項目裡， 試著回答以下兩個問題： 

1. 泰雅家屋有哪些特色是因應泰雅族對家屋哪些觀念造成的？這些

對家屋特別的文化觀又是什麼？. 可由上述知道泰雅人經常會因為

耕地的改變而有遷移家屋的習慣，所以家屋在呈現上就會比較樸素

而沒有裝飾，再者因為泰雅人有成年就要分家的習慣，所以泰雅的

家庭都是以小家庭為主，只有最小的兒子因為是和父母同住，所以

可以擁有三代同堂，於是泰雅人的家屋因為人口不多，而導致家屋

面積不會太大，所以家屋對泰雅人來講，基本上是依附在生產條件

下的。最後泰雅文化有ㄧ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講求平等，這樣的

文化落實在家屋的均質性上，所以在部落裡所看到的建築物幾乎都

蓋得差不多，並不會有哪一間家屋特別裝飾過，也不會因為信仰或

者權力階級而蓋出比較顯眼或華麗的建築物。 

2. 泰雅家屋的建造方式有哪些是因應當地的自然環境而造成的？這

些自然條件又是什麼？本研究場域因為位於新竹山區，常要面臨的

自然問題就是風、雨以及低溫，分別敘述如下： 

a. 防風：屋頂有「人」字型的設計，以及為了因應防風和漏雨而產生

的建築設計，大部分都出現於屋頂和牆面上。 

b. 防雨：屋頂有公母竹以及二層的設計，屋簷的設計防止與水噴進牆

面，另外牆面轉角使用較大且較寬的竹子，防雨水滲入。 

c. 低溫：族人為了防止低溫，都會有烤火的習慣。在傳統烤火都會在

屋內，而竹牆、竹屋頂的設置，讓烤火的煙氣可以從竹子的隙縫中

排出去。另外在排煙的同時，可以藉此薰薰藏在竹子裡面的蟲，並

且也讓竹子可以保持乾燥，才不會因過於潮濕而腐爛。所以光是一

個烤火的習慣，就可以保護人與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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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建築營建及其社會關係 

第一節 營建與組織的關係 

5-1-1 參與營建過程的組織：馬里光河川保育協會、Ulay 部落、馬

里光教會 

部落一開始的家屋營建是一種自然的部落協力方式，根據筆者田野調查

時，報導人尤命‧哈用長老表示：「當部落之中有人要建屋，而需要大量人手的

時候，例如：從竹林將竹子扛到工地或者搭建屋頂與牆面時要用藤來將竹子綁在

竹子架構上面，他就會自行先在一個月前釀小米酒，到山上打獵，等到食物準備

好的時候，就去找住家附近的親朋好友，來一起幫忙，等到大家把工作做好了之

後，就將所準備的食物公平的分給每一個人，像這樣子的行為，有一個專有名詞

來加以稱呼，就是 Malas，而且 Malas 不只指當開始建屋請人一起幫忙的情形，

而且還指建屋之後，每當 10 年或者 15 年，當竹屋的屋頂開始有腐爛而漏水情形

時，主人準備食物去請親朋好友來一起更換腐爛屋頂層的工作。」 

所以 Malas 專指有關房子需要大量人手幫忙時，屋主自行準備食物而邀請

親戚朋友一起幫忙，等到幫忙之後，再把食物平均分给每一個人的情形。而因為

距離的關係，Malas 的地域範圍，是指同一個 niqan，也就是說當 Ulay 部落有人

需要 Malas 時，他就會邀請自己 niqan 的人來一起幫忙，所以 Malas 可以算是整

個 niqan 有關家屋的交工行為。但是隨著竹屋數量的減少，Malas 也就越來越少

出現了，不過到了這次部落協力建造聚會所的事件，Malas 是否會出現於部落之

中呢？如果出現，Malas 會不會因為受到外來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呢？ 

部落這次的營建是隸屬於重點部落計畫之下的子計畫來執行的，而負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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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計畫的是馬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該協會的會員來自於 1 鄰到 13 鄰，而馬里

闊丸部落群也就是現今的玉峰村只有 14 鄰，所以這個協會可以說是涵蓋整個傳

統馬里闊丸部落群大部分的區域。但是等到原民會核准計劃下來時，卻不是整個

協會在執行，而是交由行政區域是六鄰的 Ulay 部落來執行，而在執行當中，部

落以馬里光部落會議的方式來討論整個計畫的進行，並且選出撒盎斯．尤命傳道

師來擔任該年度重點部落馬里光部落承辦人員，來支援重點部落相關計畫、提供

部落待業原住民適性之工作機會及職業訓練資訊、協助宣導政府福利措施、調查

區內 15 歲以上原住民資料，協助建立本區之原住民人力資料庫、行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交辦促進原住民就業及衛生、福利事項等。 

所以這次的營建工作是由協會發起，部落執行，並且主要承辦人員為教會

傳道師，也就是說此次營建工作是跟協會、部落與教會有關，而以下先分別介紹

這三個組織在馬里光系統的實際情形： 

〈一〉馬里光河川保育協會： 

這是部落自願性發起的一個保育河川護漁的組織，會員從 1 鄰到 13 鄰都

有，從 1999 年河川復育開始，禁止捕魚抓魚，前二年保育協會在此護溪護魚有

成，俗稱「苦花」的臺灣鏟頷魚再度躍身水波，為使部落有所收益，於焉開放「釣

魚」，部落在入口設了路障，要進入的釣客必須持有釣魚證，每張 500 元，每天

最多只能釣 20 條，短短 3 個月 200 多萬入帳。 

但是後來因為艾利颱風入侵，將所保育的魚類全部沖走了，保育的成果被

沖走之後，保育協會的運作主力轉為改善部落產業、人文與自然環境的工作，而

該協會在民國 95 年所執行的重點部落計畫工作當中，就總共可以分為三個面

向，分別是：1.產業發展面向 2.環境景觀面向 3.人文教育、社福安全面向，而

其中以傳統工法興建聚會所則位於環保景觀面向的執行工作當中。 

由這三種面向， 可以看出協會的工作已經擴展到整個馬里光部落的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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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也就是說這個組織是整個馬里光所有部落一起參加來共同決定所有共同利害

的事件。 

而這樣的模式和本研究在第二章 2-2-3 節「泰雅番社之間的聯盟」所提到

泰雅族經常會因為共同利害關係，而與附近之數社互相聯合組成一個同盟的狀況

類似。因為協會的成員包括了馬里闊丸群之中的除了司馬庫斯部落以外的所有部

落〈因為司馬庫斯部落距離太遠〉，而且在這個協會組織裡，幾乎每個部落都會

派代表過來一起決定所有共同利害的事務，而像是這次重點部落計畫要交由 Ulay

部落來執行，也是協會成員開會一起決定的。 

所以協會就是馬里闊丸群的部落同盟組織〈qutux phaban〉，而在這個協會

裡，每個部落都代表一個個體，來替自己部落爭取權利，所以難免會有因為利益

不平衡而引發的爭執，於是協會的運作過程當中，總是會出現部落彼此協商的畫

面，這樣的情形其實就是部落同盟組織〈qutux phaban〉文化脈絡所發展出來的

情勢。 

但卻也因為屢次發生爭執、猜忌的情形，所以協會參與人數也逐漸減少當

中，其中還因為協會有規定會員每人每年都要交 200 元的會員費，才可以繼續保

留資格，否則就無法當會員，因此就更加導致會員的減少，一直到目前協會總共

只剩 30 幾位會員。而更加嚴重的是，協會的理事長常常在重要會議缺席無到，

以至於當公部門官員要來視察開會時，都因為協會理事長的無故缺席，而對協會

的運作產生疑慮，但這其實就是協會裡部落權力互相抗壓的結果。 

〈二〉Ulay 部落： 

Ulay 部落是馬里闊丸群中的一個部落〈qalang〉，在現今鄉鎮行政區域系統

之中，則是屬於玉峰村的第六鄰，Ulay 部落的由來則是根據報導人尤命‧哈用

長老〈Ulay 部落的居民〉表示該部落是他的祖先，從南投縣遷徙過來尖石鄉後

山之後，發現這塊土地之後，就決定在此定居而慢慢發展出來的，至於馬里闊丸

群中的其他部落則是長老祖先的兄弟到其他地方慢慢發展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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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今 Ulay 部落總共又可以分為四區，分別是 Ulay 區、Nangay 區、Nikay

區以及 Kbabaw 區，這每一區就是一個聚落，其中以 Ulay 區的聚落最大，並且擁

有教堂，因為一開始長老的祖先是住在那邊，直到後來有些人才開始遷徙到其他

區居住，或者其他祖先又來到該部落，然後 Ulay 區的祖先就把其他區的土地分

給這些人，所以隨著歷史的演進，Ulay 部落才慢慢地分成這四個區。 

傳統上住在同一區的人，通常都是非常親密的親戚，再加上彼此住家非常

靠近，所以遇到事情時會彼此商量，而如果同一區的人有了婚喪喜慶，就會殺豬

邀請同一區的人一起來食用，這樣的關係其實就是第二章 2-3-2「泰雅部落的社

會組織─Niqan」中所提及的 Niqan。 

但是後來因為部落道路開通，所以每一區的距離就相對的變近了，再加上

最近幾年部落發展觀光，所以位於部落賞魚區以及交通要塞的 Nangay 區慢慢的

發展起來，越來越多人在 Nangay 區開店做生意。反倒是昔日 Ulay 部落最多人居

住的 Ulay 區，因為距離賞魚區較遠，所以慢慢有居民因為經濟關係而逐漸遷移

到其他區居住。 

所以 niqan 與 niqan 的成員就有了流動的機會，而且根據尤命‧哈用長老表

示因為大家經濟越來越好，所以連帶的大家越來越可以負擔買豬的費用，導致每

次一殺豬就會邀請其他 niqan 的成員一起來享用，於是乎 Ulay 部落中 niqan 之間

的界限越來越模糊，到了現在，niqan 成員聚在一起的原因，大都以討論如何共

同分擔結婚聘金事宜為主，所以雖然現在 Ulay 部落雖然分為四個 niqan，但是 niqan

之間的突顯只會出現在像是結婚聘金這種共同利益事件的討論上，否則在日常生

活中，部落是不太會去區分 niqan 的。 

〈三〉馬里光教會：馬里光教會位於 Ulay 部落的 Ulay 區裡面，每到週日

Ulay 部落信奉基督教的信徒都會去做禮拜，而整個 Ulay 部落除了 Nikay 區是信

奉天主教比較多以外，其他三區大都是信奉基督教為主。而這次重點部落的主要

承辦人員是撒盎斯．尤命傳道師，雖然他不是馬里光教會的傳道師，但是他卻是

在 Ulay 區長大，而且馬里光教會的傳道師就是撒盎斯．尤命傳道師的太太〈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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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安．慕妮〉，他們夫妻倆人負責重點部落活動計劃中所有的行政工作。 

這其實是教會進入 Ulay 部落以來，比較顛覆性的動作，因為在過去，教會

進入部落的早期，是不會參與部落文化的活動，甚至會禁止部落進行文化性活

動，因為這些活動通常會牽扯到部落的祖靈信仰。所以一開始想要取代部落信仰

的教會，是部落文化發展的阻擋者，而如今卻變為部落文化的重建者，這之間有

一連串的曲折變化。但是基督教在某些部分其實已經慢慢進入了族人的生活，他

們會定時禱告，每個禮拜有固定多次的集體教會活動，甚至在所有部落開會會

議，或是部落重大儀式進行開始前，長老們或傳道師都會帶領所有人來進行禱

告，部落人感恩有上帝的保佑，部落的文化活動才得以進行。 

所以雖然表面上，教會並未參與重點部落活動，但是由撒盎斯．尤命傳道

師來作為承辦人員，似乎讓部落較相信計畫經費運行的透明度，而且領導這次建

屋活動的幾位長老，都是參與教會的重要長老，他們相信上帝的存在，對上帝的

感恩時常掛在口上，上帝對他們來說就像是傳統 Utux〈祖靈、神、鬼的總稱〉

的化身，於是筆者觀察部落開會的情形，不管是會前的禱告，或者部落討論中經

常出現像是感恩、分享、禱告等宗教性文字，都會覺得在這些工作的運作過程中，

教會的力量是隱藏於其中的，部落因為這些教會的長老、傳道，而得於擁有穩定

的發展。 

因為有了這三個組織，部落建屋工作得以實際的實行，因為雖然是 Ulay 部

落為主要的實踐者，但是因為此次重點部落計畫工作的相同時間點裡，不只是聚

會所的搭建，同時還包括瞭望臺的搭建、以傳統工法美化建築物，以及部落道路

的綠美化。所以在這個時間裡是需要非常多的人力，尤其傳統工法的部份更是需

要長老們的施行與領導，因為年輕人沒有做過，所以需要長老來帶領，所以這樣

人力的負荷遠超過 Ulay 部落所能承擔。 

於是用協會的力量，來採用傳統 Malas 的模式，招集馬里闊丸群中所有鄰

近部落的可用人力，請他們紛紛過來幫忙，於是在這個時間點裡，你可以看到其

他部落的長老們過來幫忙，他們有些甚至是從很遠的地方走路過來，而且年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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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但是他們對於竹子的傳統工法卻是非常的熟練，所以工作的效率非常驚人。 

甚至有些時候，你只有看到老人們在工作，因為這些工作年輕人不會，只

能在旁邊觀看或學習，而工作主力都是長老們，另外有時長老們一邊在剖竹、通

竹節，一邊聊天，於是部落的很多資訊就在如此工作間互相交流的，所以傳統

Malas 的模式對長老們來說並不只是一起工作，而是一種部落資訊互相交流的機

會，更是一種使部落情感更加凝聚的機制。 

只是這次的 Malas，和過去模式依舊有所不同，因為原民會計畫經費的關

係，所以只要來工作的就有算工錢，也就是說到了現代，Malas 已經由傳統上主

人必須親自上山打獵以及釀小米酒來招待過來幫忙的親朋好友改為純粹以金錢

來给付，並且由過去為個人邀請部落的模式擴大為部落同盟組織邀請整個馬里闊

丸群的模式。 

而採用發放工錢的模式，卻引來一些爭議，因為一開始協會的決定是男生

每天工資為 2000 元，女生則為 1500 元，但是過了幾天，卻出現有人覺得有些男

生的工作量沒有女生那麼多，尤其是後面有些較為專業的傳統工法，因為很多年

輕人沒有辦法執行只能在旁邊協助，但是一天下來領的錢卻比工作量較多的女生

為多，另外有些人工作到一半，卻去喝酒休息，或者是一大早喝酒上工，導致也

沒有什麼在工作，而這些人卻也領了工錢，當然，這些疑慮也開始有些影響大家

工作的情緒。 

所以以資金取代共食文化的 Malas 模式，很明顯的是產生了成員之間的爭

執，這是因為共食文化是泰雅社會文化脈絡上一個很重要的行為特徵，泰雅族在

傳統上就是以共食共罪來代表互為一體的狀態，而這樣的狀態需要個人付出勞力

來維持，而也因為這樣的勞力合作以及隨後的物質分配互惠法則，讓個人與共食

團體更加親密，並且也讓個人了解他必須以「勞力」來做為與他人在社會上以及

經濟上的連繫。 

不過這所有的一切都建立在 gaga 於泰雅社會所維持的壓制性原則，讓部落

的所有人都在一個相同的信仰概念下，但是自從泰雅社會經歷眾多外來文化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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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下，gaga 漸漸在泰雅社會失去了全面壓制的信仰力量，而成為一種象徵性

的倫理規範，於是依附於 gaga 的「勞力合作」以及「物質互惠」行為，自然也

就逐漸質變，於是泰雅社會逐漸從物質共產社會逐漸轉為現今物質私有的資本社

會，當然大家也就開始關心起個人付出與資本回收的平衡關係，而忘卻了過去泰

雅 gaga 社會的互助、分享的高秩序社會。 

5-1-2 部落會議的推動 

Ulay 部落在執行重點部落計畫時，其主要的目標在於是「嘗試透過部落會

議形成一個共識並凝聚部落居民對部落公共事務之認同，致使在部落的環境、人

文、與部落產業的結合，因而創造馬里光部落之獨特性。102
」，於是 Ulay 部落在

協力建屋之前，一直到建屋開始，甚至到建屋後的檢討，都有召開部落會議來加

以討論。 

而所謂的部落會議是希望部落可以凝聚部落共識並選出部落 Mrhuw，另外

也希望 部落居民可以針對部落公共事務來發表意見，而重新獲得部落居民對部

落公共事務(zywaw na GAGA)的關心及認同，另外，重點部落計畫的專案指導員

也指出：「今天為何要召開部落會議，因為以往協會計畫申請經費通過後，常常

就私自運作，而部落居民都不知情。有鑑於此，原民會希望此次六星計畫之進行

方式，會與以往有所不同，是透過協會向公部門申請，但卻是由部落會議這個團

體來討論及執行，協會只是監督，所以現在把作業流程及經費預算向大家公開透

明化，也可讓部落一些負面的批評平息103。」 

這段話就點出了整個執行工作中協會與部落的關係，就是說協會向原民會

申請重點部落計畫，但卻交由 Ulay 部落所組織的馬里光部落會議來執行，而這

樣的執行模式一方面是要讓族民參與部落共同事務，另一方面則是希望把所有運

用經費的流程公開，來平息有關經費運作的負面批判，而後者對於原住民社會來

                                                 
102 撒盎斯．尤命，2006，馬里光部落 95 年重點部落第二、三期成果報告書，P.5。 
103撒盎斯．尤命，2006，馬里光部落 95 年重點部落第二、三期成果報告書，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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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是必要的，經費運用不透明而遭人質疑常常是協會產生糾紛的重大原因，而這

種負面的質疑聲常常是對部落協會及其執行者很大的傷害，所以原民會才希望部

落可以經由該部落會議來平息這樣的聲音，另一方面，協會是代表著整個馬里闊

丸群的所有部落，而部落會議目前只有 Ulay 部落來代表執行，所以在這次的執

行過程中，是讓所有部落都在監督著 Ulay 部落的實際行為是否有任何偏差。 

但對 Ulay 部落來講，部落會議的成立，卻讓當地族人巧妙地轉化成對自己

部落文化的認同，其中在馬里光部落第五次部落會議的會議紀錄當中，針對成立

部落會議一案當中，寫了以下的說明：馬里光部落經歷了外來殖民者(日本、國

民政府、現今的政府)的統治，以高壓的政策壓迫了我們族人並將泰雅爾族的文

化視為是野蠻，因此將本族賴以生存的文化及制度禁止廢除，使得我們失去對文

化、土地認同以致於我們現今看到部落的不團結，在加上現今台灣現行的選舉制

度、政策撕裂了我們的部落。所以現今部落裡的現況已漸漸失去了泰雅爾族分

享、分擔及有秩序的生活模式。因此有鑑於此，我們是否可以再次恢復並創新我

們泰雅爾族的 GAGA 文化的制度促使我們馬里光部落重視泰雅爾族分享、分擔及

有秩序的生活104。所以部落族人將成立部落會議視為恢復 gaga 文化進而創造部落

回覆為傳統泰雅爾族分享、分擔及過著秩序生活的契機，並且還制定了以下的實

施辦法： 

(1) 成立「馬里光部落會議推動小組」，小組成員推選方法為每一戶一名，並設

置青年代表、婦女代表等共同訂定「部落公約」及成立部落議會之組織。 

(2) 從「部落會議推動小組」選出一名主席。 

(3) 在本屆「部落會議」推選並公告之，爾後於 8月 19 日之前召開部落會議並

公告執行之。105 

其中小組成員辦法當中的「每一戶一名」額度規定，正是泰雅社會在傳統

參加部落同盟會議的規定辦法，另外「部落公約」的制定則是部落想恢復 gaga

                                                 
104撒盎斯．尤命，2006，馬里光部落 95 年重點部落第二、三期成果報告書，P.69。 
105撒盎斯．尤命，2006，馬里光部落 95 年重點部落第二、三期成果報告書，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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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動，希望讓「部落公約」成為部落一起遵守的 gaga 規律。除此以外，Ulay

部落還推派出部落 Mrhuw 頭目四名代表，他們分別是 Ulay 區的黃良福、Nangay

區的黃未吉、Kbabaw 區的尤命．哈用、Nikay 區的田金木，這四位 Mrhuw 就是

分別屬於 Ulay 部落四個區的領導人，令外，Ulay 部落還推派出一位部落總頭目，

尤命．哈用，來擔任本年度的總頭目。 

其實在傳統泰雅部落裡，並沒有頭目的稱謂，而只有 Mrhuw，也就是領導

人之意，通常是從番丁中挑選有才幹、善辯、勇武且誠實的人來擔任106，但是頭

目卻是日本殖民政府才出現的名詞，通常是日本政府為了統治該番社，於是將本

來的數位 Mrhuw 之中，挑選其中最有勢力的為頭目，另外的則為副頭目，像是

小島由道就在其著述中描述：「南澳番之 mkkngijan 社獨自擁有地域，社內有四個

祭團，各有首領，政府以其中最有勢力之二人為頭目，但是頭目不得管轄自己的

祭團以外之社眾，有關一社之共同事務，若未經由四祭團首長之協議，不得擅自

決定107。」 

另外，筆者在田野調查時，訪問報導人尤命‧哈用有關總頭目的問題，報

導人就回答：「其實 Mrhuw 就是要挑選有智慧並且了解傳統 gaga 規定的人，因為

他主要工作就是在於解決紛爭，或者解釋與執行有關 gaga 的儀式事務，而如果

一個地方有 Mrhuw 不能解決的紛爭，那就可以請總頭目來解決，如果連總頭目

都不能解決，那就要舉辦儀式來請 Utux 來解決。」 

這樣的解釋和小島由道頗為接近，所以基本上每一區都有一個 Mrhuw 來負

責，而這 Mrhuw 也只能管轄自己該區的事務，絕對不能越區，而如果有不能解

決的事務就請總頭目來解決，而其中總頭目就是由所有的 Mrhuw 中來挑選一個

能力最好並且誠實公平的人。而如果是共同事務方面，部落會議是希望落實到所

有會員都可以表決並且發表意見，但是其實族人大概都會尊重 Mrhuw 的意見，

                                                 
106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46。 
107小島由道、安原信三，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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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重要的事件，則先交由四位 Mrhuw 先去開會討論一個結果，如果屆時

族人對此結果有意見時，可以再發表意見。 

第二節 營建過程的量化紀錄 

有鑑於此次可以完整紀錄這次的營建過程，於是希望可以將這次記錄量

化，也就是說將這次過程所有所需的材料數量及費用、所消耗的工時、以及所花

費的工資…等等可以量化的資料，都確實的加以記錄，希望這次所記錄下來的結

果，可以讓讀者更加了解在這個時間點裡，如果要蓋一間長 30 呎寬 17 呎的竹屋，

就需要這些準備，所以這樣的紀錄是很實用的。 

5-2-1 建築材料及其費用 

此次建物總共需要兩種材料，分別是桂竹和杉木，而其中竹子的數量根據

報導人尤命‧哈用表示：「屋頂的竹子一邊是 145 支，如果要ㄧ層就是兩邊，大

約需要 290 支，所以兩層屋頂就會將近需要 290 支的兩倍，也就是需要 580 支竹

子的數量。另外，房子左右兩邊山形牆的部份，因為竹子太長，所以還要再另外

去砍 500 支的數量。所以總共加起來要 1420 支竹子的數量。」 

為什麼長老是算屋頂的數量呢？因為屋頂的竹子材料是竹子的竹頭，而竹

牆的材料是竹子的中間部分，所以只要算屋頂部分就等於算了所有竹子的數量，

因為牆面只是同一批竹子的其他部份而已。只不過因為房子兩側山牆需要更長的

竹子來搭建，所以還要另外再去砍，於是就還要再去另外算計。 

但是如果要算計竹子的價錢的話，根據報導人尤命‧哈用表示，就不是以

竹子的數量來算計，而是估計整個竹林，但是蓋房子的竹子不是整個竹林的竹子

都適合，而是要去挑形狀是直的才可以，因為如果是彎的就不行，原因它沒辦法

完全密合，而導致下雨時就會漏水，而這次蓋房子所需要的竹林就是由協會向尤

命‧哈用長老購買，長老說他算協會三萬四千左右，而這樣的價錢算是便宜的，

如果要去外地跟人家買竹子就要八萬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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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就是去外面賣的，因為要選杉木插在土壤內部的基部部分是有做防腐

處理的，否則的話，房子很快就會爛掉了，所以就去購買中古電線桿，其外表塗

上一層柏油，這層柏油可以用來防腐、防蛀蟲，所以可以在外面日曬雨林，ㄧ支

要$2500，而柱子的部分總共要 14 支，另外屋頂上面的樑是用藥水作防腐處理，

可以達到防腐、防蟲並且防火的功用，但卻不能防日曬雨淋，因為是新的，所以

價錢比較昂貴，ㄧ支只要$1800，包括屋架所需要的木材，總共需要 17 支長度

20 台尺的木頭。 

另外地基需要水泥的部份，數量大概需要 100 包左右，ㄧ包如果加上從山

下運上來的運費的話，就需要 150 元，所以總共要花費 15000 元。 

5-2-2 營建人力資源 

至於人工的部份，部落算人工的單位，是以一人做ㄧ天的量叫做ㄧ工，那

麼聚會所從一開始的砍竹子，到剖竹子，最後到蓋房子的所有過程，總共需要

150 工，其中ㄧ工是以$1000 元來算，所以總共要花費 150000 元，而其中每一天

的工作人數都不一樣，但幾乎每天的工作時數都從早上八點開工，一直到下午五

點左右，中午休息一個小時，所以每天每人的工作時數為八小時，而整個過程所

花費的 150 工就總共需要 1200 個小時。 

另外這些人力當中，尤命哈用長老是個主導的人〈60 歲〉，因為聚會所是他

設計的，所以怎麼蓋他很清楚，另外一起協力造屋的，如果以所歸屬的部落名

稱 ，而其中 Ulay 部落又以所歸屬的四個地區〈Ulay 區、Nangay 區、Nikay 區以

及 Kbabaw 區〉來區分的話，分述如下： 

 

玉峰村一鄰的宇老部落：李村清〈65 歲〉 

玉峰村四鄰的 LaRew 部落：楊清水〈59 歲〉 

玉峰村六鄰的 Ulay 部落： 

Ulay   區：黃良福、田金盛、黃德清、黃成光〈40 歲〉、黃正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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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誠、黃光華、黃正雄、黃福安〈30〉、劉建明〈32〉 

Nangay 區：黃未吉〈60 歲〉、黃初光、黃文鄉〈53 歲〉、徐煥智 

Nikay  區：田金來〈65 歲〉、田金木〈52 歲〉、田學良 

Kbabaw 區：尤命哈用〈60 歲〉、林清文 

玉峰村九鄰的谷立部落：曾斯德、陳正路 

 

總共有 23 人參與協力造屋的工作，而且也看見協力造屋不僅是 Ulay 部落

專門執行的工作，還有其他部落長老來幫忙，這就是 Malas 的具體表現，而且在

這麼多人的參與之中，以李村清〈65 歲〉、田金來〈65 歲〉為主要且長期的工作

者，這兩位長老均超過 65 歲，並且李村清〈65 歲〉長老為聾啞人士，而田金來

〈65 歲〉長老的耳朵罹犯重聽，所以當這兩人在工作時，整個工地除了工作的

聲音以外，現場並沒有人講話的聲音，兩個人完全以手勢來溝通，這是需要兩個

人均對竹子都有一個深厚的了解，才有辦法進行。 

而且從整個施工過程看來，這兩位長老是非常愉快的施工，因為在這幾天

他們展現出他們在部落的價值，尤其當很多工作年輕人並不會做，需要靠著他們

執行時。可以發現傳統工法讓部落找到自己過去的節奏，在過去因為長老的工作

經驗較多，所以部落尊重長老，但是如今部落不再靠這些工法或勞力維持，以至

於部落有些長老慢慢失去他們的舞台，尤其這兩位長老更是因為身體有部分殘

疾，而逐漸地被部落邊緣化，甚至被部落列為需要被照顧的重點對象。 

但是在聚會所營建當中，他們卻成為不可或缺的主角，如果部落沒有這些

長老，這樣的營建是完全沒有辦法進展的，也就是說此次營建行為恢復了過去部

落「長老為上」的價值觀，那是因為該營建行為夾帶著部落文化的核心價值，而

非外界的文化模式所能主導，於是在短暫的營建行為中，部落中的人事物就會跟

著傳統價值而運作。 

也就是說在部落傳統的價值觀看來，長老是具有智慧的人，他們領導著部

落發展，年輕人必須尊重長老並向長老學習，但是如果以外界的資本主義文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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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身體殘缺的長老是需要被照顧的族群，他們應是部落福利體系的援助者，當

然從另ㄧ方面看來，他們是部落經濟的負擔，而年輕人則必須要承受這些沉重的

負擔，而聚會所的營建行為讓長期受到外來資本主義影響的部落環境，短暫回到

傳統價值觀中的文化圖像。 

第三節 小結：聚會所營建和長老口述之家屋營建的比較 

上述第二節是聚會所的營建紀錄，但是以傳統工法來講，在泰雅族的過去

之中，均是以營建家屋為主，因為泰雅族在過去並沒有「聚會所」的建置文化，

所以這次以傳統工法為主的聚會所營建，和過去營建家屋的營建會有什麼樣的異

同呢？筆者將在田野上由長老所口述的家屋營建過程和這次實地記錄的聚會所

營建來加以比較，藉此可以更加了解這兩種不同營建行為分別所屬的特性，以及

之間的聯結關係。 

〈一〉材料蒐集的異同：家屋營建部分，主人在營建之前必須要自行將建

築所需的材料準備好，首先他要先去山上尋找做為柱子的木頭，而獲得這種木頭

的方式並不是去砍伐正在生長中的樹木，而是要去尋找已經被颱風吹倒，而自然

腐爛到只剩下樹心的木頭，而這樣的木頭也有限定的樹種，數量要 16 到 18 支才

行【圖 5-1】。 

 

【圖 5-1】傳統家屋柱子分布圖〈由命‧哈用長老口述，筆者手繪〉 

 

所以主人必須要花很多時間在蒐集這類木頭上，尋找完作為柱子的木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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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還要尋找作為屋頂的樑木，這類樑木用杉木或者檜木就可以，而數量為五根

左右，所以樑木的搜集比較快，等到木頭都蒐集完之後，其實已經差不多花費一

到二年的時間。主人便開始砍竹子，砍竹子的季節必須要冬天，而竹子的數量以

屋頂大小為考量，在過去長度的計算單位是以「手」為衡量單位，ㄧ個人把兩手

張開，從一隻手的中指到另外ㄧ隻手的中指的長度，稱為一手〈’BA〉，長老說

這樣的長度大約是五呎左右，而一般屋頂的寬度大多為二手到二手半，這樣寬度

所需要的竹子則為 120 到 150 支左右，也就是ㄧ個屋頂面所需要的數量，如此，

ㄧ層屋頂就要 230 到 300 支竹子，二層屋頂就需要 460 到 600 支竹子，等到竹子

砍完就大概完成了材料蒐集的初步，而這樣的過程需要一到二年的時間，主要是

花費在尋找木頭的過程。 

但是這次聚會所方面，則是把「向外界購買杉木」用來取代「進入山中搜

集木頭的冗長過程」，於是大大縮短了蒐集材料的時間，另外竹子的部份，則是

用大量人力來取代過去由主人單獨履行的現象。所以此次只花了ㄧ天的時間就砍

完竹子，而完成了材料的蒐集，其中聚會所的柱子為 14 根柱子，因為採日式屋

架的作法，所以比傳統的竹屋少了屋內的兩根柱子，而屋頂竹子部份的數量，一

邊屋頂面是 145 支，如果要ㄧ層就是兩邊，大約需要 290 支，所以兩層屋頂就會

將近需要 290 支的兩倍，也就是需要 580 支竹子的數量，這些數量都是和長老口

述中的家屋相似，再加上長老說聚會所外型的設計，是以日治時期的泰雅家屋為

主要對象，所以由此可以證明，此次聚會所的外表和材料都和泰雅家屋類似，於

是聚會所的營建傳承了泰雅家屋的工法文化。 

 

【圖 5-2】聚會所柱子分布圖〈筆者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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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中用購買杉木而節省尋找木頭所需的大量時間，若是以部落文化傳

承這ㄧ方面來講，其實是另ㄧ種損失。因為在過去為了尋找建屋所需的樹木，建

屋主人必須要獨自進入自己部落的森林，也就是現今所謂的傳統領域當中尋找，

而長老認為這對當代的部落來講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在以前族人聚集的地方

〈住宅區〉和傳統領域〈森林〉是關係緊密的，原因是族人常常因為某些原因就

必須往森林裡面尋找資源，例如：尋找建屋的柱子、打獵、出草…等等，所以這

兩個空間基本上是ㄧ體的，也都是屬於 qalang〈部落〉的範圍之內。 

但是在現今，部落裡面出現了和外界溝通的道路，外界的文化開始大幅影

響部落，部落的住家也就慢慢地從以前靠近耕地的地方移到靠近馬路的地方，族

人尋找生活所需的資源慢慢地以馬路為主要途徑，於是越來越少年輕人會往部落

的森林也就是傳統領域巡走，傳統領域慢慢在日常生活當中脫離了部落。所以若

是聚會所的營建，可以由長老象徵性帶領著年輕人巡走傳統領域以便尋找建屋所

需木頭，當然關鍵並不在於是否能尋獲木頭，而是在於長老可以帶領自己部落的

年輕人來巡走傳統領域範圍，一邊走長老一邊和年輕人述說在傳統領域中攸關文

化和自然的智慧和技能，年輕人會更了解自己部落的地理範圍以及當中所隱藏的

智慧。 

〈二〉人力的聚集─Malas：傳統家屋的營建是先等主人先將材料準備好之

後，再進行 Malas 的動作，也就是邀請整個 niqan 的親戚朋友共同來協助營造。

不過在進行 Malas 之前，主人要先釀好小米酒以及到山上打獵，要等到把要款待

大家的食物準備好之後，才能將親戚朋友找來 Malas。但是在整個營建過程當中，

Malas 只專指於一個需要大量人力的工作，就是「從竹林將竹子搬到營建地」，

而通常在可以號召大量人力的狀況之下，只需要ㄧ天就可以把這個動作完成，完

成之後，大家就一起享用主人提供的食物，如果吃不完的，主人就會依照人數，

把剩下的食物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帶回去享用。 

這種部落自然形成的 Malas 並不需要工資來給付，而是憑靠著一種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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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你來幫我，下次輪到你蓋房子時，就是我會幫你。而且整個運作的組織是以

niqan 為主，niqan 在之前的章節有描述到是相對應於部落 gaga 所發展出來的組

織，組織成員必須用勞力來不斷實際參與 gaga 所規定的行為，並且藉此來形成

一個社會互助、分享以及共罪的社會單位。也就是說 Malas 基本上也是屬於 gaga

所規範的行為，在 niqan 之中，成員們必需參與彼此之間的 Malas，藉此來再次

結構化整個 niqan 的凝聚與團結，也就是說長老們對於 Malas，彼此所做的承諾，

就是ㄧ種內化的 gaga，而每次所做的 Malas 都是 niqan 的再ㄧ次凝聚。 

等到 Malas 之後，所有的建材都已經放在營建地了，接下來主人就只要邀

請幾個擅長於營建的朋友，來進行接下來的所有營建過程，因為只有靠著刀和藤

等一些較為原始的工具，而且營建的活動是在大家做完每天例行性的生產活動之

後才開始進行，所以時間大概會花費二個月之久。另外必須要在颱風來臨之前完

工，否則這ㄧ切將會前功盡棄，而 Malas 之後營建人力的「工資」，基本上也是

提供飲食來源，不過相較於 Malas，這段人力的號召，則是以個人的交情關係或

者親戚關係來決定，而非涉及到整個 niqan 的社會性行為。 

相較於傳統上招集人力的方法，此次聚會所營建上的人力招集，則是以地

方性組織─馬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為主，但是招集的精神還是奠基在過去 Malas

的社會文化基礎上，而且招集的範圍更加擴大。因為負責承辦的 Ulay 部落本身

就有四個 niqan，所以人力基本上就包含了這四個 niqan，再加上這四個 niqan 所

邀請的其他部落人員，這次所涉及的範圍就更加廣泛。 

而這也是因為這次計畫的申請單位是馬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這個協會以

傳統上來講是屬於部落同盟組織〈qutux phaban〉，也就是說整個馬里闊丸群的成

員都有權利和義務來參與這協會所舉辦的活動，所以這次聚會所營建拉大了泰雅

族社會中 Malas 的公共型層面，他讓更多人可以加入這次的營建，也因此強化了

更多的社會關係，不只是傳統上單一 niqan 內部的聯繫，而往上提升到 niqan 與

niqan 之間的聯繫，甚至是 qalang〈部落〉與 qalang 之間的聯結，這在泰雅族的

社會文化上是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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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alas 內容的改變：此次「聚會所營建」事件中，Malas 的內容卻有

所改變，包含下列幾點： 

a.「工作範圍上」：則是涵蓋了所有的營建過程，包括傳統方法中主人

必須自行負責的材料蒐集，以及幾個人共同負責的建築物營建，也就

是說此次營建捨棄了家屋營建的個人因素，而完全以公共性建築物的

社會性來涵蓋所有的過程。 

b.「工資形式」上的轉換：則是以貨幣形式來支付，支付的額度雖然

都是以天數為單位，卻是分為男女不同價位，而且額度以「為部落服

務」為理由而有所降低，這種支付方式，則是述說著傳統上 gaga 所代

表的宗教信仰以及社會自治系統正在逐漸解構當中，相對的部落社會

以現代性資本來和外界社會文化呈現均質化的現象。 

也就是說，部落會以金錢來作為支付性工資的形式，是因為部落

人需要金錢來和外界社會來往，部落不再是封閉的社會性系統，當然

過去支撐這個封閉社會的信仰力量〈gaga〉以及該社會的流通性資本

〈小米和獵物〉，都已經隨著部落和外界的往來而喪失原本所代表的絕

對性價值。但是族人卻願意以較低工資來服務部落，所以在族人心目

中，以勞力來履行 gaga 的 Malas 基本精神是依然存在的，只不過在當

代文化中，族人必須以「金錢」的形式來維持基本生活之所必須，就

像 Malas 中要以食物來維持當時生存之必需的情形ㄧ樣。 

c.「工資多少」因為性別而有不同：工資因為性別而有所不同的現象，

這在強調公平的泰雅社會文化中卻是不合邏輯的，如果以小米酒和獵

物都要平均分配的泰雅文化脈絡思考的話，就不難理解為什麼到工作

後期，部落因為男女工資的問題而有所爭論，甚至出現負面的評論聲

音，因為很多婦女會覺得他們的工作雖然不是建蓋聚會所，而是道路

綠美化，但是他們也是工作一整天，而且都在外面曬太陽，為什麼卻

領比較少錢，而偏偏有些男人工作量比他們少，這樣還比他們多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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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錢，這樣的情況根本不公平，他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意見在部落

會議提出來之後，長老們也覺得應該有所調整，於是到了後面，工資

問題就被解決了。 

其實注重平等的文化，是泰雅族傳統上就非常注重的文化特性，

像是建屋均質化、Mrhuw 與平民平等…等等，所以協會在處理公共事

務時，勢必要將部落社會文化脈絡納入考量，而不需將外界文化完全

殖入，否則將容易造成紛爭，畢竟部落有自己的文化思維和邏輯，而

若是協會要以部落為主體，那麼對主體文化的考量，勢必是重要的。 

〈四〉「工作時間」的異同：因為竹子的關係108，所以聚會所營建和過去家屋營

建ㄧ樣，都必須被限制在冬季舉行，所以如果要解釋為什麼部落要將該計畫拖延

到年底經費核銷前才來舉行的話，其實是有理由的。所以公部門以年度為執行單

位的制式化概念，是必須依照部落生產文化模式來有所調整，才能讓更加順利的

來協助發展部落。 

另外聚會所工作的時間，也因為使用資金購買材料以及使用機械工具的關

係，而大幅的簡短，從傳統上營建ㄧ個家屋必須花二到三年的時間，縮短到只要

二個多禮拜時間就完成。 

這樣大幅度縮短的表現中，在經濟上的考量，是會令人讚許的。但若是以

營建傳統建築的目的來考量的話，卻是有令人質疑的地方，因為在過去營建家屋

中 Malas 的目的就是實踐 gaga 以及凝聚 niqan 的團結，所以此次營建聚會所的目

的，除了是要恢復傳統的營建工法之外，也要發揮凝聚部落的功用。而且此次可

以說是擴大整個公共性參與面，所以這次的人力也增加了很多，在這種情況之

下，就不適合以經濟效率的考量要求盡快完成營建，而是要保存文化資產的觀念

來思考整個事件，如此思考下，很多動作就不適合被機械所取代，而是要讓人和

人以及人和自然建材接觸的機會增加。 
                                                 
108 長老強調要建屋的竹子必須要在 11 月到 1 月之間來砍伐，因為這個季節的竹子水分含量少，

反之，如果是春夏兩季時間來砍伐的話，竹子剛好有新芽冒出，是水分最多的時候，這樣的竹子

如果被拿來建屋的話，會因為水分太多而容易腐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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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泰雅的文化是泰雅人用身體勞動的方式來實踐與編織而成的，所以如

果可以用身體來實踐泰雅文化，那種文化效力會比抽象的思考或回憶來得更加具

體與直接。舉例來說，如果你因為要尋找建屋所需要的柱子或籐條，而必須要跟

長老徒步走入山林，在尋找的過程中，你就會更加了解泰雅人的生活空間，而藉

著長老對於尋找目標的引導與解說，你會更加可以體認長老們對於山林的智慧；

另外若是你實際去砍過竹子、剖過公母竹，或者是擔任分辨公母竹以及建造竹屋

頂以及竹牆的實際工作，你會更加體會泰雅文化對於竹子的理解；如果你實際用

刀挖過房子的地基，你會更加理解泰雅祖先的辛勞，以及對於選擇住屋地點中地

形、地質考量的重要性，這些種種都是必須用身體實際去力行才能體會的，同時

也是都是更加認識泰雅文化的最佳途徑。 

另外個人在建造個人建築〈家屋〉與公共建築〈聚會所〉的精神面上是會

有所差異的。個人在建造家屋時，通常會具備個人化的思考，例如用主人身體尺

寸作為衡量家屋空間尺寸的依據，家屋內部空間配置也會因為個人需求而可以進

行調整，以及個人對家屋結構強度的自我要求；但是若是建造聚會所這樣的公共

性建築，很多家屋獨具的主人特質就會因為公共性而消失，例如公共建築不會以

主人身體做為空間尺寸的標準，聚會所的內部寬敞保持空間運用彈性，與家屋空

間大不相同，所以家屋和聚會所之間在營建上會有根本性的差異。 

但是因為族人在過去上沒有聚會所營建的經驗和歷史，所以聚會所營建是

以家屋營建為核心而加以發展，所以家屋和聚會所營建也有根本性的相同，就是

結構物本身，聚會所是採用家屋的概念而來，所以結構物本身的組成上，是長老

以家屋為概念而加以營建的，另外營建過程之中族人與自然和超自然界的關係，

以及部落內部的社會關係運作，都是以長老們以家屋營建為核心而加以發展，本

研究就是以此相同性為出發點，試圖從聚會所營建中去勾勒出族人營建建築物過

程中，和外界環境所聯結的文化關係，這也是家屋營建原生文化中的精神因子，

這種精神因子保持在當地族人對於營建建築物的互動模式當中，這是一種建築

觀，在過去則是侷限單一建築也就是家屋身上，但是到了現代，則在以恢復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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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的前題的聚會所營建上，看到了蹤跡。 

經過上述將長老口述的家屋營建和實際參與的聚會所營建互相比較之後，

可以發現聚會所營建基本上是以家屋營建為脈絡，結合現代部落文化所衍生出來

的社會文化行為。所以聚會所營建ㄧ方面承載著營建家屋的技術文化，另ㄧ方面

捨棄家屋營建的個人因素，而擴大其社會性因素，藉此因而承襲了家屋營建的社

會組織文化。所以說當這個時代中，部落中已經沒有人會用傳統方法來營建家屋

時，以家屋營建為主的所有文化模式都將跟著消失殆盡，泰雅部落也更加失去其

個性，而慢慢地被外界文化所同化，這對原本存在多元文化的台灣來說，是非常

可惜的。 

但是如今可以藉著營建聚會所來再現家屋營建技術與營建組織文化，藉此

製造部落中人和人之間以及人和自然之間接觸的機會，如此泰雅文化才有繼續發

展的契機。所以如果仔細思考聚會所營建的過程，會發現該營建不只是單純的技

術層面可以討論，其衍生出來的社會文化層面，更是對於對於部落的組織、傳統

文化保存以及社群之間的凝聚力，有一定的價值存在，於是在以保存與再創泰雅

文化為前提的思考下，聚會所之營建實有存在之必要性。 

 
 
 
 
 
 
 
 
 
 
 
 
 
 
 



 147

 
 

 
 
 
 
 
 
 
 
 
 
 
 
 
 
 
 
 
 
 
 
 
 
 
 
 
 

 
 
 
 
 
 
 
 

 實行組織 住屋基地選擇 開挖地基 材料取得與加工 拿藤條與加工 準備食物 材料搬運 丈量地基 

家屋營建之工法

〈文獻上〉 
部落間人力互換

共同完成。 

對於基地選擇有 gaga 所規

定的考量因素與禁忌。 
開挖之前先夢占，以人力挖

掘。 

木料取得先於數月之前砍伐修枝，讓

其自然乾燥，以利於搬運；竹料則在

自家附近竹園進行分竹與剖竹，並加

以日曬，方便搬運。 

主人自行尋找、加工，並

陰乾備用。 無 全部落的族人每一戶都

會派人去共同搬運。 
以主人身體長度為丈量工具與單

位。 

家屋營建之工法

〈長老口述〉 
Niqan 間人力互換

共同完成。 
對於基地選擇有 gaga 所規

定的考量因素與禁忌。 

開挖之前先夢占，以人力挖

掘，ㄧ天八個，三天可完

成。 

木料需自行前往森林尋找固定樹種

的風倒木，竹料則自行在自家竹園砍

竹、分竹以及剖竹，並加以日曬，而

以上木竹料都只能自己 niqan 的領域

尋找。 

當地並無籐條，必須前往

前山或宜蘭向親戚朋友

索取或拿物交換。 
釀小米酒、上山打獵

主人準備食物，邀請

niqan 的人共同協助。 
以主人身體長度為丈量工具與單

位。 

家屋營建之社會

關係 
單一 niqan 建屋主人與 gaga 的關係 建屋主人與超自然〈utux〉

的關係 

建屋主人與所屬 nigan 專有地域領域

的自然關係 
 

建屋主人與前山、宜蘭親

友的關係 
建屋主人與所屬

niqan 的關係 

主人實施 Malas，邀請

niqan 親友共同協助完

成。 
家屋與主人自我身體的關係 

聚會所營建之工

法 
馬里克灣河川保

育協會 
招開部落議會，決定向尤

命‧哈用長老借用土地。 
以怪手挖掘。 

木料向外界購買，竹料則向當地長老

購買，並由眾人在該長老竹林進行砍

竹、分竹。 
以鐵絲取代。 無 以貨車搬運。 以尺為丈量工具與單位。 

聚會所營建之社

會關係 
Maragwang 部落

群的所有部落 
部落的公共事務關係  協會與外界的資本關係。  無 無 以尺丈量，呈現制式關係 

工法差異  
傳統對於建屋的土地有

gaga 的限制，而如今卻沒

有。 

由人力挖掘演變為使用機

具挖掘，時間大為縮短。 

木料：文獻上→自行砍 
伐；長老→自行尋找；聚會所→購

買。 
竹料：由自行砍伐，到由眾人砍伐。

文獻：自行準備藤條，長

老：向外地親友索取，聚

會所：購買鐵絲取代。 
 由眾人共同協助搬運到

以貨車取代。 
由建屋主人身體改為制式測量工

具，尺。 

差異原因  
土地由共有制演變為私有

制，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以選

擇。 

考慮工作效率以及人力的

經濟條件。 
木料：法令限制與節省時間。 
竹料：聚會所已為公共事務使然。 

籐條在當地有無生長，而

現今考慮時間效率以及

房屋的耐久堅固性。 
 考慮時間問題。 聚會所為公共建築物，故使用大家

認可的測量工具。 

社會關係之 

差異 

由單一 niqan 到整

個部落群的所有

部落 

土地尋找由個人尋找改由

長老們開會。 

傳統上有夢占來和超自然

層面溝通 
現今聚會所卻取消了 

傳統家屋為家屋主人，現今則是以

Ulay 部落所有 niqan，再邀請其他部

落共同協力完成。 

當地長老藉著籐條與前

山、宜蘭的親友互通有

無，而現今則已喪失。 

現今部落以工作薪

資的發放來代替傳

統食物的共食與分

享。 

由 niqan 的共同協力，改

為以貨車運送。 
從傳統上家屋與自我身體的私密

關係轉變成聚會所的制式關係 

社會關係 

差異之原因 

馬里克灣河川保

育協會為部落之

間的同盟組織。 

興建聚會所為公共事務，故

必須以「部落議會」的方式

來解決。 

◎族人認為聚會所並不算

是家屋 
◎傳統信仰力量的薄弱 
◎土地有所限制，沒有第二

種選擇 

傳統建築的再現突破了傳統家屋的

個人面，而提升為部落之間的公共

面。 

現今因考量時間、能力等

等經濟要素，而喪失了其

他重要的文化連結。 

傳統建屋文化包括

個人能力的養成以

及其與 niqan 之間的

互動，而現今傳統建

屋則以完成建屋為

主要考量。 

機具的便利取代了 niqan
的功能性，也表示 niqan
的運作精神─gaga，失去

了凝聚部落的機制。 
 

捨棄了家屋與個人的私密關係，卻

尚未找出聚會所的公共關係。 

【表 6-1】馬里闊丸部落群建築工法與社會關係之轉變表〈筆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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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立柱坑 立柱 上樑 橫條 切固定口 舖屋頂竹面 牆面 窗戶 門 

家屋營建之工法

〈文獻上〉 
以人力挖掘 

◎人力豎柱 
◎用木柱樁打紮實 
◎從住屋四周不同角

度由近而遠用目視

來確定立柱是否挺

直。 

只要用二、三枝粗大

的山黃麻，橫跨在立

柱中間 

以人力抬起木頭，鋪

放在屋架之上，並與

屋樑平行。 

固定口切在下半片

時是在竹子的根

部，而上半片的切口

位置則在竹子的末

稍處 

首先從屋頂任一邊先舖設下半片

數片再以細竹或竹片壓條穿過固

定切口加以藤皮固定，再將上片舖

設於之上。 

 

先用竹子做成骨架，再將

舖設分割後的竹片以公

母合抱的方式組成牆面。 

以竹子製作窗框及窗面 
用竹子來做結構與面，出門時

象徵性的掛上即可。 

家屋營建之工法

〈長老口述〉 
以人力挖掘，ㄧ天八

個，三天可完成。 

◎人力豎柱 
◎以目測和石頭水平

確定立柱是否挺直。 
 

使用杉木或檜木，橫

跨在立柱中間。 

以人力抬起木頭，鋪

放在屋架之上，並與

屋樑平行。 

固定口均切在竹子

的根部。 

以公母竹合抱的方式鋪設，其中並

以竹片穿過固定口，再用藤條加以

固定。 

先用竹子做成骨架，再將

舖設分割後的竹片以公

母合抱的方式組成牆面。 

以竹子製作窗框及窗面 
以整片木頭製作，出門時象 

徵性的掛上即可。 

家屋營建之社會

關係 
主人以身體勞動和自

然界建立關係。 人與木料的原生關係 人與竹料的原生關係 人對 gaga 的信任關係 

聚會所營建之工

法 
以怪手挖掘，二個小時

可完成。 

◎使用怪手立柱。 
◎以目測和石頭水平

確定立柱是否挺直。 

架設模板，搬運杉木

橫跨立柱中間。 

以人力抬起木頭，鋪

放在屋架之上，並與

屋樑平行。 

固定口均切在竹子

的根部。 

以公母竹合抱的方式鋪設，其中並

以竹片穿過固定口，再用鐵絲加以

固定。 

先用竹子做成骨架，再將

舖設分割後的竹片以公

母合抱的方式組成牆面。 

以木頭來製作窗框，窗面則向

外界購買木片加以組合。 

後門以木頭製作，前門則向外

界購買鋁門，並上鎖。 

聚會所營建之社

會關係 
人對機械的單純操作 人與木料的原生關係 人與竹料的原生關係 人對部落的信任關係 

工法差異 
由人力挖掘演變為使

用機具挖掘，時間大為

縮短。 

◎以怪手取代人力。 
◎均以目測來確定立

柱挺直。 

文獻為山黃麻，其餘

為杉木。 無 

文獻上：固定口位置

因公母竹而不同；其

他：固定口位置均在

竹子根部。 

無 

屋頂鋪設方式相同，只是綑綁的材

料由藤條改成鐵絲。 
無 

由用竹子製作改為用木頭作

窗框與窗面。 

材料上的不同，以及有無上

鎖。 

差異原因 考慮工作效率以及人

力的經濟條件。 
考慮工作效率以及人

力的經濟條件。 

山黃麻中間微高，兩

邊略低，主要利於排

水之外，並與彎曲不

平的竹片，達到密實

的功能；而杉木則是

樹幹較直，並且數量

多，故後期大都以杉

木為主。 

無 

當地均以竹子根部

當做是屋頂的材

料，而竹子末梢則是

當作牆面的材料。 

此工法考量竹子的特性，用公母合

抱的方式，來避免下雨漏水的狀況

發生。 

無。 考量工作時間效率的問題。 
Gaga 在部落公制力的逐漸削

弱。 

社會關係之 

差異 
傳統上人與自然的直

接關係被機械所隔絕。 

人與木料的原生關係差別在於傳統上的木料主人自行尋獲，並且依照

特殊的樹種，而有專有的使用目的，例如七五樹是用來當柱子，檜木

是用來當樑木或橫條，當然這些專有的樹種也有專有的營建方法；但

是現今聚會所的營建，是購買不同處理方式的杉木，然後依照處理方

式不同，而有不同的使用目的，例如：塗柏油的當柱子，塗藥水的當

樑木，而營建方法則是以杉木為考量。 

從傳統到現今，人與竹料的原生關係，並沒有改變，所以對竹子的營建工法也因而可

以傳承下來。 
由傳統上對 gaga 的信任轉變為現今對部落的信任。 

社會關係 

差異之原因 
單純考慮經濟效率因

素所引起，而忽略文化

中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傳統上的家屋營建對於木料的認知是比較多元，而且是以在地原生的

觀念來看待木料的營建；而聚會所的營建，對於木料，礙於現今法令

與環境的限制，卻是向外界購買的單一樹種，也只能以單一方法加以

營建。 

因為竹子與人的生活始終還是保持密切的關係，所以人們對竹子的認知是ㄧ直在延續

的，以至於對竹子的營建文化還是保持原生的狀況。 

傳統上對窗戶與門只有與外界區隔的目的，卻沒有保護與防治

的作用，是因為對當時 gaga 維持社會治安力量的信任；而現

今對於聚會所窗戶與門卻加上了保護的功能，呈現出 gaga 力

量的逐漸薄弱，以及對於部落治安的不信任。 



 149

第六章 結論 

聚會所營建ㄧ方面承載著營建家屋的技術文化，並承襲了家屋營建的社會

組織文化。因為當地族人以恢復傳統家屋工法為由加以興建聚會所，因此整個聚

會所的興建過程均是傳統家屋營建文化脈絡而加以發展，於是現今聚會所營建可

說是過去家屋營建發展至今的結果。藉由表格 6-1 的整理，加以陳述過去家屋營

建〈分別整理自文獻上與部落長老口述〉以及現今聚會所營建之間，由營建工法

與社會關係所呈現出來的營建文化之異同。由這些異同中，筆者分別以營建工法

和社會關係兩個層面，總共提出以下九點結論，分別敘述如下： 

ㄧ、營建工法： 

〈一〉 竹料原生工法傳承關鍵—竹子與族人生計活動的不可切割現象 

從上表可以看見，聚會所營建之所以被稱之為恢復傳統建築工法，主要在

於竹料原生工法技術的傳承。因為對竹料工法的認知相同，所以會蓋出與傳統家

屋類似的建築物出來。而這樣的技術之所以可以被傳承，主要在於族人現今仍保

有運用竹子的種種生活習慣，所以每個家族總是擁有自己的竹林。家庭與竹林之

間的往來，是當地族人為了生活必經的途徑。再加上現今族人還將竹子當成一種

經濟作物來販賣，使得竹子成為部落重要的經濟來源，砍竹子變成族人每天必要

的生產活動。所以保有與竹子高度的接觸，讓族人與竹子未曾脫離關係，是竹料

工法仍可留存的關鍵。 

〈二〉竹料原生工法創造之世代間身體勞動對話 

建造聚會所時，長老將竹子在建築上相關的工法，尤其是公母竹的分辨與運

用傳承給部落的年輕人，更是讓部落對竹子的文化認知開始了世代之間的傳承，

而這也就是聚會所營建存在的價值。也就是說竹料原生工法雖然存在於部落，但

僅止於長老們這一代，而要讓長老們與年輕人們有所承接，則必須提供讓他們有

所交集的場所與機會，聚會所營建即是如此，該營建讓兩個世代的人齊聚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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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體勞動開啟了竹料工法的對話與傳承。 

〈三〉木料原生工法之轉變─木料取得之限制 

    在建造聚會所中對於木料的運用上卻出現了與傳統上的差異，從木料的取得

以及運用，都有所改變。其中傳統上對於木料的取得，注重建屋主人獨自往山林

中尋找固定樹種的風倒木，而現今卻是以向外界購買杉木來替代，如此差異的原

因在於現今方法將會縮短大量的時間，從傳統上的二到三年縮短為現今的ㄧ到二

天，另外ㄧ點則是現今法令對於取木的限制，但是如此的改變卻讓族人喪失了對

傳統山林領域巡禮的相關經驗，經驗喪失了，相關的認知也會隨著消失，相對於

竹料的傳承，木料原生工法智慧則是逐漸消失當中。 

〈四〉木料原生工法轉變反映家屋觀念之變遷 

傳統對於立柱、樑木的設置均與現代不同，傳統上建屋主人只是用一把廢

棄的刀以及藤條來完成上述的動作，但是現今則是以機具來代替，並且加上了屋

架的設置〈日治時期出現的建屋觀念〉。這樣的差異主要表示對建築物觀念的改

變，傳統認為家屋只是生產與文化行為的附屬空間，所以只要耕地位置改變或者

家中與 gaga 的關係出現了變動，就會因此而遷屋。而這樣的改變非常頻繁，所

以長老們表示以前的房子大約一到三年就會換ㄧ個地方。 

但是現代對於家屋或者建築物因為土地私有制以及資本主義的影響，已經

沒有經常加以遷居或重蓋的現象發生，所以他們會慢慢的希望將房子蓋堅固耐久

一點，並作為個人財產的ㄧ部分。 

藉由木料原生工法的改變中，發現族人之家屋觀念有所轉變，這些轉變發

現了部落文化是會受到外來文化因素所影響的。然而木料原生工法雖然有所調

整，族人們卻依然持有其對木料原生工法的基本精神，例如：選木、鋸木、木與

木之間的連結…等。換句話說，這些後來的改變都是以最初的木料原生工法為基

礎加以開展的，所以最初的木料原生工法其實是ㄧ個優良的載體，它可以承載著

族人對木料的需求與改變。 

〈五〉家屋結構體連結之原生工法─引洞、綁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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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長老口述中家屋營建工法，一直到現今聚會所營建工法，會發現不

管是竹料或是木料工法，一開始的工法就是先用刀子挖洞，然後用藤條將兩種結

構體加以綁紮。不管是木頭與木頭之間、竹子與竹子之間，或者是竹子與木頭之

間，均是以「引洞」和「綁紮」這兩項工法來加以連結。 

到了現今聚會所營建，為了節省時間與加強結構，便以鑽孔機和鐵絲來代

替之前的刀子和籐條，但是還是用鑽孔機來加以鑽洞，再用鐵絲來綁紮所要結合

的結構體，所以其基本的工法還是「引洞」與「綁紮」。所以可以找到泰雅家屋

營建工法的最基本脈絡就是「引洞」與「綁紮」這兩樣工法，竹子和木頭或許只

是在地容易取得的材料，也就是說，不管材料為何，當地族人認為要營建一間建

築物，最基本的兩項動作就是「引洞」與「綁紮」。 

〈六〉建築物營建工法反應泰雅文化核心精神─注重身體參與的主動性 

從文獻上、長老口述上，一直到現今聚會所營建過程紀錄看來，可以發現

泰雅族在家屋營建上的幾個特性：建築物呈現均質化、建築物沒有任何的裝飾圖

騰，以及建築物內部並沒有特定的祭祀空間，這些特性其實都起因於家屋的變動

性，而家屋的變動性又起因於 niqan 的變動性。 

上述章節曾經提過泰雅家屋因應生產與文化因素的變動而變動，再加上第

二章所提泰雅族有因為耕地不足而整個 niqan 一起遷移的習慣，另外 niqan 本身

又有所屬成員轉入轉出的變動性。所以可以了解整個泰雅群體是一直保持在浮動

的狀態之下，人與人之間無法依循固定的血緣關係而加以連結，而只能憑藉暫時

的地緣關係而有所聯繫。 

所以家屋裝飾是沒有意義，因為家屋過了一、二年就會再蓋一間；部落特

定的聚會所沒有意義，因為過了幾年，新組成的 niqan 也會集體遷出；家屋內部

的祭祀空間沒有功用，因為泰雅族並不憑藉血緣關係，而且泰雅家屋以小家庭著

稱，一旦分家之後，就有可能因為不同的 niqan 而有所分離。 

那泰雅族憑藉什麼來認同文化呢？本研究發現泰雅人憑藉著「身體參與的

主動性」來做文化認同，從家屋營建一開始的祈求儀式，就要求每人都要輪流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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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杯子的酒或水，才算有參與過。Malas 的時候，你要參與才會被承認是同一個

niqan，才可以參與分享主人提供的食物，也才有繼續和同一 niqan 互相往來的機

會。聚會所營建，你一定要來簽到，才有領工資的資格。部落會議時，每戶一定

要派代表來開會，該戶才會被承認是部落的ㄧ員，你也才有為自己家庭發表意見

的資格。所以當他物象徵或圖騰因為部落社會結構變動性大而不具意義時，泰雅

族只有靠身體參與的主動性來證明自己和所屬 niqan 的關係。 

二、社會關係 

〈一〉營建文化之核心精神─社會關係之聯繫 

由表 6-1 可以看出傳統建築工法所衍生的社會關係是非常立體而豐富的，包

含了與 gaga、超自然〈utux〉、所屬領域〈niqan〉、外地親友、自我身體、自然

材料等…的關係，所以從此ㄧ建築事件中，可以了解到泰雅人要蓋ㄧ間家屋時，

必須先自行編織其與外界的種種關係，這考驗ㄧ個泰雅人的社會歷練成不成熟，

因為如果這些關係中有ㄧ項不成熟的話，那麼家屋是無法完成的，所以建構家屋

往往是成為對泰雅男人在分家之前的一項能力考驗，如果這個男人可以蓋出一間

完整的家屋，那麼可以證明他在部落之中是被認可的，也就可以證明他具備成立

一個家庭的能力。 

所以傳統營建家屋的過程之中，重要的不只包含建築建築物的工法技術，

還包含了其建築家屋所衍生的社會關係，只有综合上述兩者，才可稱之為營建文

化，但是現今營建聚會所的過程中，卻只聚焦於建築物的建構，而以現代技術加

速其完成，但是在社會關係的聯繫中，卻與傳統家屋營建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的

落差，也就是營建人與外部環境關係的構成趨近於扁平而非立體，但是這些社會

關係的聯繫才是重建 gaga 生活的關鍵所在，喪失了這些關係，營建聚會所就只

是在蓋ㄧ間和傳統家屋類似的房子，其與整個部落還是屬於脫節的狀態。 

所以社會關係的聯繫，讓營建家屋與部落的任ㄧ之有機層面〈包含人、自

然、超自然〉有了連結，所以若是以後聚會所營建也可以聯繫這些社會關係的話，

那麼相信參與此次營建的人，必定可以經由這些關係的聯繫認識到部落之不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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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另ㄧ方面，部落中逐漸被遺忘的某些層面也可藉由此一活動被喚起，所以唯

有注重社會關係聯繫，部落文化才有重新被看見的可能。 

〈二〉 營建事件公共層級面的提升 

在表 6-1 的實行組織中，可以發現在過去傳統上，建屋的協力合作機制是內

隱在部落的文化運行之中，並沒有ㄧ個外顯的組織來指揮運行這個運動，但是卻

是建立在ㄧ個穩固有力的 gaga 文化上，這是內化在族人心中的信仰力量，族人

們透過協力造屋的社會互動過程，編織出彼此是共同 nigan 的社會關係，也建構

出自我對 nigan 奉獻勞力的認同，當然在這個建構認同的過程之中，更加具體化

出 gaga 和 niqan 在泰雅社會文化中的信仰力量。 

但是隨著外來文化的移入，以及相較之下部落文化的逐漸衰弱，gaga 的執

行力不如從前，部落為了恢復過去的傳統建築工法，必須要有ㄧ個有形組織使這

樣的社會文化具體實現，於是在現今的聚會所營建就必須藉助部落自治組織〈馬

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的運作才逐漸有實施的可能，而馬里克灣河川保育協會卻

也不是一個一般的部落自治組織，而是部落裡唯一組織成員跨部落而可以代表馬

里闊丸部落群的組織。 

這樣的組織承續了傳統部落同盟組織〈qutux phaban〉的社會文化，將協力

建屋的關係層面從傳統上單一 niqan 內步提升到部落與部落之間的公共層面，讓

更多人可以順理成章的參與此次活動，雖然參與的層面拉大了，但是可以由協會

提出的計畫報告書所標榜的計畫目標：1．振興 GAGA 生活的精神，2．建立部

落 GAGA 生活的再現1，發現族人參與此次營建的內部精神卻依然以實行 gaga

的信仰力量為宗旨，只不過是其外部形式依照當代部落文化環境而有所調整。 

〈三〉 傳統社會結構之持續運作 

本研究從族人開會討論的過程發現馬里闊丸群的傳統社會結構並沒有因為

殖民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只不過這些社會結構潛藏於泰雅部落文化內部，並

                                                 
1撒盎斯．尤命，2006，馬里光部落 95 年重點部落第二、三期成果報告書，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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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外顯，再加上很多傳統社會結構組織與活動的名稱有所改變，於是乍看之下，

當地部落似乎都依附在當代主流文化之下，但是其實部落在運作內部活動與組織

的方法，還是以傳統社會結構文化為脈絡，而這些種種，都在這次部落協力造屋

的活動事件中，一一呈現。 

而筆者發現這些以 gaga 為意識型態的傳統社會結構，也是ㄧ個優良的文化

載體，它讓族人社會可以以這個載體為強大的基礎，來因應外來文化因素，發展

不同的社會組織，例如：發展協會、教會…等等，這讓外界人以為當地已經被外

來文化所同化，但是這些社會組織的運作還是以傳統社會結構為基礎在運作，所

以就算是長老，也可以在部落會議中暢言，所以在思索當地的社會組織文化時，

還是要以傳統社會結構為思考的主體，才能有所獲。 

由上述九點，可以發現聚會所營建對於恢復當地文化的價值所在，也可以

了解該營建與傳統家屋營建文化完整性的差異，所以若是以恢復營建文化為前提

的話，現今聚會所營建其實應兼顧傳統家屋工法技術與社會關係的傳承，如此才

有辦法經由營建過程，讓人與部落的其他層級面的有機體產生聯繫，例如：自然

界與超自然界，進而建立部落 GAGA 生活的再現。 

 

後續相關研究建議 

 

泰雅現今原生營建文化的發展在本研究中大致勾勒出以上的輪廓，而此次

偏重於田野實際記錄的研究，希望能在探索泰雅族原生營建文化的情況時，提供

多ㄧ個向度的思考。本研究由紀錄原生工法技術的角度切入，在探討泰雅族原生

營建文化的過程時，發現幾個相關的重要研究可提供研究： 

1.工法技術：本次研究是以竹造家屋為研究焦點，但是在台中、南投一帶塞

德克族所居住的木造家屋，也是一個研究原生工法的好題材，並且還可將本研究

當做比較研究，找出泰雅族更核心的原生工法精神。另外，本研究進行時，發現

當地還曾經有過土造家屋以及日式家屋的家屋形式，這些家屋的工法技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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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本地出現的外來文化影響過程，皆是相當良好的研究素材。 

2.與他族的比較研究：竹子其實出現在台灣中北部的許多原住民家屋營建形

式當中，例如：邵族、賽夏族…等等。但是竹子是一種建材，如何原生的使用這

個建材，卻是該族群固有的家屋觀，以及竹子在該地特有的生長狀況所導致。也

就是說在多種族群相互比較之下，將更能突顯族群特有家屋觀以及當地竹子特殊

生長狀況的因素，尤其是前者，將是原住民家屋文化研究領域很大的進展。 

3.傳統信仰〈gaga〉：本論文研究在觀察當地族人開會討論工程進行時，發

現以 gaga 為中心發展的社會結構，依然在部落裡持續以某一種形式發展著。但

是其在都市原住民的生活環境當中，是以什麼樣的形式出現？還是已經被外來文

化所徹底同化？這是研究原住民發展現況當中，很重要的課題。 

4.家屋居住文化脈絡：本論文研究注重於家屋營建文化的發展，但營建之後

的家屋居住文化發展，卻是另ㄧ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從家屋本身與其他附屬建築

物之間的相互關係，例如：倉庫、工寮…等，以及傳統家屋居住文化發展之今，

是否有延續的發展脈絡？這些都是當代泰雅家屋文化中可以加以發展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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